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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使公路桥涵设计符合安全可靠、适用耐久、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环保节能

的要求，制订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公路桥涵的一般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的设计，不

适用于轻集料混凝土及其他特种混凝土桥涵结构构件的设计。 

1.0.3 本规范按照国家标准《公路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T 50283)规定

的设计原则编制。基本术语、符号按照国家标准《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符号》

（GBJ 132）和《道路工程术语标准》（GBJ 124）的规定采用。 

1.0.4 本规范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按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

进行设计。 

1.0.5 公路桥涵应进行以下两类极限状态设计： 

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对应于桥涵及其构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或出现不适于继续

承载的变形或变位的状态。 

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对应于桥涵及其构件达到正常使用或耐久性的某项限值的

状态。 

1.0.6 公路桥涵应考虑以下四种设计状况及其相应的极限状态设计： 

1 持久状况：桥涵建成后承受自重、汽车荷载等持续时间很长的结构使用时的正

常情况。该状况下的桥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2 短暂状况：桥涵施工过程中承受临时性作用及维修时的情况等。该状况下的桥

涵应作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必要时才作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3 偶然状况：在桥涵使用过程中可能偶然出现的如撞击等情况。该状况下的桥涵

仅作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4 地震状况：在桥涵使用过程中遭受地震时的情况，在抗震设防地区必须考虑地

震状况。 

注：地震状况下结构及结构构件设计应符合《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J 00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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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公路桥涵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应按表 1.0.7 采用。（新增条文） 

表 1.0.7  公路桥涵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 

类别 设计使用年限（年） 示例 

1 30 小桥、涵洞 

2 50 中桥、重要小桥 

3 100 特大桥、大桥、重要中桥 

注：本表所列特大、大、中、小桥和涵洞系按《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表 1.0.14 中

的单孔跨径确定，对于多跨不等跨桥梁，以其中最大跨径为准；本表冠以“重要”的中桥和小

桥，系指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上、国防公路上及城市附近交通繁忙公路上的桥梁。对有特殊

要求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可在上述规定基础上经技术经济论证后予以调整。 

1.0.8 桥梁结构的设计和施工质量应分阶段实行严格管理和控制；桥梁的使用应符合

设计给定的使用条件，禁止超限车辆通行；使用过程中必须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 

1.0.9 材料和工程质量应符合《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F80/1-2004)和《公

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F50-201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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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说明：新增和修订的术语基本参照《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 

2.1.1 极限状态  limit states 

整个结构或结构的一部分超过某一特定状态就不能满足设计规定的某一功能要求，

此特定状态为该功能的极限状态。 

2.1.2 可靠度  degree of reliability 

结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规定的条件下，完成预定功能的概率。 

2.1.3 设计状况  design situation 

结构从施工到使用的全过程中，代表一定时段内实际情况的一组设计条件，设计

应做到在该组条件下结构不超越有关的极限状态。 

2.1.4 材料强度标准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material strength 

设计结构或构件时采用的材料强度的基本代表值。该值可根据符合规定标准的材

料，其强度概率分布的 0.05 分位值确定。 

2.1.5 材料强度设计值  design value of material strength 

材料强度标准值除以材料强度分项系数后的值。 

2.1.6 作用  action 

施加在结构上的集中力或分布力，如汽车、结构自重等，或引起结构外加变形或

约束变形的原因，如地震、基础不均匀沉降、温度变化等，统称为作用。前者为直接

作用，也可称为荷载；后者为间接作用（不宜称为荷载）。 

2.1.7 作用效应  effects of actions 

由作用引起的结构或结构构件的反应，如由作用产生的结构或构件的轴向力、弯

矩、剪力、应力、裂缝、变形等，称为作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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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作用的标准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an action  

作用的主要代表值，可根据对观测数据的统计、作用的自然界限或工程经验确定。 

2.1.9 作用的设计值  design value of an action 

作用的标准值乘以作用分项系数后的值。 

2.1.10 可变作用的组合值  combination value of a variable action （新增条文） 

使组合后的作用效应的超越概率与该作用单独出现时其标准值作用效应的超越概

率趋于一致的作用值；或组合后使结构具有规定可靠指标的作用值。可通过组合值系

数对作用标准值效应的折减来表示。 

2.1.11 可变作用的频遇值  frequent value of a variable action （新增条文） 

在设计基准期内被超越的总时间占设计基准期的比率较小的作用值；或被超越的

频率限制在规定频率内的作用值。可通过频遇值系数对作用标准值的折减来表示。 

2.1.12 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  quasi-permanent value of a variable action （新增条文） 

在设计基准期内被超越的总时间占设计基准期的比率较大的作用值。可通过准永

久值系数对作用标准值的折减来表示。 

2.1.13 作用效应组合  combination for action effects 

结构上几种作用分别产生的效应的随机叠加。 

2.1.14 安全等级   safety class 

为使桥涵具有合理的安全性，根据桥涵结构破坏所产生后果的严重程度而划分的

设计等级。 

2.1.15 结构重要性系数  coefficient for importance of a structure 

对不同安全等级的结构，为使其具有规定的可靠度而采用的作用效应附加的分项

系数。 

2.1.16 几何参数标准值  nominal value of geometrical parameter 

设计结构或构件时采用的几何参数的基本代表值，其值可按设计文件规定值确定。 

2.1.17 承载力设计值  design value of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结构或构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用材料强度设计值计算的结构或构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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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承载能力。 

2.1.18 作用效应组合设计值  design value of combination for action effects 

设计结构或构件时，由作用设计值分别引起效应的组合。 

2.1.19 作用效应基本组合  fundamental combination for action effects （新增条文）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永久作用设计值效应与可变作用设计值效应的组合。  

2.1.20 作用效应标准组合  combination for combine action effects （新增条文） 

永久作用标准值效应与主导可变作用标准值效应、伴随可变作用组合值效应的组

合。 

2.1.21 作用效应频遇组合  combination for frequent action effects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永久作用标准值效应与主导可变作用频遇值效应、伴

随可变作用准永久值效应的组合。 

条文说明：对应 04 版规范中“作用短期效应组合”。 

2.1.22 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  combination for quasi-permanent action effects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永久作用标准值效应与可变作用准永久值效应的组合。 

条文说明：对应 04 版规范中“作用长期效应组合”。 

2.1.23 开裂弯矩  cracking moment 

构件出现裂缝时的理论临界弯矩。 

2.1.24 分项系数  partial safety factor 

为保证所设计的结构或构件具有规定的可靠度，在结构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中采

用的系数；分为作用分项系数和材料分项系数等。 

2.1.25 施工荷载  site load 

按短暂状况设计时，施工阶段施加在结构或构件上的临时荷载，包括结构自重、

附着在结构和构件上的模板、材料机具等荷载。 

2.1.26 设计使用年限  design working life （新增条文） 

设计规定的结构或结构构件不需进行大修即可按预定目的使用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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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 耐久性设计  durability design （新增条文） 

按照结构或结构构件的设计使用年限开展的相关防护、防腐、管养等设计。 

2.1.28 应力扰动区（D 区） disturbed region (D-region) （新增条文） 

混凝土结构中截面应变分布不符合平截面假定的区域。 

2.2 符号 

2.2.1 材料性能有关符号 

30C —— 表示立方体强度标准值为 30MPa 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cuf —— 边长为 150mm 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cuf ′ —— 边长为 150mm 的施工阶段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cu,kf —— 边长为 150mm 的混凝士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ck cdf f、 ——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tk tdf f、 ——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ck tkf f′ ′、 —— 短暂状况施工阶段的混凝土轴心抗压、抗拉强度标准值； 

sk sdf f、 —— 普通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pk pdf f、 —— 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sd pdf f′ ′、 —— 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ce,df —— “拉压杆模型”中压杆混凝土的有效抗压强度设计值； 
 

cE —— 混凝土弹性模量； 

cG —— 混凝土剪变模量； 

s pE E、 —— 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的弹性模量。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有关符号 

skS —— 使上部结构倾覆的汽车荷载（含冲击作用）标准值效应；（新增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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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S —— 使上部结构稳定的作用效应标准组合；（新增符号） 

dM —— 弯矩组合设计值； 

s lM M、 —— 按作用效应频遇组合、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kM —— 按作用效应标准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crM —— 受弯构件正截面的开裂弯矩值； 

1GdM —— 组合式受弯构件第一阶段结构自重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2GdM —— 组合式受弯构件第二阶段结构自重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1QdM —— 组合式受弯构件第一阶段结构自重外的荷载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2QdM —— 组合式受弯构件第二阶段结构自重外的可变作用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dN —— 轴向力组合设计值； 

pN —— 后张法构件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的合力； 

p0N —— 构件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的合力； 

dlF —— 集中反力或局部压力设计值； 

diN —— 第 i 根桩单桩竖向力设计值； 

dD —— 基桩承台压杆压力设计值； 

dT —— 扭矩组合设计值或基桩承台拉杆拉力设计值； 

dV —— 剪力组合设计值； 

csV —— 构件斜截面内混凝土和箍筋共同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sbV —— 与构件斜截面相交的普通弯起钢筋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pbV —— 与构件斜截面相交的预应力弯起钢筋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s pσ σ、 —— 正截面承载力计算中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的应力或应力增量；

p0 p0σ σ ′、 —— 截面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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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预应力钢筋的应力； 

pcσ ——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预压应力； 

pe peσ σ ′、 —— 截面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有效预应力； 

st tlσ σ、 —— 在作用（或荷载）效应频遇组合、准永久组合下，构件抗裂边缘混凝

土的法向拉应力；  

tp cpσ σ、 —— 构件混凝土中的主拉应力、主压应力； 

ssσ —— 由作用效应频遇组合产生的开裂截面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  

con conσ σ ′、 ——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张拉控制应力； 

l lσ σ ′、 ——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相应阶段的预应力损失； 

τ —— 构件混凝土的剪应力； 

ptσ —— 由预加应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 

kc ktσ σ、 —— 由作用（或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拉应力； 

ccσ —— 构件开裂截面按使用阶段计算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 

fkW —— 计算的受弯构件最大裂缝宽度。 

2.2.3 几何参数有关符号 

a a′、 ——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截面近边的距离；

s pa a、 —— 构件受拉区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受拉区边缘的距离；

s pa a′ ′、 —— 构件受压区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b —— 矩形截面宽度，T 形或 I 形截面腹板宽度； 

f fb b′、 —— T 形或 I 形截面受拉区、受压区的（有效）翼缘宽度； 

f fh h′、 —— T 形或 I 形截面受拉区、受压区的翼缘厚度； 

d —— 钢筋直径或圆形板式橡胶支座的直径； 

cord —— 构件截面的核芯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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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r —— 圆形截面半径； 

0e —— 轴向力对截面重心轴的偏心距； 

e e′、 —— 轴向力作用点至受拉区纵向钢筋合力点、受压区纵向钢筋合力点的距

离； 

s pe e、 —— 轴向力作用点至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钢筋合力点的距

离； 

s pe e′ ′、 —— 轴向力作用点至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钢筋合力点的距

离； 

p0 pne e、 —— 预应力钢筋与普通钢筋的合力对换算截面、净截面重心轴的偏心距；

0l —— 受压构件的计算长度； 

l —— 受弯构件的计算跨径或受压构件节点间的长度； 

nl —— 受弯构件的净跨径； 

vs —— 箍筋或竖向预应力钢筋的间距； 

x —— 截面受压区高度； 

z —— 内力臂，即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混凝土受压区合力之间的距离； 

0 ny y、 —— 构件换算截面重心、净截面重心至截面计算纤维处的距离； 

p py y′、 ——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换算截面重心轴的距离； 

pn pny y′、 ——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净截面重心轴的距离； 

s sy y′、 ——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重心至换算截面重心轴的距离； 

sn sny y′、 ——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重心至净截面重心轴的距离； 

0 nA A、 —— 构件换算截面面积、净截面面积； 

A —— 构件毛截面面积； 

s sA A′、 ——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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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A A′、 ——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sb pbA A、 —— 同一弯起平面内普通弯起钢筋、预应力弯起钢筋的截面面积； 

svA —— 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总截面面积； 

corA —— 钢筋网、螺旋筋或箍筋范围以内的混凝土核心面积； 

lnlA A、 —— 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局部受压净面积； 

crA —— 开裂截面换算截面面积； 

W —— 毛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0 nW W、 —— 换算截面、净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0 nS S、 —— 换算截面、净截面计算纤维以上（或以下）部分面积对截面重心轴的

面积矩； 

I —— 毛截面惯性矩； 

0 nI I、 —— 换算截面、净截面的惯性矩； 

crI —— 开裂截面换算截面惯性矩； 

B —— 开裂构件等效截面的抗弯刚度； 

0B —— 全截面换算截面的抗弯刚度； 

crB —— 开裂截面换算截面的抗弯刚度。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有关符号 

0γ —— 桥梁结构的重要性系数； 

qfγ —— 上部结构的抗倾覆稳定系数；（新增符号） 

ϕ ——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η —— 偏心受压构件轴向力偏心距增大系数； 

aβ —— 箱形截面抗扭承载力计算时有效壁厚折减系数； 

tβ —— 剪扭构件混凝土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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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β —— 配置间接钢筋时局部承压承载力提高系数； 

γ —— 受拉区混凝土塑性影响系数； 

θη —— 构件挠度长期增长系数； 

ESα 、 EPα —— 普通钢筋弹性模量、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SVρ —— 箍筋配筋率； 

teρ —— 纵向受拉钢筋的有效配筋率；（新增符号） 

ρ —— 纵向受拉钢筋配筋率或纵向钢筋配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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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 

3.1  混凝土 

3.1.1 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边长为 150mm 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抗压

强度标准值系指试件用标准方法制作、养护至 28d 龄期，以标准试验方法测得的具有

95%保证率的抗压强度（以 MPa 计）。 

注：混凝土强度等级用 150mm×150mm×150mm 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并冠以 C 表示，如 C30 表

示 30 级混凝土。 

3.1.2 公路桥涵受力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钢筋混凝土构件不宜低于 C25，不应低于 C20；当采用强度等级 400MPa 及以

上钢筋配筋时，不宜低于 C30，不应低于 C25。 

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不应低于 C40。 

3.1.3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ckf 和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tkf 应按表 3.1.3 采用。 

表 3.1.3 混凝土强度标准值（MPa） 

 
C20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fck 13.4 16.7 20.1 23.4 26.8 29.6 32.4 35.5 38.5 41.5 44.5 47.4 50.2

ftk 1.54 1.78 2.01 2.20 2.40 2.51 2.65 2.74 2.85 2.93 3.00 3.05 3.10

3.1.4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df 和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tdf 应按表 3.1.4 采用。 

表 3.1.4 混凝土强度设计值（MPa） 

 
C20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fcd 9.2 11.5 13.8 16.1 18.4 20.5 22.4 24.4 26.5 28.5 30.5 32.4 34.6

ftd 1.06 1.23 1.39 1.52 1.65 1.74 1.83 1.89 1.96 2.02 2.07 2.10 2.14

注：计算现浇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和偏心受压构件时，如截面的长边或直径小于 300mm，表中数

强度等级 

强度种类 

强度等级 

强度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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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应乘以系数 0.8；当构件质量（混凝土成型、截面和轴线尺寸等）确有保证时，可不受此限。 

3.1.5 混凝土受压或受拉时的弹性模量 cE 应按表 3.1.5 采用。 

表 3.1.5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MPa） 

混凝土强度

等级 
C20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cE  
2.55 

×104 

2.80 

×104 

3.00 

×104 

3.15 

×104 

3.25

×104

3.35

×104

3.45

×104

3.55

×104

3.60

×104

3.65 

×104 

3.70 

×104 

3.75 

×104 

3.80

×104

注：当采用引气剂及较高砂率的泵送混凝土且无实测数据时，表中 C50~C80 的 cE 值应乘以折减

系数 0.95。 

说明：钢筋混凝土构件最低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20，因此取消了 C15 的相关设计参数。 

3.1.6 混凝土的剪变模量 cG 可按本规范表3.1.5数值的0.4倍采用，混凝土的泊松比 cv

可采用 0.2。 

3.2  钢筋 

3.2.1 公路混凝土桥涵的钢筋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的普通钢筋宜选用 HPB235、HPB300、

HRB335、HRB400、HRB500、HRBF335、HRBF400、HRBF500 和 RRB400 钢筋，预

应力混凝土构件中的箍筋应选用其中的带肋钢筋；按构造要求配置的钢筋网可采用冷

轧带肋钢筋。 

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的预应力钢筋应选用钢绞线、钢丝；中、小型构件或竖、

横向预应力钢筋，也可选用精轧螺纹钢筋。 

注：（1）本条所述“钢筋”系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的统称，“普通钢筋”系指钢筋混凝土构件中钢筋

和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的非预应力钢筋； 

（2）HPB235、HPB300 钢筋指热轧光圆钢筋，摘自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1 部分：热

轧光圆钢筋》（GB1499.1-2008）；HRB335、HRB400、HRB500 钢筋指热轧带肋钢筋，

HRBF335、HRBF400、HRBF500 指细晶粒热轧带肋钢筋，RRB400 钢筋指余热处理带肋

钢筋，均摘自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 部分：带肋钢筋》（GB 1499.2-2007）；冷

轧带肋钢筋取自国家标准《冷轧带肋钢筋》（GB 1378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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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应力钢丝系指国家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GB/T 5223-2002）中消除应力的螺旋

肋钢丝和光面钢丝； 

（4）精轧螺纹钢筋取自国家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GB/T 20065-2006）。 

3.2.2 钢筋的抗拉强度标准值应具有不小于 95%的保证率。 

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skf 和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pkf ，应分别按表

3.2.2-1 和表 3.2.2-2 采用。 

表 3.2.2-1 普通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MPa）（修订） 

钢筋种类 符号 公称直径 d（mm） fsk（MPa） 

HPB235  A
1 6~22 235 

HPB300 A
2 6~22 300 

HRB335 
HRBF335 

B 
B

F 
6~50 335 

HRB400 
HRBF400 
RRB400 

C 
C

F 
C

R 
6~50 400 

HRB500 
HRBF500 

D 
D

F 
6~50 500 

表 3.2.2-2 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MPa）（修订） 

钢筋种类 符号 公称直径 d（mm） fpk（MPa） 

钢绞线 

1×2（两股） 

A
S 

8、10 
1470、1570、1720、

1860、1960 

12 
1470、1570、 

1720、1860 

1×3（三股） 8.6、10.8、12.9 
1470、1570、1720、

1860、1960 

1×7（七股） 
9.5、12.7、15.2 1860、1960 

17.8、21.6 1720、1860 

消除应力 
钢丝 

光面 A
P 

5 1570、1770、1860 

7 1570 

9 1470、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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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种类 符号 公称直径 d（mm） fpk（MPa） 

螺旋肋 A
H 

5 1570、1770、1860 

7 1570 

9 1470、1570 

精轧螺纹钢筋 A
T 

18、25、32 540、785、930、1080

40、50 540、785 

注：抗拉强度标准值为 1960MPa 的钢绞线作为后张预应力配筋时，应有可靠的工程经验。 

3.2.3 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sdf 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sdf ′应按表 3.2.3-1 采用；预应

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pdf 和抗压强度设计值 pdf ′ 按表 3.2.3-2 采用。 

表 3.2.3-1 普通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MPa）（修订） 

钢筋种类 sdf  sdf ′  钢筋种类 sdf  sdf ′  

HPB235  195 195 
HRB400 

HRBF400 
RRB400 

330 330 

HPB300 250 250 
HRB500 

HRBF500 
415 415 

HRB335 
HRBF335 

280
 

280    

注：（1）钢筋混凝土轴心受拉和小偏心受拉构件的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大于 330MPa 时，仍应按

330MPa 取用；在斜截面抗剪承载力、受扭承载力和冲切承载力计算中垂直于纵向受力

钢筋的箍筋或间接钢筋等横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大于 330MPa时，仍应取 330MPa； 

（2）构件中配有不同种类的钢筋时，每种钢筋应采用各自的强度设计值。 

表 3.2.3-2 预应力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MPa）（修订） 

钢筋种类 fpk（MPa） fpd（MPa） f′pd（MPa） 

钢绞线 
1×2（二股） 
1×3（三股） 
1×7（七股） 

1470 1000 

390 

1570 1070 

1720 1170 

1860 1260 

1960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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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种类 fpk（MPa） fpd（MPa） f′pd（MPa） 

消除应力 

钢丝 

1470 1000 

410 
1570 1070 

1770 1200 

1860 1260 

精轧螺纹钢筋 

540 450 

400 
785 650 

930 770 

1080 890 

3.2.4 普通钢筋的弹性模量 sE 和预应力钢筋的弹性模量 pE 应按表 3.2.4 采用。 

表 3.2.4 钢筋的弹性模量（MPa） 

钢筋种类 sE  钢筋种类 pE  

HPB235、HPB300 2.1×105 消除应力钢丝 2.05×105

HRB335、HRB400、HRB500 钢筋 
HRBF335、HRBF400、HRBF500 钢筋

RRB400 钢筋 
精轧螺纹钢筋 

2.0×105 钢绞线 1.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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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设计 

4.1  一般规定 （新增节） 

4.1.1 混凝土桥涵结构和结构构件设计应包含下列内容： 

1 结构方案设计； 

2 作用及作用效应分析； 

3 结构及构件的极限状态设计； 

4 结构及构件的构造措施； 

5 结构及构件的耐久性设计； 

6 满足特殊要求结构及构件的专门性能设计。 

4.1.2 桥涵结构设计方案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选用合理的结构体系、构件形式和布置； 

2 结构的平面、立面布置宜规则，各部分的质量和刚度宜均匀、连续； 

3 结构传力途径应简捷、明确。 

4.1.3 当标准设计或新建桥涵的跨径在 50m 及以下时，宜采用标准化跨径。 

4.1.4 钢筋混凝土简支板桥的标准跨径不宜大于 10m，钢筋混凝土连续板桥的标准跨径不宜

大于 13m。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板桥的标准跨径不宜大于 20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板桥的标准

跨径不宜大于 25m。 

4.1.5 钢筋混凝土 T 形、I 形截面简支梁标准跨径不宜大于 16m，钢筋混凝土箱形截面简支

梁标准跨径不宜大于 20m，钢筋混凝土箱形截面连续梁标准跨径不宜大于 25m。 

预应力混凝土 T 形、I 形截面简支梁标准跨径不宜大于 50m。 

4.1.6 跨径大于 100m 桥梁的主要受力构件，不宜进行部分预应力混凝土设计。 

注：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按第 6.1.2 条进行划分。 

4.1.7 按本规范进行设计时，有关作用（或荷载）及其组合应符合《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6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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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弯、斜、宽等复杂桥梁结构应考虑剪力滞效应、薄壁效应、各道腹板的受力分布等空

间效应，可采用实体单元模型或附录 G “桥梁结构的实用精细化分析模型”计算。 

条文说明： 

复杂桥梁结构的空间效应主要为三种：剪力滞效应、薄壁效应和各腹板受力分布。 

由于现代混凝土桥梁的支撑体系、结构形式和截面形式复杂，应采用精细化的分析模型。 

实体单元模型是一种综合了整体效应和局部效应的精细化计算模型；空间网格模型、梁格模

型和 7DOF 模型相对于 6DOF 单梁是更为精细化的整体计算模型，且均为梁单元或由梁单元

构成，计算分析与配筋均与现有规范相协调。所以，将空间网格模型、梁格模型和 7DOF 模

型称为实用精细化模型，见附录 G。 

4.1.9 采用整体式断面的中小跨径梁桥应进行上部结构抗倾覆验算。上部结构的抗倾覆稳定

系数应满足下式要求： 

qf 2.5bk

sk

S
S

γ = ≥                           （4.1.9） 

式中  qfγ ——抗倾覆稳定系数； 

skS ——使上部结构倾覆的汽车荷载（含冲击作用）标准值效应； 

bkS ——使上部结构稳定的作用效应标准组合。 

在作用标准值组合（汽车荷载考虑冲击作用）下，单向受压支座不应处于脱空状态。 

条文说明： 

箱梁桥倾覆过程是在汽车荷载的倾覆作用下，单向受压支座依次脱空，由边界条件失效而失

去平衡的过程。结构倾覆时，事前并无明显表征，其危害性极大。 

对于正交桥梁、斜交角 30°以内的斜交桥梁，倾覆轴线为位于箱梁桥中心线同侧的桥台支座

连线，箱梁桥的抗倾覆稳定系数为 

qf =
(1 )( )

Gi i

k k

R x
u q l P e

γ
+ +
∑                            （4.1.9-1） 

式中 qk ——车道荷载中均布荷载； 

Pk ——车道荷载中集中荷载； 

l ——为桥梁全长； 

e ——横向最不利车道位置到倾覆轴线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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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冲击系数； 

RGi ——成桥状态时各个支座的支反力； 

xi ——各个支座到倾覆轴线的垂直距离。 

对于弯桥，当跨中桥墩全部支座位于桥台外侧支座连线内侧时，倾覆轴线为桥台外侧支座连

线；当跨中桥墩全部支座位于桥台外侧支座连线外侧时，倾覆轴线取为一桥台外侧支座和跨

中桥墩支座连线。箱梁桥抗倾覆安全系数为 

                               
qf =

(1 )( )
Gi i

k k

R x
u q P e

γ
+ Ω+
∑

                      （4.1.9-2） 

式中 Ω——倾覆轴线与横向加载车道围成的面积（如图 4.1.9 中阴影部分）； 

     e——横向加载车道到倾覆轴线垂直距离的最大值。 

   
                               图 4.1.9 弯桥倾覆示意图 

综合结构倾覆不先于结构延性破坏、实际运营汽车荷载与设计汽车荷载相互关系，确定箱梁

桥的抗倾覆系数不应小于 2.5。 

在箱梁桥倾覆过程分析中，桥台侧支座容易脱空，这是倾覆过程的开始，这时结构受力体系

发生变化，因此在作用标准值组合（汽车荷载考虑冲击作用）下不应出现支座脱空。 

4.1.10 混凝土构件中的应力扰动区（D 区）可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1 拉压杆模型方法，其计算方法见附录 F； 

2 有限元模型方法或其它数值分析方法； 

3 特殊受力情形的简化计算方法。 

条文说明：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工程界倡导将混凝土结构划分为 B 区和 D 区分别对待。B 区

是指应变符合平截面假定的区域，可按受弯构件进行计算；D 区（应力扰动区）是指截面应

变分布呈现明显非线性的区域，一般位于集中力作用点附近或几何尺寸发生突变的部位。混

凝土桥梁中的 D 区主要包括（图 4.1.10）：各类预应力锚固区（如齿板锚固区、凹槽锚固区、

端部锚固区等）、跨高比较小的深梁类构件（如承台、墩台盖梁、横隔梁等）以及临近支座

的小剪跨比（剪跨比小于 2）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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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0 混凝土梁桥中的典型 D 区 

基于拉压杆模型的 D 区设计方法，已全面写入了美国 AASHTO 桥梁设计规范和欧洲规范

Eurocode 之中。原规范在桩基承台的计算中引入了拉压杆模型计算方法，本次修订进一步把

该方法拓展到后张预应力混凝土锚固区、墩台盖梁和横隔梁等构件的计算。 

4.1.11 在应用拉压杆模型方法时，可根据圣维南原理确定应力扰动区（D 区）的界限。跨

高比较小的深梁类构件，应将全构件均视为应力扰动区。 

条文说明：圣维南原理指出：集中荷载作用截面（或几何尺寸突变截面）延伸约一倍构件截

面高度的范围内，为应力扰动区。 

4.1.12 拉压杆模型应满足受力平衡条件，压杆和拉杆的位置和走向应反映混凝土结构内部

的力流传递特征。拉压杆模型的基本构形，可依据主应力迹线走向、荷载路径、最小应变能

准则等进行构建。 

条文说明： 

拉压杆模型是一种基于塑性理论下限定理的结构设计方法，须满足受力平衡条件。为确保拉

压杆模型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结构内部的

力流传递特征，在构建拉压杆模型时应

遵循一定的准则。常用的准则包括： 

1）依据主应力迹线走向 

拉杆、压杆的布置应尽可能与主拉应力

迹线、主压应力迹线的走向一致，杆件

的具体位置可根据关键截面的弹性应力

分布确定（图 4.1.12）。 

2）荷载路径法 

所谓荷载路径即某一方向上的荷载从作用点位置至 D 区边界力位置的传递通道。荷载路径法

梁端锚固区
梁端横隔梁 墩顶横隔梁

盖梁

承台

中间横隔梁
齿板锚固区 牛腿

 

图 4.1.12 深梁中的主应力迹线和拉压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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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设计者熟悉几种典型工况下的传力模式，一般适用于结构几何形体和荷载工况均相对简

单的情形。 

3）最小应变能准则 

荷载在结构中引起的真实变形，总是使结构的应变能最小。对连续体进行离散化后所形成的

拉压杆模型，也应当满足最小应变能准则。一般地，拉压杆中的应变能绝大部分集中于拉杆。

因此，一些情况下可以拉杆应变能最小的为目标，对拉压杆模型的构形进行优化。 

4.1.13 有限元模型方法分析时，宜根据各部位的受力特点确定单元类型及疏密划分。在进

行弹性阶段受力分析时，可根据本规范第 3.1.5 条选取弹性模量；在进行塑性阶段受力分析时，

应选取可靠的混凝土与钢筋的非线性本构关系，进行裂缝分布预测及承载力计算。 

4.2  板的计算 

4.2.1 四边支撑的板，当长边长度与短边长度之比等于或大于 2 时，可按短边计算跨径的单

向板计算；若该比值小于 2 时，则应按双向板计算。 

4.2.2 简支板的计算跨径应为两支撑中心之间的距离。与梁肋整体连接的板，计算弯矩时其

计算跨径可取为两肋间的净距加板厚，但不大于两肋中心之间的距离。此时，弯矩可按以下

简化方法计算： 

1 支点弯矩 

 M＝−0.7M0 (4.2.2-1) 

2 跨中弯矩 

1）板厚与梁肋高度比等于或大于 1/4 时 

 M＝+0.7M0 (4.2.2-2) 

2）板厚与梁肋高度比小于 1/4 时 

 M＝+0.5M0 (4.2.2-3) 

式中 M0 —— 与计算跨径相同的简支板跨中弯矩。 

与梁肋整体连接的板，其计算剪力时的计算跨径可取两肋间净距，剪力按该计算跨径的

简支板计算。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征求意见稿 

－ 22 － 

4.2.3 计算整体单向板时，通过车轮传递到板上的荷载分布宽度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平行于板的跨径方向的荷载分布宽度 

 b＝b1＋2h (4.2.3-1) 

2 垂直于板的跨径方向的荷载分布宽度 

1) 单个车轮在板的跨径中部时 

 a＝(a1＋2h)＋
l
3 ≥ 

2
3l (4.2.3-2) 

2) 多个相同车轮在板的跨径中部时，当各单个车轮按公式(4.2.3-2)计算的荷载分布宽度

有重叠时 

 a＝(a1＋2h)＋d＋
l
3 ≥ 

2
3l＋d (4.2.3-3) 

3) 车轮在板的支承处时 

 a＝(a1＋2h)＋t (4.2.3-4) 

4) 车轮在板的支承附近，距支点的距离为 x 时 

 a＝(a1＋2h)＋t＋2x (4.2.3-5) 

但不大于车轮在板的跨径中部的分布宽度； 

5) 按本条算得的所有分布宽度，均不得大于板的全宽度； 

6) 彼此不相连的预制板，车轮在板内分布宽度不得大于预制板宽度。 
式中 l ——板的计算跨径； 

h ——铺装层厚度； 

t ——板的跨中厚度； 

d ——多个车轮时外轮之间的中距； 

a1、b1 ——垂直于板跨和平行于板跨方向的车轮着地尺寸。 

4.2.4 当整体式斜板桥的斜交角(板的支承轴线的垂直线与桥纵轴线的夹角)不大于 15°时，

可按正交板计算，计算跨径为：当 l/b ≤ 1.3 时，按两支承轴线间垂直距离的正跨径计算；当

l/b > 1.3 时，按顺桥向纵轴线的斜跨径计算；以上 l 为斜跨径，b 为垂直于桥纵轴线的板宽。 

装配式铰接斜板桥的预制板块，可按宽为两板边垂直距离，计算跨径为斜跨径的正交板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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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当 c 值(图 4.2.5)不大于 2.5m 时，垂直于悬臂板跨径方向的车轮荷载分布宽度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a＝(a1＋2h)＋2c (4.2.5-1) 

式中  a——垂直于悬臂板跨径的车轮荷载分布宽度； 

a1——垂直于悬臂板跨径的车轮着地尺寸； 

c——平行于悬臂板跨径的车轮着地尺寸的外缘，通过铺装层 45°分布线的外边线至腹

板外边缘的距离； 

h——铺装层厚度。 

当 c 值大于 2.5m 时，垂直于悬臂板跨径方向的车轮荷载分布宽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0.8(a1＋2h)＋1.6c (4.2.5-2) 

当 c 值大于 2.5m 时，车轮荷载作用处会出现正弯矩，应考虑正弯矩配筋。 

 

图 4.2.5 车轮荷载在悬臂板上的分布 

1-桥面铺装；2-腹板；3-悬臂板 

 

图 4.2.6 承托处板的计算高度 

4.2.6 与梁肋整体连接且具有承托的板(图 4.2.6)，当进行承托内或肋内板的截面验算时，板

的计算高度可按下式计算： 

 he＝h′f＋s·tanα (4.2.6) 

式中  he——自承托起点至肋中心线之间板的任一验算截面的计算高度； 

h′f——不计承托时板的厚度； 

s——自承托起点至肋中心线之间的任一验算截面的水平距离； 

α——承托下缘与悬臂板底面夹角，当 tanα大于 1/3 时，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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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梁的计算 

4.3.1 作用效应按弹性理论、采用单梁模型计算时，应满足下列要求：（修订） 

1 结构构件的内力计算应根据施工方案分阶段计算各阶段内力增量，并逐阶段累加内力

增量得到成桥时结构自重、预应力、混凝土收缩和徐变产生的内力。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抗弯

刚度可采用 0.8EcI，其中 I 为毛截面惯性矩。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抗弯刚度可采用 EcI0，其中

I0 为换算截面惯性矩。I 和 I0 按全截面尺寸计算。 

2 作用(或荷载)效应的内力计算应计入多车道设计汽车荷载引起的偏载增大效应，作用

效应的横向偏载增大效应可采用精细化有限元模型计算。 

3 结构构件的应力计算应根据施工方案分阶段采用相应的净截面或换算截面特性，计算

各阶段内力增量引起的应力增量并累加。轴力产生的应力可按照实际翼缘全宽计算，弯矩产

生的应力可按翼缘有效宽度计算。翼缘有效宽度应按 4.3.2 和 4.3.3 取值。 

4.3.2 T 形截面梁的翼缘有效宽度 b′f，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内梁的翼缘有效宽度取下列三者中的最小值： 

1) 对于简支梁，取计算跨径的 1/3。对于连续梁，各中间跨正弯矩区段，取该计算跨径

的 0.2 倍；边跨正弯矩区段，取该跨计算跨径的 0.27 倍；各中间支点负弯矩区段，取该支点

相邻两计算跨径之和的 0.07 倍； 

2) 相邻两梁的平均间距； 

3) (b＋2bh＋12h′f)，此处，b 为梁腹板宽度，bh 为承托长度，h′f 为受压区翼缘悬出板的

厚度。当 hh/bh < 1/3 时，上式 bh 应以 3hh 代替，此处 hh 为承托根部厚度。 

2 外梁翼缘的有效宽度取相邻内梁翼缘有效宽度的一半，加上腹板宽度的 1/2，再加上

外侧悬臂板平均厚度的 6 倍或外侧悬臂板实际宽度两者中的较小者。 

4.3.3 箱形截面梁在腹板两侧上、下翼缘的有效宽度 bmi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图 4.3.3-1、图

4.3.3-2 和表 4.3.3)： 

1 简支梁和连续梁各跨中部梁段，悬臂梁中间跨的中部梁段 

 bmi＝ρfbi (4.3.3-1) 

2 简支梁支点，连续梁边支点及中间支点，悬臂梁悬臂段 

 bmi＝ρsbi (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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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mi——腹板两侧上、下翼缘的有效宽度，i＝1，2，3，…见图 4.3.3-1； 

bi——腹板两侧上、下翼缘的实际宽度，i＝1，2，3，…见图 4.3.3-1； 

ρf——有关简支梁、连续梁各跨中部梁段和悬臂梁中间跨的中部梁段翼缘有效宽度的

计算系数，可按图 4.3.3-2 和表 4.3.3 确定； 

ρs——有关简支梁支点、连续梁边支点和中间支点、悬臂梁悬臂段翼缘有效宽度的计

算系数，可按图 4.3.3-2 和表 4.3.3 确定。 

当梁高 h ≥ bi/0.3 时，翼缘有效宽度应采用翼缘实际宽度。 

注：(1) bmi,f 为简支梁和连续梁各跨中部梁段、悬臂梁中间跨的中部梁段，当 bi/li ≥ 0.7 时翼缘的有效宽度； 

(2) bmi,s 为简支梁支点、连续梁边支点和中间支点、悬臂梁悬臂段，当 bi/li ≥ 0.7 时翼缘的有效宽度； 

(3) li 按表 4.3.3 确定。 

 

图 4.3.3-1 箱形截面梁翼缘有效宽度 

 

图 4.3.3-2 ρs、ρf曲线图 

表 4.3.3 ρs、ρf的应用位置和理论跨径 li 

结 构 体 系 理 论 跨 径 li 

简 

支 

梁 
 

li＝l 

连 

续 

梁 

边 

跨 

 

边支点或跨中部分梁段

li＝0.8l 

中 

间 

跨 
 

跨中部分梁段 li＝0.6l，
中间支点 li取0.2倍两相

邻跨径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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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体 系 理 论 跨 径 li 

悬 

臂 

梁  

li＝1.5l 

注：(1) a 为与所求的翼缘有效宽度 bmi 相应的翼缘实际宽度 bi，但 a 不应大于 0.25l； 

(2) l 为梁的计算跨径； 

(3) c＝0.1l； 

(4) 在长度 a 或 c 的梁段内，有效宽度可用直线插入法在 ρsbi与 ρfbi 之间求取。 

4.3.4 计算连续梁中间支承处的负弯矩时，可考虑支座宽度对弯矩折减的影响；折减后的弯

矩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4.3.4)；但折减后的弯矩不得小于未经折减的弯矩的 0.9 倍。 

 Me＝M－M′ (4.3.4-1) 

 M′＝
1
8qa2 (4.3.4-2) 

式中   M e ——折减后的支点负弯矩； 

M ——按理论公式或方法计算的支点负弯矩； 

M′ ——折减弯矩； 

q ——梁的支点反力 R 在支座两侧向上按 45°分布于梁截面重心轴 G-G 的荷载强度，

q＝R/a； 

a ——梁支点反力在支座两侧向上按 45°扩散交于重心轴 G-G 的长度(圆形支座可换

算为边长等于 0.8 倍直径的方形支座)。 

 

图 4.3.4 中间支承处折减弯矩计算图 

4.3.5 设有承托的连续梁，其承托竖向与纵向之比不宜大于 1/6。变高度或等高度但支点设

有承托的连续梁，计算作用(或荷载)效应时应考虑截面惯性矩的变化；但当支点截面惯性矩

与跨径中点截面惯性矩之比等于或小于 2 时，可不考虑其截面惯性矩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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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当连续梁中间支承处设有横隔梁时，支座上的计算截面可采用横隔梁侧面的连续梁截

面。 

4.3.7 计算变高度梁(包括等高度梁设有承托的梁段)的剪应力时，应考虑弯矩、轴向力引起

的附加剪应力。 

4.3.8 计算连续梁或其他超静定结构的作用(或荷载)效应时，应根据情况考虑温度、混凝土

收缩和徐变、基础不均匀沉降等作用影响。对于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等超静定结构，还应考

虑预加力引起的次效应。 

4.3.9 计算混凝土徐变时，可假定徐变与混凝土应力呈线性关系。当缺乏符合当地实际条件

的数据和计算方法时，混凝土徐变系数可按本规范表 6.2.7 采用或按附录 D 计算。 

混凝土的收缩应变可按本规范表 6.2.7 采用或按附录 D 计算。 

4.3.10 由于日照正温差和降温反温差引起的梁截面应力，可按附录 A 计算。竖向日照温差

梯度曲线可按《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取用。 

4.3.11 若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在施工过程中不转换结构体系，在混凝土徐变完成后，由预

加力引起的总的次效应（包括弹性变形和徐变），可由预加应力时引起的弹性变形次效应乘以

预应力钢筋张拉力的平均有效系数 C 求得。平均有效系数按下式计算： 

 C＝Pe/Pi (4.3.11) 

式中  Pe——预应力损失全部完成后，预应力钢筋平均张拉力； 

Pi——预应力瞬时(第一批)损失完成后，预应力钢筋平均张拉力。 

4.3.12 若连续梁在施工过程中转换结构体系（如先期结构在 0τ 时同时加载的简支梁或其他

结构体系，在 τ时同时转换为后期结构的连续梁），由于混凝土徐变影响，后期结构上弯矩可

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在先期结构上由于结构自重产生的弯矩，经过混凝土徐变重分配，在后期结构中 t 时

的弯矩 Mgt，可按下式计算： 

 Mgt＝M1g＋(M2g－M1g){1－ 0 0[ ( , ) ( , )]te φ τ φ τ τ− − } (4.3.12-1) 

式中    M1g ——在先期结构自重作用下，按先期结构体系计算的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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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g ——在先期结构自重作用下，按后期结构体系计算的弯矩； 

φ (t, 0τ ) ——从先期结构加载龄期 0τ 至后期结构计算所考虑时间 t 时的徐变系数，当缺

乏符合当地实际条件的数据时，可按本规范附录 D 计算； 

φ (τ, 0τ ) ——从先期结构加载龄期 0τ 至 τ时转换为后期结构的徐变系数。 

2 在先期结构上由预加力产生的弯矩，经过混凝土徐变重分配，在后期结构中 t 时的弯

矩 Mpt，可按下式计算： 

 Mpt＝ 1ptM ＋( 2pt 1ptM M′ ′− ){1－ 0 0[ ( , ) ( , )]te φ τ φ τ τ− − } (4.3.12-2) 

 0
1pt 1pt 1ptM M M ′= −  (4.3.12-3) 

式中   1ptM  ——在先期结构中的预加力作用下，按先期结构体系计算的弯矩； 

0
1ptM  ——在先期结构中的预加力作用下，按先期结构体系计算的主弯矩(预加力乘以

偏心距)； 

1ptM ′  ——在先期结构中的预加力作用下，按先期结构体系计算的次弯矩；当先期结

构为静定体系时， 1ptM ′ 为零； 

2ptM ′  ——在先期结构中的预加力作用下，按后期结构体系计算的次弯矩。 

4.4  拱的计算 

4.4.1 无铰拱和双铰拱的计算可不考虑拱上建筑与主拱圈的联合作用。本节内有关无铰拱和

双铰拱的计算规定，均适用于主拱圈裸拱受力而不考虑其与拱上建筑的联合作用。 

拱的计算如考虑拱上建筑与主拱圈的联合作用，拱上建筑的结构应符合计算所预设的条

件。 

计算由车道荷载引起的拱的正弯矩时，拱顶、拱跨 1/4 应乘以折减系数 0.7，拱脚应乘以

0.9，中间各个截面的正弯矩折减系数，可用直线插入法确定。 

4.4.2 特大跨径和大跨径拱桥应优选拱轴线，使拱在各种作用(或荷载)组合作用下，在各个

受力阶段，轴向力偏心较小。在优选过程中，尚需考虑与施工方法相配合，适应施工各阶段

受力特点，满足施工受力的要求。中、小跨径悬链线拱桥，选择拱轴系数可以不考虑弹性压

缩的结构自重压力线与拱轴线之间五点(拱顶、1/4 拱跨、拱脚)重合。 

特大跨径和大跨径拱桥，如结构自重压力线与拱轴线偏离过大，或在结构自重及其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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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弹性压缩和温度下降、混凝土收缩等作用下，轴向力偏心距较大时，拱轴线及拱的几何

尺寸宜作适当调整。 

4.4.3 拱上建筑为立柱排架式墩的板拱(包括双曲板拱、箱形截面板拱)，应考虑活载的横向

不均匀分布。拱上建筑为墙式墩的板拱，如活载横桥向布置不超过拱圈以外，活载可均匀分

布于拱圈全宽。 

4.4.4 上承式肋式拱桥活载可通过拱上排架墩的盖梁和立柱分配于拱肋。 

4.4.5 拱上建筑横桥向排架的盖梁可参照本规范第 8.2 节计算。 

4.4.6 拱桥在施工阶段或成拱过程中，应验算各阶段的截面强度和拱的稳定性。 

4.4.7 拱圈应按本规范第 5.3.1 条验算拱的纵向稳定。此时，拱的轴向力组合设计值 Nd 可按

下式计算： 

 Nd＝Hd/cosφm (4.4.7) 

式中 Hd——拱的水平推力组合设计值； 

φm——拱顶与拱脚连线与水平线的夹角。 

在施工阶段，拱的纵向稳定验算时的构件自重效应分项系数应取 1.2，施工时附加的其他

荷载效应分项系数应取 1.4；在使用阶段，拱的纵向稳定验算的作用(或荷载)效应的分项系数，

按《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取用。 

计算拱圈纵向稳定时的计算长度按下列规定采用： 

三铰拱 0.58La； 

双铰拱 0.54La； 

无铰拱 0.36La； 

La为拱轴线长度。 

4.4.8 当板拱的宽度小于计算跨径的 1/20 时，应验算拱圈的横向稳定。计算以横系梁联结

的肋拱横向稳定时，可近似地将其视为长度等于拱轴线长度的平面桁架，根据其支承条件，

按受压组合构件确定其计算长度和长细比。拱的平均轴向力可按本规范公式(4.4.7)计算。 

4.4.9 计算风力或离心力引起的拱脚截面的荷载效应时，可按以下假定近似计算： 

1 拱圈视作两端固定的水平直梁， 其跨径等于拱的计算跨径，全梁平均承受风力或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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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计算梁端弯矩 M1。 

2 拱圈视作下端固定的竖向悬臂梁，其跨径等于拱的计算矢高，悬臂梁平均承受 1/2 拱

跨风力，在梁的自由端承受 1/2 拱跨的离心力，计算固定端弯矩 M2。 

3 拱的弯矩 M 为上述两项弯矩在垂直于曲线平面的拱脚截面上的投影之和： 

 M＝M1cosφ＋M2sinφ (4.4.9) 

式中 φ——拱脚处拱轴线的切线与跨径的夹角。 

4.4.10 大跨径拱桥应验算拱顶、拱跨 3/8、拱跨 1/4 和拱脚四个截面；对于中、小跨径拱桥，

拱跨 1/4 截面可不验算；特大跨径拱桥，除上述四个截面外，需视截面配筋情况，另行选择

控制截面进行验算。 

4.4.11 多跨无铰拱桥应按连拱计算。连拱计算方法可以采用可靠的简化方法。当桥墩抗推

刚度与主拱抗推刚度之比大于 37 时，可按单跨拱桥计算。 

4.4.12 桁架拱可采用双铰拱支承体系。桁架拱的节点按固接考虑；当按简化计算时，可将

节点按铰接计算，但其下弦截面强度，应留有不小于 20%的余量。 

桁架拱的结构自重可按全跨均布计算，由桁架拱拱片承受；但如采用下弦杆合龙后再拼

装其他杆件的施工方法时，下弦杆应承受合龙前的全部结构自重。桥面板可考虑与上弦杆共

同承受桥上活荷载。 

上弦杆及与上弦杆在节点处相连的腹杆(竖杆和斜杆)，应考虑桥面上局部荷载引起的弯

矩。 

桁架拱应考虑活载的横向分布。 

桁架拱的拱轴线宜采用与结构自重压力线接近的曲线，如采用拱轴系数 m 值较小的悬链

线或二次抛物线。 

4.4.13 刚架拱在上弦杆两端应设置活动支座。桥面板可与刚架拱片联合作用承受桥上活荷

载。 

刚架拱应考虑活载的横向分布。 

4.4.14 系杆拱当其拱肋截面的抗弯刚度与系杆截面的抗弯刚度的比值小于 1/100 时，拱肋

可视为仅承受轴向压力的柔性拱肋；当拱肋截面的抗弯刚度与系杆截面的抗弯刚度的比值大

于 100 时，系杆可视为仅承受轴向拉力的系杆。上述杆件的节点均可视为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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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杆拱当拱肋截面的抗弯刚度与系杆截面的抗弯刚度比值为 1/100 至 100 时，系杆与拱

肋应视为刚性连接，此时荷载引起的弯矩在系杆和拱肋之间应按抗弯刚度分配。 

4.5  耐久性设计  （新增节） 

说明：本节参照《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细则》（在编）和《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编写。 

4.5.1 公路混凝土桥涵应根据设计使用年限、环境类别及其作用等级进行耐久性设计，耐久

性设计包含下列内容： 
1 确定结构和结构构件的设计使用年限； 

2 确定结构和结构构件所处的环境类别及其作用等级； 

3 提出对混凝土材料选控要求（适宜的原材料、合理的配合比、适当的耐久性指标），

以确保混凝土的耐久性； 

4 采用有助于耐久性的结构构造，便于施工、检修和维护管理；采取适当的施工养护措

施，满足耐久性所需的施工养护的基本要求； 

5 对于严重腐蚀环境条件下的混凝土结构，除了对混凝土本身提出相关的耐久性要求外，

还应实施可靠的防腐蚀附加措施。 

4.5.2 公路混凝土桥涵耐久性设计应对公路沿线水质、土质、气候条件等进行勘察或调查，

确定环境类别及作用等级。环境类别及其作用等级划分见表 4.5.2。 

表 4.5.2 公路混凝土桥涵的环境类别及其作用等级 

环境作用等级 
环境类别 

A 
轻微 

B 
轻度 

C 
中度 

D 
严重 

E 
非常严重 

F 
极端严重

一般环境（Ⅰ） Ⅰ-A Ⅰ-B Ⅰ-C —— —— —— 

冻融环境（Ⅱ） —— —— Ⅱ-C Ⅱ-D Ⅱ-E —— 

海洋氯化物环境（Ⅲ） —— —— Ⅲ-C Ⅲ-D Ⅲ-E Ⅲ-F 

除冰盐等其他氯化物环境（Ⅳ） —— —— Ⅳ-C Ⅳ-D Ⅳ-E —— 

盐结晶环境（Ⅴ） —— —— —— —— Ⅴ-E Ⅴ-F 

化学腐蚀环境（Ⅵ） —— —— Ⅵ-C Ⅵ-D Ⅵ-E —— 

磨蚀环境（Ⅶ） —— —— Ⅶ-C Ⅶ-D —— —— 

注：环境类别及其作用等级按照《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细则》（在编）4.2 节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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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环境类别划分标准和作用等级划分标准分别见表 4.5.2-1 和表 4.5.2-2。 

表 4.5.2-1 环境类别划分标准 

环境类别 名称 腐蚀机理 

Ⅰ 一般环境 保护层混凝土碳化引起钢筋锈蚀 

Ⅱ 冻融环境 反复冻融导致混凝士损伤 

Ⅲ 海洋氯化物环境 氯盐引起钢筋锈蚀 

Ⅳ 除冰盐等其他氯化物环境 氯盐引起钢筋锈蚀，导致混凝土破坏、剥蚀 

Ⅴ 盐结晶环境 硫酸盐等化学物质在混凝土孔中结晶膨胀导致混凝土损伤 

Ⅵ 化学腐蚀环境 硫酸盐和酸类等腐蚀介质与水泥基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混凝土损伤 

Ⅶ 磨蚀环境 风砂、流水、泥砂或流冰因摩擦、冲击作用造成混凝土表面损伤 

表 4.5.2-2 环境作用等级划分标准 

作用等级 腐蚀程度 环境对混凝土结构的影响 

A 轻微 环境对结构的腐蚀作用非常小，只针对处于一般环境下的混凝土结构构件 

B 轻度 环境对结构的腐蚀作用较小，不需做特殊的耐久性设计 

C 中度 环境对结构的腐蚀作用较严重，需针对所处环境类别选取适宜的耐久性指标 

D 严重 
环境对结构的腐蚀作用严重，对混凝土表面和水泥基内部都产生破坏作用，需采取措施提高

结构耐久性 

E 非常严重 
结构受多种损伤因素的影响，或环境中的腐蚀介质与水泥基或钢筋产生化学反应，产生非常

严重的破坏作用，在正常耐久性设计的前提下，宜采取防腐蚀附加措施提高结构耐久性 

F 极端严重 
因较高浓度盐与水泥基或钢筋发生化学反应，对结构造成极其严重的物理、化学破坏，在正

常耐久性设计的前提下，宜采取防腐蚀附加措施提高结构耐久性 

表 4.5.2-3 公路混凝土桥涵的环境类别及其作用等级（详表） 

环境类别 腐蚀机理 环境作用等级 环境条件 结构构件示例 

Ⅰ-一般环

境 

保护层混凝

土碳化引起

钢筋锈蚀 

Ⅰ-A 
干燥环境 常年干燥、低湿度环境中的构件 

所有表面均永久处于静水下的构件 永久的静水浸没环境 

Ⅰ-B 
非干湿交替的环境 不接触或偶尔接触雨水的构件 

长期与水或湿润土接触的构件 长期湿润环境 

Ⅰ-C 干湿交替环境 
表面频繁淋雨或频繁与水接触的构件 

处于水位变动区的构件 

Ⅱ-冻融环

境 

反复冻融导

致混凝士损

伤 

Ⅱ-C 

微冻地区的无盐环境 

混凝土高度饱水 

微冻地区的水位变动区构件和频繁受雨

淋的构件水平表面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无盐环境 

混凝土中度饱水 
严寒和寒冷地区受雨淋构件的竖向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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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别 腐蚀机理 环境作用等级 环境条件 结构构件示例 

Ⅱ-D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无盐环境 

混凝土高度饱水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水位变动区构件和频

繁受雨淋的构件水平表面 

微冻地区的有盐环境 

混凝土高度饱水 

有氯盐微冻地区的水位变动区构件和频

繁受雨淋的构件水平表面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有盐环境 

混凝土中度饱水 

有氯盐严寒和寒冷地区受雨淋构件的竖

向表面 

Ⅱ-E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有盐环境 

混凝土高度饱水 

有氯盐严寒和寒冷地区的水位变动区构

件和频繁受雨淋的构件水平表面 

Ⅲ-海洋氯

化物环境 
 

Ⅲ-C 

水下区和土中区：周边永久浸没于海水

或埋于土中 

临海环境（盐雾影响区）：距涨潮线以

外 300m~1.2km 范围内的陆上环境 

桥墩，基础； 

临海桥梁、涵洞的上、下部结构构件 

Ⅲ-D 

大气区（轻度盐雾）：距平均水位 15m

高度以上的海上大气区；涨潮岸线以外

100~300m 范围内的陆上环境 

靠海的桥墩，桥梁上部结构构件；涵洞 

Ⅲ-E 

大气区（重度盐雾）：距平均水位 15m

高度以内的海上大气区；离涨潮岸线

100m 以内的陆上环境 

靠海的桥墩，桥梁上部结构构件；涵洞 

潮汐区和浪溅区，非炎热地区 桥墩，基础 

Ⅲ-F 潮汐区和浪溅区，炎热地区 桥墩，基础 

Ⅳ-除冰盐

等其他氯

化物环境 

氯盐引起钢

筋锈蚀，导致

混凝土破坏、

剥蚀 

Ⅳ-C 

受除冰盐盐雾轻度作用 
离开行车道 1km 范围内接触盐雾的构件、

隧道 

四周浸没于含氯化物水中 地下水中构件 

接触较低浓度氯离子水体，且有干湿交

替 

部分暴露于大气、部分在地下水土中的构

件 

Ⅳ-D 

受除冰盐水溶液轻度溅射作用 桥梁护墙、桥墩、涵台、涵洞内壁、隧道

接触较高浓度氯离子水体，且有干湿交

替 

部分暴露于大气、部分在地下水土中的构

件 

Ⅳ-E 

直接接触除冰盐溶液 
路面、桥面板、与含盐渗漏水接触的桥梁

帽梁、墩柱顶面 

受除冰盐水溶液重度溅射或重度盐雾作

用 

桥梁护栏、护墙，立交桥桥墩； 

车道两侧 10m 以内的构件、涵洞、隧道

接触高浓度氯离子水体，有干湿交替 
部分暴露于大气、部分在地下水土中的构

件 

Ⅴ-盐结晶

环境 

硫酸盐等化

学物质在混

凝土孔中结

晶膨胀导致

混凝土损伤 

Ⅴ-E 日温差小、有干湿交替作用的盐土环境

与含盐土壤接触的墩柱等构件露出地面

以上的“吸附区” Ⅴ-F 
日温差大、有干湿交替作用频繁的高含

盐量盐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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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别 腐蚀机理 环境作用等级 环境条件 结构构件示例 

Ⅵ-化学腐

蚀环境 

硫酸盐和酸

类等腐蚀介

质与水泥基

发生化学反

应导致混凝

土损伤 

   

Ⅶ-磨蚀环

境 

风砂、流水、

泥砂或流冰

因摩擦、冲击

作用造成混

凝土表面损

伤 

Ⅶ-C 

风蚀（有砂情况） 
风力等级≥9 级，且年累计刮风天数大于

90 天 

流冰磨蚀 
有强烈流冰撞击的河道（冰层水位线下

0.5m~冰层水位线上 1.0m） 

泥砂石磨蚀 汛期含砂量 200~1000 kg/m3的河道 

Ⅶ-D 

风蚀（有砂情况） 
风力等级≥11 级，且年累计刮风天数大于

90 天的风砂地区 

泥砂石磨蚀 

汛期含砂量＞1000 kg/m3的河道以及漂块

石等撞击的河道； 

泥石流地区及西北戈壁荒漠区洪水期间

夹杂大量粗颗粒砂石的河道。 

4.5.3 当结构和结构构件受到多种、复杂环境类别共同作用时，应分别满足每种环境类别单

独作用下的耐久性要求。 

4.5.4 不同类型环境下的结构构件，混凝土耐久性评价指标的选取宜参考表 4.5.4。氯离子

含量、碱含量、抗渗等级、含气量、气泡间隔系数、抗冻耐久性指数、抗碱-骨料反应能力、

耐磨蚀性能的要求应符合《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细则》（在编）相关规定。裂缝宽

度限值应满足 6.4.2 条的要求，保护层厚度应满足 9.1.1 条的要求。 

表 4.5.4 不同环境下混凝土耐久性评价指标 

环境类别 混凝土耐久性评价指标 

一般环境 最低强度等级、氯离子含量、碱含量、抗渗等级、裂缝宽度限值、保护层厚

度、抗碱-骨料反应能力 

冻融环境 最低强度等级、氯离子含量、碱含量、抗渗等级、含气量、气泡间隔系数、

抗冻耐久性指数、裂缝宽度限值、保护层厚度、抗碱-骨料反应能力 

海洋氯化物环境 最低强度等级、氯离子含量、碱含量、电通量、氯离子扩散系数、裂缝宽度

限值、保护层厚度、抗碱-骨料反应能力 

除冰盐等其他氯化物环境 最低强度等级、氯离子含量、碱含量、电通量、氯离子扩散系数、裂缝宽度

限值、保护层厚度、抗碱-骨料反应能力 

盐结晶环境 最低强度等级、氯离子含量、碱含量、抗渗等级、含气量、气泡间隔系数、

抗冻耐久性指数、裂缝宽度限值、保护层厚度、抗碱-骨料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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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别 混凝土耐久性评价指标 

化学腐蚀环境 最低强度等级、氯离子含量、碱含量、抗渗等级、裂缝宽度限值、保护层厚

度、抗碱-骨料反应能力 

磨蚀环境 最低强度等级、氯离子含量、碱含量、抗渗等级、裂缝宽度限值、保护层厚

度、抗碱-骨料反应能力、耐磨蚀性能 

注：处于海洋氯化物环境和除冰盐等其他氯化物环境中的混凝土结构，氯离子扩散系数和电通量都为抗氯

离子侵入性指标；其他环境下，抗渗等级可用电通量法和 RCM 氯离子扩散系数法，或者使用抗渗标

号进行判定。 

4.5.5 不同环境类别下，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表 4.5.5

的要求。 

表 4.5.5 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最低混凝土强度等级要求 

环境类别 环境作用 
等级 

设计使用年限 

100 年 50 年 

一般环境 

Ⅰ-A C30 C25 

Ⅰ-B C35 C30 

Ⅰ-C C40 C35 

冻融环境 

Ⅱ-C Ca35，C45 Ca30，C40 

Ⅱ-D Ca40 Ca35 

Ⅱ-E Ca45 Ca40 

海洋氯化物环境 

Ⅲ-C C35 C30 

Ⅲ-D C35 C30 

Ⅲ-E C40 C35 

Ⅲ-F C45 C40 

除冰盐等其他氯化物环境 

Ⅳ-C C35 C30 

Ⅳ-D C35 C30 

Ⅳ-E C40 C35 

盐结晶环境 
Ⅴ-E C40 C40 

Ⅴ-F C45 C40 

化学腐蚀环境 

Ⅵ-C C35 C30 

Ⅵ-D C40 C35 

Ⅵ-E C45 C40 

磨蚀环境 
Ⅶ-C C40 C35 

Ⅶ-D C45 C40 

注：承台、桩基础不受此规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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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的预应力筋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表面防护、预应力套管、预应力

套管填充、加大混凝土保护层等防护措施；预应力锚固端应采用锚头封罩、封罩填充、锚固

区封填和混凝土表面处理等防护措施。 

4.5.7 当桥墩在不同高程位置处所受环境作用变化较大时，可对桥墩分段进行耐久性设计。 

4.5.8 对于海洋浪溅区或者潮汐区的桥墩，宜采用防腐蚀附加措施。 

4.5.9 混凝土桥梁受雨淋或可能积水的表面宜做成斜面，应设置可靠的防排水构造措施，尽

量避免水、汽和腐蚀性介质在混凝土表面滞留和积聚。 

4.5.10 对于混凝土梁外侧翼缘及可能遭受雨水侵蚀的梁端部位，应设置适当的排水檐和滴

水槽。排水管宜采用符合耐久性要求的塑料管道，管道与梁体间应设置可靠的防渗漏水措施，

管道出口应防止排水回流至构件表面。 

4.5.11 伸缩装置应设置防水构造，以防止雨水渗流到梁端和桥台，桥台部位应设置排水通

道。 

4.5.12 暴露混凝土以外的连接件、紧固件等构件与混凝土结构应设置可靠的连接方式，连

结部位须进行有效的防腐处理。 

4.5.13 公路混凝土桥涵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立定期检测、维修制度； 

2 设计中可更换的构件应按规定更换； 

3 构件表面的防护层应按规定维护或更换； 

4 结构出现可见的耐久性缺陷时，应及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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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久状况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5.1  一般规定 

5.1.1 公路桥涵的持久状况设计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对构件进行承载力及稳定计

算，必要时尚应进行结构的倾覆和滑移的验算。在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作用(或荷

载)的效应(其中汽车荷载应计入冲击系数)应采用其组合设计值；结构材料性能采用其强度设

计值。 

5.1.2 持久状况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根据桥涵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的严重程度，按表 5.1.2

划分的三个安全等级进行设计。 

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公路桥涵结构，其设计安全等级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表 5.1.2  公路桥涵结构的设计安全等级 （修订） 

设计安全等级 类型 示例 

一级 重要结构 特大桥、大桥、重要中桥、重要小桥 

二级 一般结构 中桥、小桥、重要涵洞、重要挡土墙 

三级 次要结构 涵洞、挡土墙 

注：本表所列特大、大、中桥等系按《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表 1.0.14 中的单孔跨径确定，

对多跨不等跨桥梁，以其中最大跨径为准；本表冠以“重要”的小桥、涵洞和挡土墙，系指高速公路和

一级公路上、国防公路上及城市附近交通繁忙公路上的结构。 

5.1.3 同座桥梁的各种构件宜取相同的设计安全等级，必要时部分构件可作适当调整，但调

整后的级差不应超过一个等级。 

5.1.4 构件正截面的承载力应按下列基本假定进行计算： 

1 构件弯曲后，其截面仍保持为平面。 

2 截面受压混凝土的应力图形简化为矩形，其压力强度取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df ；截面受拉混凝土的抗拉强度不予考虑。 

3 极限状态计算时，受拉区钢筋应力取其抗拉强度设计值 sdf 或 pdf (小偏压构件除外)；受

压区或受压较大边钢筋应力取其抗压强度设计值 sdf ′或 pd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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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钢筋应力等于钢筋应变与其弹性模量的乘积，但不大于其强度设计值。 

5.1.5 桥梁构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应采用下列表达式： 

 0S Rγ ≤  (5.1.5-1) 

 d d( , )R R f a=  (5.1.5-2) 

式中   0γ  ——桥梁结构的重要性系数，按公路桥涵的设计安全等级，一级、二级、三级分

别取用 1.1、1.0、0.9；  

S ——作用(或荷载)效应(其中汽车荷载应计入冲击系数)的组合设计值，当进行预应

力混凝土连续梁等超静定结构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公式(5.1.5-1)中

的作用(或荷载)效应项应改为 0 P PS Sγ γ+ ，其中 PS 为预应力(扣除全部预应力

损失)引起的次效应； Pγ 为预应力分项系数，当预应力效应对结构有利时，

取 Pγ ＝1.0；对结构不利时，取 Pγ ＝1.2； 

R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R(·) ——构件承载力函数； 

df  ——材料强度设计值； 

da  ——几何参数设计值，当无可靠数据时，可采用几何参数标准值 ka ，即设计文件

规定值。 

5.1.6 计算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锚固区的正截面和斜截面抗弯承载力时，锚固区内

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在锚固起点处取为零，在锚固终点处取为 pdf ，两点之间按直

线内插法取值。预应力钢筋的锚固长度 la应按表 5.1.6 采用。 

表 5.1.6  预应力钢筋锚固长度 la（mm） （修订） 

预 应 力 钢 筋 种 类 
混 凝 土 强 度 等 级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钢绞线 
1×2，1×3，fpd＝1170MPa 115d 110d 105d 100d 95d 90d 

1×7，fpd＝1260MPa 130d 125d 120d 115d 110d 105d 

螺旋肋钢丝，fpd＝1200MPa 95d 90d 85d 83d 80d 80d 

注：(1) 当采用骤然放松预应力钢筋的施工工艺时，锚固长度应从离构件末端 0.25ltr处开始，ltr为预应力

钢筋的预应力传递长度，按本规范表 6.1.7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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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fpd与表值不同时，其锚固长度应根据表值按强度比例增减。 

5.2  受弯构件 

5.2.1 受弯构件的纵向受拉钢筋和截面受压区混凝土同时达到其强度设计值时，构件的正截

面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ξb 应按表 5.2.1 采用。 

表 5.2.1 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ξb （修订） 

混凝土强度等级 

钢筋等级                        
C50 及以下 C55、C60 C65、C70 C75、C80 

HPB235 0.62 0.60 0.58 — 

HPB300 0.58 0.56 0.54 — 

HRB335、HRBF335 0.56 0.54 0.52 — 

HRB400、HRBF400、RRB400 0.53 0.51 0.49 — 

HRB500、HRBF500 0.49 0.47 0.46 — 

钢绞线、钢丝 0.40 0.38 0.36 0.35 

精轧螺纹钢筋 0.40 0.38 0.36 — 

注：(1) 截面受拉区内配置不同种类钢筋的受弯构件，其 ξb 值应选用相应于各种钢筋的较小者； 

(2) ξb＝xb/h0，xb为纵向受拉钢筋和受压区混凝土同时达到其强度设计值时的受压区高度。 

5.2.2 矩形截面或翼缘位于受拉边的 T 形截面受弯构件，其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

列规定(图 5.2.2)： 

 0 d cd 0 sd s 0 s pd p0 p 0 p( ) ( ) ( ) ( )
2
xM f bx h f A h a f A h aγ σ′ ′ ′ ′ ′ ′ ′≤ − + − + − −  (5.2.2-1) 

 
图 5.2.2 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x 应按下式计算： 

 sd s pd p cd sd s pd p0 p( )f A f A f bx f A f Aσ′ ′ ′ ′ ′+ = + + −  (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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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受压区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x ≤ ξbh0 (5.2.2-3) 

当受压区配有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且预应力钢筋受压即 pd p0( )f σ′ ′− 为正时 

 x ≥ 2a′ (5.2.2-4) 

当受压区仅配纵向普通钢筋或配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且预应力钢筋受拉即 pd p0( )f σ′ ′−

为负时 

 x ≥ 2a′s (5.2.2-5) 

式中   0γ  ——桥梁结构的重要性系数，按本规范第 5.1.5 条的规定采用； 

dM  ——弯矩组合设计值； 

cd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3.1.4 采用； 

sdf 、 sdf ′  ——纵向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和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3.2.3-1 采

用； 

pdf 、 pdf ′  ——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和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3.2.3-2 采

用； 

sA 、 s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pA 、 p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b ——矩形截面宽度或 T 形截面腹板宽度； 

h0 ——截面有效高度，h0＝h－a，此处 h 为截面全高； 

a、a′ ——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的合力点至受拉区边缘、受压区边缘

的距离； 

a′s、a′p ——受压区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p0σ ′  ——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预应力钢筋的应力，先

张法构件按本规范公式(6.1.5-2)计算；后张法构件按本规范公式(6.1.5-5)及第

6.1.5 条注 2 规定计算。 

注：当桥梁为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等超静定结构时，公式(5.2.2-1)中的 Md，应改用按本规范第 5.1.5 条的

规定进行作用(或荷载)效应组合。 

5.2.3 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 形截面或 I 形截面受弯构件，其正截面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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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算： 

1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 

 sd s pd p cd  f  f sd s pd p0 p( )f A f A f b h f A f Aσ′ ′ ′ ′ ′ ′ ′+ ≤ + + −  (5.2.3-1) 

应以宽度为 b′f 的矩形截面[图 5.2.3a)]，按本规范第 5.2.2 条公式计算正截面抗弯承载力。 

 

图 5.2.3 T 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2 当不符合公式(5.2.3-1)的条件时，计算中应考虑截面腹板受压的作用，其正截面抗弯承

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图 5.2.3b)]： 

 f
0 d cd 0  f  f 0 sd 0 pd p0 p 0 p( ) ( ) ( ) ( ) ( ) ( )

2 2 s s
hxM f bx h b b h h f A h a f A h aγ σ
′⎡ ⎤′ ′ ′ ′ ′ ′ ′ ′ ′≤ − + − − + − + − −⎢ ⎥⎣ ⎦

  (5.2.3-2) 

此时，受压区高度 x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并应符合本规范公式(5.2.2-3)、(5.2.2-4)、(5.2.2-5)

的要求。 

 sd s pd p cd  f  f sd pd p0 p[ ( ) ] ( )sf A f A f bx b b h f A f Aσ′ ′ ′ ′ ′ ′ ′+ = + − + + −  (5.2.3-3) 

式中 h′f——T 形或 I 形截面受压翼缘厚度； 

b′f——T 形或 I 形截面受压翼缘的有效宽度，按本规范第 4.3.2 条的规定采用。 

箱形截面受弯构件的正截面抗弯承载力可参照本条计算。 

注：图 5.2.3 截面内力作用方向与本规范图 5.2.2 相同。 

5.2.4 受弯构件在应用公式(5.2.2-3)的条件时，可不考虑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可能增加

的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和按构造要求配置的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5.2.5 当计算中考虑受压区纵向钢筋但不符合本规范公式(5.2.2-4)、(5.2.2-5)的条件时，受弯

构件正截面抗弯承载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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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受压区配有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且预应力钢筋受压时 

 0 d pd p p sd( ) ( )s sM f A h a a f A h a aγ ′ ′≤ − − + − −  (5.2.5-1) 

2 当受压区仅配纵向普通钢筋或配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且预应力钢筋受拉时 

 0 d pd p p sd pd p0 p p( ) ( ) ( ) ( )s s s s sM f A h a a f A h a a f A a aγ σ′ ′ ′ ′ ′ ′ ′≤ − − + − − − − −   (5.2.5-2) 

式中 as、ap——受拉区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受拉区边缘的距离。 

5.2.6 计算受弯构件斜截面抗剪承载力时，其计算位置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简支梁和连续梁近边支点梁段 

1) 距支座中心 h/2 处截面[图 5.2.6a)截面 1-1]； 

2) 受拉区弯起钢筋弯起点处截面[图 5.2.6a)截面 2-2、3-3]； 

3) 锚于受拉区的纵向钢筋开始不受力处的截面[图 5.2.6a)截面 4-4]； 

4) 箍筋数量或间距改变处的截面[图 5.2.6a)截面 5-5]； 

5) 构件腹板宽度变化处的截面。 

2 连续梁和悬臂梁近中间支点梁段 

1) 支点横隔梁边缘处截面[图 5.2.6b)截面 6-6]； 

2) 变高度梁高度突变处截面[图 5.2.6b)截面 7-7]； 

3) 参照简支梁的要求，需要进行验算的截面。 

 

图 5.2.6 斜截面抗剪承载力验算位置示意图 

5.2.7 矩形、T 形和 I 形截面的受弯构件，当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时，其斜截面抗剪承载力

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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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7 斜截面抗剪承载力验算 

 γ0Vd ≤ Vcs＋Vsb＋Vpb (5.2.7-1) 

 Vcs＝α1α2α30.45×10－3bh0 (2＋0.6P) fcu，kρsvfsv (5.2.7-2) 

 Vsb＝0.75×10－3fsd∑Asbsinθs (5.2.7-3) 

 Vpb＝0.75×10－3fpd∑Apbsinθp (5.2.7-4) 

式中   Vd ——斜截面受压端上由作用(或荷载)效应所产生的最大剪力组合设计值(kN)，对变

高度(承托)的连续梁和悬臂梁，当该截面处于变高度梁段时，则应考虑作用于

截面的弯矩引起的附加剪应力的影响，按本条注(3)计算换算剪力设计值； 

Vcs ——斜截面内混凝土和箍筋共同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kN)； 

Vsb ——与斜截面相交的普通弯起钢筋抗剪承载力设计值(kN)； 

Vpb ——与斜截面相交的预应力弯起钢筋抗剪承载力设计值(kN)； 

α1 ——异号弯矩影响系数，计算简支梁和连续梁近边支点梁段的抗剪承载力时，α1

＝1.0；计算连续梁和悬臂梁近中间支点梁段的抗剪承载力时，α1＝0.9； 

α2 ——预应力提高系数，对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α2＝1.0；对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

件，α2＝1.25，但当由钢筋合力引起的截面弯矩与外弯矩的方向相同时，或允

许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取 α2＝1.0； 

α3 ——受压翼缘的影响系数，取 α3＝1.1； 

b ——斜截面受压端正截面处，矩形截面宽度(mm)，或 T 形和 I 形截面腹板宽度

(mm)； 

h0 ——斜截面受压端正截面的有效高度，自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受压边缘的距离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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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斜截面内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百分率，P＝100ρ，ρ＝(Ap＋Apb＋As)/bh0，当 

P > 2.5 时，取 P＝2.5； 

fcu,k ——边长为 150mm 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MPa)，即为混凝土强度等级；

ρsv ——斜截面内箍筋配筋率，ρsv＝Asv/svb； 

fsv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3.2.3-1 采用； 

Asv ——斜截面内配置在同一截面的箍筋各肢总截面面积(mm2)； 

sv ——斜截面内箍筋的间距(mm)； 

Asb、Apb ——斜截面内在同一弯起平面的普通弯起钢筋、预应力弯起钢筋的截面面积

(mm2)； 

θs、θp ——普通弯起钢筋、预应力弯起钢筋(在斜截面受压端正截面处)的切线与水平线的

夹角。 

箱形截面受弯构件的斜截面抗剪承载力的验算，可参照本条规定进行。 

注：（1）当采用竖向预应力钢筋时，公式(5.2.7-2)中的 ρsv 应换以 ρ′sv，ρ′sv 为考虑竖向预应力钢筋和箍筋的

配筋率，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pv pd

p sv

0.75sv sv

A f

bs f
ρ ρ′ = + ⋅  

式中，Apv为斜截面内配置在同一截面的竖向预应力钢筋的总截面面积(mm2)；sp 为斜截面内竖向预应力

钢筋的间距(mm)。 

（2）对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等超静定结构，公式(5.2.7-1)中的 Vd 宜改用按本规范 5.1.5 条的规定进行

作用(或荷载)效应组合； 

（3）变高度(承托)的钢筋混凝土连续梁和悬臂梁，在变高度梁段内当考虑附加剪应力影响时，其换算

剪力设计值按下式计算： 

Vd＝Vcd－
Md
h0

tanα 

式中，Vcd 为按等高度梁计算的计算截面的剪力组合设计值；Md 为相应于剪力组合设计值的弯矩组合

设计值；h0为计算截面的有效高度；α为计算截面处梁下缘切线与水平线的夹角。当弯矩绝对值增加

而梁高减小时，公式中的“－”改为“＋”。 

5.2.8 进行斜截面承载力验算时，斜截面水平投影长度 C(图 5.2.7)应按下式计算： 

 C＝0.6mh0 (5.2.8) 

式中  m——斜截面受压端正截面处的广义剪跨比，m＝Md/Vdh0，当 m > 3.0 时取 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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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相应于最大剪力组合设计值的弯矩组合设计值。 

5.2.9 矩形、T 形和 I 形截面的受弯构件，其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γ0Vd ≤ 0.51×10－3 fcu，kbh0(kN) (5.2.9) 

式中  Vd——验算截面处由作用(或荷载)产生的剪力组合设计值(kN)； 

b——相应于剪力组合设计值处的矩形截面宽度(mm)或 T 形和 I 形截面腹板宽度(mm)； 

h0——相应于剪力组合设计值处的截面有效高度，即自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受压边

缘的距离(mm)。 

对变高度(承托)连续梁，除验算近边支点梁段的截面尺寸外，尚应验算截面急剧变化处

的截面尺寸。 

5.2.10 矩形、T 形和 I 形截面的受弯构件，当符合下列条件时 

 γ0Vd ≤ 0.50×10－3α2ftdbh0(kN) (5.2.10) 

可不进行斜截面抗剪承载力的验算，仅需按本规范第 9.3.12 条构造要求配置箍筋。 
式中 ftd——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3.1.4 的规定采用。 

对于板式受弯构件，公式(5.2.10)右边计算值可乘以 1.25 提高系数。 

注：公式(5.2.10)中 b、h0的计量单位为 mm。 

5.2.11 钢筋混凝土矩形、T 形和 I 形截面受弯构件，当进行斜截面抗剪承载力配筋设计时，

其箍筋和弯起钢筋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和配置： 

1 绘出剪力设计值包络图，用作抗剪配筋设计的最大剪力组合设计值应按以下规定取值：

简支梁和连续梁近边支点梁段取离支点 h/2 处的剪力设计值 V′d[图 5.2.11a)]；等高度连续梁和

悬臂梁近中间支点梁段取支点上横隔梁边缘处的剪力设计值 V′d[图 5.2.11b)]；变高度(承托)

连续梁和悬臂梁近中间支点梁段取变高度梁段与等高度梁段交接处的剪力设计值 V0
d[图

5.2.11c)]。V′d或V0
d中应按不少于 60%由混凝土和箍筋共同承担，不超过 40%由弯起钢筋承担，

并且用水平线将剪力设计值包络图分割为两部分。 

2 预先选定箍筋种类和直径，可按下式计算箍筋间距： 

 sv＝
α2

1α2
30.2×10－6(2＋0.6P) fcu，kAsvfsvbh2

0

(ξγ0Vd)2  (mm) (5.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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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d ——用于抗剪配筋设计的最大剪力设计值(kN)，计算简支梁、连续梁近边支点梁

段和等高度连续梁、悬臂梁近中间支点梁段的箍筋间距时，令 Vd＝V′d[图

5.2.11a)、b)]；计算变高度(承托)的连续梁和悬臂梁近中间支点梁段的箍筋间

距时，令 Vd＝V0
d [图 5.2.11c) ]； 

ξ ——用于抗剪配筋设计的最大剪力设计值分配于混凝土和箍筋共同承担的分配系

数，取 ξ ≥ 0.6； 

h0 ——用于抗剪配筋设计的最大剪力截面的有效高度(mm)； 

b ——用于抗剪配筋设计的最大剪力截面的梁腹宽度(mm)，当梁的腹板厚度有变化

时，取设计梁段最小腹板厚度； 

Asv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总截面面积(mm2)。 

3 计算第一排弯起钢筋 Asb1 时，对于简支梁和连续梁近边支点梁段，取用距支点中心 h/2

处由弯起钢筋承担的那部分剪力 Vsb1[图 5.2.11a)]；对于等高度连续梁和悬臂梁近中间支点梁

段，取用支点上横隔梁边缘处由弯起钢筋承担的那部分剪力 Vsb1[图 5.2.11b)]；对于变高度(承

托)的连续梁和悬臂梁近中间支点的变高度梁段，取用第一排弯起钢筋下面弯点处由弯起钢筋

承担的那部分剪力 Vsb1[图 5.2.11c)]。 

 
图 5.2.11 斜截面抗剪承载力配筋设计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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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V0
d ——由作用(或荷载)引起的最大剪力组合设计值； 

V′d ——用于配筋设计的最大剪力组合设计值，对简支梁和连续梁近边支点梁

段，取距支点中心 h/2 处的量值；对等高度连续梁和悬臂梁近中间支点

梁段，取支点上横隔梁边缘处的量值； 

2
d

l

V  
——跨中截面剪力组合设计值； 

V′cs ——由混凝土和箍筋共同承担的总剪力设计值(图中阴影部分)； 

V′sb ——由弯起钢筋承担的总剪力设计值； 

Vsb1、Vsb2、Vsbi ——简支梁、等高度连续梁和悬臂梁、变高度(承托)的连续梁和悬臂梁的变

高度梁段，由弯起钢筋承担的剪力设计值； 

Vsbf ——变高度(承托)的连续梁和悬臂梁的变高段与等高段交接处，由弯起钢筋

承担的剪力设计值； 

V′sb1、V′sb2、V′sbi ——变高度(承托)的连续梁和悬臂梁的等高度梁段，由弯起钢筋承担的剪力

设计值； 

Asb1、Asb2、Asbi ——简支梁、等高度连续梁和悬臂梁、变高度(承托)的连续梁和悬臂梁的变

高度梁段，从支点算起的第一、第二、第 i 排弯起钢筋截面面积； 

Asbf ——变高度(承托)的连续梁和悬臂梁中跨越变高度与等高度交接处的弯起

钢筋截面面积； 

A′sb1、A′sb2、A′sbi ——变高度(承托)的连续梁和悬臂梁的等高度梁段，从变高段与等高段交接

处算起的第一、第二、第 i 排弯起钢筋截面面积； 

h ——等高度梁的梁高； 

l ——梁的计算跨径； 

α ——变高度梁段下缘线与水平线夹角。 

4 计算第一排弯起钢筋以后的每一排弯起钢筋 Asb2…Asbi时，对于简支梁、连续梁近边支

点梁段和等高度连续梁与悬臂梁近中间支点梁段，取用前一排弯起钢筋下面弯点处由弯起钢

筋承担的那部分剪力 Vsb2…Vsbi[图 5.2.11a)、b)]；对于变高度(承托)的连续梁和悬臂梁近中间

支点的变高度梁段，取用各该排弯起钢筋下面弯点处由弯起钢筋承担的那部分剪力

Vsb2…Vsbi[图 5.2.11c)]； 

5 计算变高度(承托)的连续梁和悬臂梁跨越变高段与等高段交接处的弯起钢筋 Asbf 时，

取用交接截面剪力峰值由弯起钢筋承担的那部分剪力 Vsbf[图 5.2.11c)]；计算等高度梁段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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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起钢筋 A′sb1、A′sb2、A′sbi 时，取用各该排弯起钢筋上面弯点处由弯起钢筋承担的那部分剪

力 V′sb1、V′sb2、V′sbi [图 5.2.11c)]。 

6 每排弯起钢筋的截面面积按下列公式计算： 

 Asb＝
γ0Vsb

0.75×10－3fsdsinθs
(mm2) (5.2.11-2) 

式中   Asb——每排弯起钢筋的总截面面积， 即为图 5.2.11 中的 Asb1 、Asb2 、Asbi 或 A′sb1、

A′sbi或 Asbf； 

Vsb——由每排弯起钢筋承担的剪力设计值(kN)，即为图 5.2.11 中的 Vsb1、Vsb2、Vsbi

或 V′sb1、V′sb2、V′sbi或 Vsbf。 

5.2.12 矩形、T 形和 I 形截面的受弯构件，其斜截面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进行验算(参

见图 5.2.7)： 

 γ0Md ≤ fsdAsZs＋fpdApZp＋∑fsdAsbZsb＋∑fpdApbZpb＋∑fsvAsvZsv (5.2.12-1) 

此时，最不利的斜截面水平投影长度按下列公式试算确定： 

 γ0Vd＝∑fsdAsbsinθs＋∑fpdApbsinθp＋∑fsvAsv (5.2.12-2) 

式中     Md ——斜截面受压端正截面的最大弯矩组合设计值； 

Vd ——斜截面受压端正截面相应于最大弯矩组合设计值的剪力组合设计值； 

Zs、Zp ——纵向普通受拉钢筋合力点、纵向预应力受拉钢筋合力点至受压区中心点 O

的距离； 

Zsb、Zpb ——与斜截面相交的同一弯起平面内普通弯起钢筋合力点、预应力弯起钢筋合

力点至受压区中心点 O 的距离； 

Zsv ——与斜截面相交的同一平面内箍筋合力点至斜截面受压端的水平距离。 

斜截面受压端受压区高度 x，按斜截面内所有的力对构件纵向轴投影之和为零的平衡条

件求得。 

受弯构件的纵向钢筋和箍筋，当符合本规范第 9.1.4 条、第 9.3.8 条至第 9.3.12 条的要求

时，可不进行斜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 

5.3  受压构件 

5.3.1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当配有箍筋(或螺旋筋或在纵向钢筋上焊有横向钢筋)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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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其正截面抗压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0 d cd sd s0.9 ( )N f A f Aγ ϕ ′ ′≤ +  (5.3.1) 

式中 dN ——轴向力组合设计值； 

φ——轴压构件稳定系数，按表 5.3.1 采用； 

A——构件毛截面面积，当纵向钢筋配筋率大于 3%时，A 应改用 n sA A A′= − ； 

sA′——全部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表 5.3.1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l0/b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图 5.3.1 配有箍筋的钢筋混

凝土轴心受压构件截面图 

l0/2r ≤7 8.5 10.5 12 14 15.5 17 19 21 22.5 24 

l0/i ≤28 35 42 48 55 62 69 76 83 90 97 

φ 1.0 0.98 0.95 0.92 0.87 0.81 0.75 0.70 0.65 0.60 0.56

l0/b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l0/2r 26 28 29.5 31 33 34.5 36.5 38 40 41.5 43 

l0/i 104 111 118 125 132 139 146 153 160 167 174

φ 0.52 0.48 0.44 0.40 0.36 0.32 0.29 0.26 0.23 0.21 0.19

注：(1) 表中 l0 为构件计算长度；b 为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r 为圆形截面

的半径；i 为截面最小回转半径； 

(2) 构件计算长度 l0，当构件两端固定时取 0.5l；当一端固定一端为不

移动的铰时取 0.7l。当两端均为不移动的铰时取 l，当一端固定一

端自由时取 2l；l 为构件支点间长度。 

5.3.2 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当配置螺旋式或焊接环式间接钢筋(图 5.3.2)，且间接钢筋

的换算截面面积 Aso 不小于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 25%；间距不大于 80mm 或 dcor/5，构件

长细比 l0/i ≤ 48 时，其正截面抗压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5.3.2 配置螺旋式间接钢筋的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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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d cd cor sd s sd so0.9( )N f A f A kf Aγ ′ ′≤ + +  (5.3.2-1) 

 cor so1
so

d AA
s

π
=  (5.3.2-2) 

式中    Acor ——构件核芯截面面积； 

Aso ——螺旋式或焊接环式间接钢筋的换算截面面积； 

dcor ——构件截面的核芯直径； 

k ——间接钢筋影响系数，混凝土强度等级 C50 及以下时，取 k＝2.0；C50~C80

取 k＝2.0~1.7，中间值直线插入取用； 

Aso1 ——单根间接钢筋的截面面积； 

s ——沿构件轴线方向间接钢筋的螺距或间距。 

当间接钢筋的换算截面面积、间距及构件长细比不符合本条要求，或按公式(5.3.2-1)算得

的抗压承载力小于按公式(5.3.1)算得的抗压承载力时，不应考虑间接钢筋的套箍作用，正截

面抗压承载力应按第 5.3.1 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按公式(5.3.2-1)计算的抗压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大于按本规范公式 (5.3.1)计算的抗压承载

力设计值的 1.5 倍。 

5.3.3 偏心受压构件应以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ξb 作为判别大小偏压的条件，ξb 应按以下规定

确定： 

1 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其 ξb 值可按本规范表 5.2.1 取用； 

2 预应力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其 ξb 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对精轧螺纹钢筋 

 ξb＝
β

1＋
fpd－σp0

Epεcu

 (5.3.3-1) 

2) 对钢丝和钢绞线 

 ξb＝
β

1＋
0.002
εcu

＋
fpd－σp0

Epεcu

 (5.3.3-2) 

式中   β ——截面受压区矩形应力图高度与实际受压区高度的比值，按表 5.3.3 取用； 

σp0 ——截面受拉区纵向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预应力钢筋中

的应力，按本规范公式(6.1.5-2)或公式(6.1.5-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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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cu ——截面非均匀受压时，混凝土的极限压应变，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50 及以下

时，取 εcu＝0.0033；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取 εcu＝0.003；中间强度等

级用直线插入求得； 

fpd ——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Ep ——预应力钢筋的弹性模量。 

表 5.3.3 系 数 β 值 

混凝土强度等级 C50 及以下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β 0.80 0.79 0.78 0.77 0.76 0.75 0.74 

5.3.4 小偏心受压构件位于截面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的纵向钢筋，其应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对普通钢筋 

 oi
si cu s 1hE

x
βσ ε ⎛ ⎞= −⎜ ⎟

⎝ ⎠
 (5.3.4-1) 

 sd si sdf fσ′− ≤ ≤  (5.3.4-2) 

当 siσ 为拉应力且其值大于普通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sdf 时，取 s sdi fσ = ；当 siσ 为压应力

且其绝对值大于普通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sdf ′时，取 s sdi fσ ′= − 。 

对预应力钢筋 

 oi
pi cu p p0i1hE

x
βσ ε σ⎛ ⎞= − +⎜ ⎟

⎝ ⎠
 (5.3.4-3) 

 pd p0i pi pd( )f fσ σ′− − ≤ ≤  (5.3.4-4) 

当 piσ 为拉应力且其值大于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pdf 时，取 pi pdfσ = ；当 piσ 为压应

力且其绝对值大于 pd p0i( )f σ′ − 的绝对值时，取 pi pd p0i( )fσ σ′= − − 。 

式中    x ——截面受压区高度； 

hoi ——第 i 层纵向钢筋截面重心至受压较大边边缘的距离； 

Es ——普通钢筋的弹性模量； 

σsi、σpi ——第 i 层纵向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的应力，按公式计算正值表示拉应力，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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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表示压应力； 

σpoi ——第 i 层纵向预应力钢筋截面重心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预应力钢筋中

的应力。 

εcu、β见本规范第 5.3.3 条的规定。 

5.3.5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的正截面抗压承载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5.3.5)： 

 

图 5.3.5 矩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抗压承载力计算 

 0 d cd sd s pd p0 p s s p p( )N f bx f A f A A Aγ σ σ σ′ ′ ′ ′ ′≤ + + − − −  (5.3.5-1) 

 ( ) ( )0 d cd 0 sd s 0 s pd p0 p 0 p( )
2
xN e f bx h f A h a f A h aγ σ⎛ ⎞ ′ ′ ′ ′ ′ ′ ′≤ − + − + − −⎜ ⎟

⎝ ⎠
 (5.3.5-2) 

 e＝ηe0 + 
h
2 − a (5.3.5-3) 

式中  e —— 轴向力作用点至截面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筋 As和 Ap 合力点的距离； 

e0 —— 轴向力对截面重心轴的偏心距，e0＝Md/Nd； 

Md —— 相应于轴向力的弯矩组合设计值； 

h0 —— 截面受压较大边边缘至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筋合力点的距 

离，h0＝h－a； 

η —— 偏心受压构件轴向力偏心距增大系数，按本规范第 5.3.10 条的规定计算。 

截面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筋的应力 σs和 σp 应按下列情况采用： 

当 ξ ≤ ξb 时为大偏心受压构件，取 σs＝fsd，σp＝fpd，此处，相对受压区高度 ξ＝x/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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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ξ > ξb 时为小偏心受压构件，σs和 σp 按本规范第 5.3.4 条的规定计算。 

在承载力计算中，若考虑截面受压较大边的纵向受压钢筋时，受压区高度应符合本规范

公式(5.2.2-4)、(5.2.2-5)的要求。 

对小偏心受压构件，当轴向力作用在纵向钢筋 A′s和 A′p合力点与 As和 Ap合力点之间时，

抗压承载力计算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γ0Nde′ ≤ fcdbh⎝⎜
⎛

⎠⎟
⎞h′0－

h
2 ＋f′sdAs(h′0－as)＋(f′pd－σpo)Ap(h′0－ap) (5.3.5-4) 

 e′＝
h
2－e0－a′  (5.3.5-5) 

式中    e′——轴向力作用点至截面受压较大边纵向钢筋 A′s 和 A′p 合力点的距离，计算时偏

心距 e0 可不考虑增大系数 η； 

h′0——截面受压较小边边缘至受压较大边纵向钢筋合力点的距离，h′0＝h－a′。 

矩形截面对称配筋的钢筋混凝土小偏心受压构件，其钢筋截面面积也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2

0 0

0

(1 0.5 )
( )

d cd
s s

sd s

N e f bhA A
f h a

γ ξ ξ− −′= =
′ ′−

 (5.3.5-6) 

式中相对受压区高度 ξ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0 cd 0
2

0 d cd 0
cd 0

0

0.43
( )( )

d b
b

b s

N f bh
N e f bh f bh

h a

γ ξξ ξ
γ
β ξ

−
= +

−
+

′− −

 (5.3.5-7) 

注：小偏心受压构件当计算的截面受压区高度 x>h 时，计算构件承载力取 h，但计算钢筋应力 σs 和 σp 时仍

用计算所得的 x。 

5.3.6 翼缘位于截面受压较大边的 T 形截面或 I 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其正截面抗压承载力

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当受压区高度 x ≤ h′f时，应按宽度为 b′f 的矩形截面计算； 

2 当受压区高度 x > h′f时，则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5.3.6)：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征求意见稿 

－ 54 － 

 

图 5.3.6 T 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抗压承载力计算 

 [ ]0 d cd f f sd s pd p0 p s s p p( ) ( )N f bx b b h f A f A A Aγ σ σ σ′ ′ ′ ′ ′ ′ ′≤ + − + + − − −  (5.3.6-1) 

f
0 d cd 0 f f 0 sd s 0 s pd p0 p 0 p( ) ( ) ( ) ( ) ( ) ( )

2 2
hxN e f bx h b b h h f A h a f A h aγ σ
′⎡ ⎤′ ′ ′ ′ ′ ′ ′ ′ ′≤ − + − − + − + − −⎢ ⎥⎣ ⎦

  (5.3.6-2) 

截面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筋的应力 σs和 σp 的确定，以及考虑截面受压较大边受压

钢筋时，受压区高度 x 应符合的条件，均应按第 5.3.5 条的规定办理。 

翼缘位于截面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的 T 形截面和 I 形截面构件，当 x > h−hf 时，其正截

面抗压承载力计算应考虑翼缘受压部分的作用。 

对翼缘位于截面受压较大边的 T 形截面小偏心受压构件，当轴向力作用在纵向钢筋 A′s

和 A′p 合力点与 As和 Ap 合力点之间时，尚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f
0 d cd 0 f f sd 0 pd p0 p 0 p( ) ( ) ( ) ( ) ( ) ( )

2 2 s s
hhN e f bh h b b h a f A h a f A h aγ σ
′⎡ ⎤′ ′ ′ ′ ′ ′ ′ ′ ′≤ − + − − + − + − −⎢ ⎥⎣ ⎦

 (5.3.6-3) 

对翼缘位于截面受压较小边的 T 形截面小偏心受压构件，尚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f
0 d cd 0 f f 0 sd 0 pd p0 p 0 p( ) ( ) ( ) ( ) ( ) ( )

2 2 s s
hhN e f bh h b b h h f A h a f A h aγ σ⎡ ⎤′ ′ ′ ′ ′ ′ ′≤ − + − − + − + − −⎢ ⎥⎣ ⎦

  (5.3.6-4) 

式中 bf——位于截面受压较小边的翼缘宽度； 

hf——位于截面受压较小边的翼缘厚度。 

5.3.7 在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抗压承载力计算中，当考虑截面受压较大边的纵向受压钢筋，

但受压区高度又不符合本规范公式(5.2.2-4)、(5.2.2-5)的要求时，其正截面抗压承载力可按本

规范公式(5.2.5-1)、(5.2.5-2)计算，此时，上述公式中的 Md 应分别以 Nde′、Nde′s 代替，计算

时应考虑偏心距增大系数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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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纵向普通钢筋且每排不少于 4 根的矩形、T 形和 I 形截面钢筋混

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图 5.3.8)，其正截面抗压承载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0 d cd 0 f f sd s s s sw( )N f bh b b h f A A Nγ ξ σ′ ′ ′ ′≤ + − + − +  (5.3.8-1) 

 2 f
0 d cd 0 f f 0 sd s 0 s sw(1 0.5 ) ( ) ( ) ( )

2
hN e f bh b b h h f A h a Mγ ξ ξ
′⎡ ⎤′ ′ ′ ′ ′≤ − + − − + − +⎢ ⎥⎣ ⎦

 (5.3.8-2) 

 sw sw sw1
0.5

N f Aξ β
βω

⎛ ⎞−
= +⎜ ⎟
⎝ ⎠

 (5.3.8-3) 

 
2

sw sw sw sw0.5M f A hξ β
βω

⎡ ⎤⎛ ⎞−
= −⎢ ⎥⎜ ⎟

⎝ ⎠⎢ ⎥⎣ ⎦
 (5.3.8-4) 

 

图 5.3.8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筋的 I 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抗压承载力计算 

式中   Asw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fsw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纵向钢筋强度设计值； 

Nsw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纵向钢筋所承担的轴向力，当 ξ＝
x
h0
＞β 时，取 Nsw

＝fswAsw； 

Msw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纵向钢筋的内力对截面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纵向钢

筋 As重心的力矩，当 ξ > β时，取 Msw＝0.5fswAswhsw； 

hsw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的纵向钢筋区段的高度，取 hsw＝h0－a′s； 

ω ——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筋区段的高度与截面有效高度的比值，ω＝hsw/h0。 

在公式(5.3.8-1)中，截面受拉边或受压较小边的钢筋应力 σs，当 ξ ≤ ξb 时，取 σs＝fsd；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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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 ξb 时，按本规范公式(5.3.4-1)计算。 

在计算中当考虑截面受压较大边的受压钢筋 A′s时，受压区高度应符合 x ≥ 2a′s的要求；

当不符合时，正截面抗压承载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γ0Nde′ ≤ fsdAs(h0－a′s)＋M′sw (5.3.8-5) 

 M′sw＝0.5fswAswhsw (5.3.8-6) 

对 T 形和 I 形截面的偏心受压构件，当 x ≤ h′f 时，应按宽度为 b′f的矩形截面计算。对 I

形截面，当 x > h−hf时，应考虑位于受压较小边翼缘受压部分的作用。 

注：当计算的 ξ > h/h0时，本条各式中的 ξ均取 ξ＝h/h0；但计算钢筋 As 的应力时，仍采用计算所得的 ξ。 

5.3.9 沿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图 5.3.9)，其正截面抗

压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 5.3.9 沿周边均匀配筋的圆形截面 

 0 d cd sd
sin 2(1 ) ( )

2 t sN f A f Aπαγ α α α
πα

≤ − + −  (5.3.9-1) 

 
3

0 d 0 cd sd
sin sin2 sin

3
t

s sN e f Ar f A r πα παπαγ
πα π

+
≤ +  (5.3.9-2) 

 1.25 2tα α= −  (5.3.9-3) 

式中 A ——圆形截面面积； 

As ——全部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r ——圆形截面的半径； 

rs ——纵向钢筋重心所在圆周的半径； 

e0 ——轴向压力对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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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2——构件长细比对截面曲率的影响系数。 

5.3.11  矩形、T 形和 I 形截面偏心受压构件除应计算弯矩作用平面抗压承载力外，尚应按

轴心受压构件验算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的抗压承载力，此时不考虑弯矩的作用，但应考虑稳

定系数 φ的影响。 

5.3.12  截面具有两个互相垂直对称轴的钢筋混凝土双向偏心受压构件(图 5.3.12)，其正截

面抗压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γ0Nd ≤ 
1

1
Nux

＋
1

Nuy
－

1
Nu0

 (5.3.12) 

 

图 5.3.12 钢筋混凝土双向偏心受压构件截面图 

1-轴向力作用点 

式中   Nu0——构件截面轴心抗压承载力设计值，按本规范公式(5.3.1)计算，式中取等号，以

Nu0 代替 γ0Nd，计入全部纵向钢筋但不考虑稳定系数 φ； 

Nux——按轴向力作用于 x 轴、并考虑相应的偏心距 ηxe0x 后，计入全部纵向钢筋计算

的构件偏心抗压承载力设计值，此处 ηx 按本规范第 5.3.10 条规定计算；当纵

向钢筋配置在截面上下两边时，Nux 可按本规范第 5.3.5 条或第 5.3.6 条的规定

计算；当纵向钢筋沿截面腹部均匀配置时，Nux 可按本规范第 5.3.8 条规定计

算；在上述计算中，公式均取等号，以 Nux 代替 γ0Nd； 

Nuy——按轴向力作用于 y 轴，并考虑相应的偏心距 ηye0y后，计入全部纵向钢筋计算

的构件偏心抗压承载力设计值，此处 ηy 按本规范第 5.3.10 条规定计算；Νuy

的计算所考虑的方法和计算公式与 Nux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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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受拉构件 

5.4.1 轴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抗拉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γ0Nd ≤ fsdAs＋fpdAp (5.4.1) 
式中 As、Ap——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的全部截面面积。 

5.4.2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的正截面抗拉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对小偏心受拉构件，当轴向力作用在钢筋 As和 Ap 合力点与 A′s和 A′p 合力点之间时，

按下列规定计算[图 5.4.2a)]： 

 
图 5.4.2 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抗拉承载力计算 

 γ0Nde ≤ fsdA′s (h0－a′s)＋fpdA′p (h0－a′p) (5.4.2-1) 

 γ0Nde′ ≤ fsdAs(h′0－as)＋fpdAp(h′0－ap) (5.4.2-2) 

2 对大偏心受拉构件，当轴向力不作用在钢筋 As和 Ap合力点与 A′s和 A′p合力点之间时，

按下列规定计算［图 5.4.2 b）］： 

 γ0Nd ≤ fsdAs＋fpdAp－f′sdA′s－(f′pd－σ′po)A′p－fcdbx (5.4.2-3) 

 γ0Nde ≤ fcdbx⎝⎜
⎛

⎠⎟
⎞h0－

x
2 ＋f′sdA′s (h0－a′s)＋(f′pd－σ′po)A′p (h0－a′p) (5.4.2-4) 

此时，截面受压区高度 x 应符合本规范公式(5.2.2-3)的要求；当计算中考虑受压钢筋时，

x 尚应符合本规范公式(5.2.2-4)、(5.2.2-5)的要求；当不符合时，则应按本规范公式(5.2.5-1)、

(5.2.5-2)计算，但式中 Md 应分别以 Nde′、Nde′s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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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双向偏心受拉构件，其正截面抗拉承载力应按下列规

定计算：  （新增条文） 

 γ0Nd ≤
22

00

ud ux uy

1

1 yx ee
N M M

⎛ ⎞⎛ ⎞
+ + ⎜ ⎟⎜ ⎟ ⎜ ⎟⎝ ⎠ ⎝ ⎠

 (5.4.3) 

式中   Nud——构件截面轴心抗拉承载力设计值，按本规范公式(5.4.1)计算，式中取等号，以

Nud 代替 γ0Nd； 

e0x、e0y——轴向拉力对通过截面重心的 y 轴、x 轴的偏心距； 

Mux、Muy——x 轴、y 轴方向的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设计值，按本规范 5.2 节的规定计算。 

5.4.4 沿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偏心受拉构件，其正截面抗拉承载力

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新增条文） 

 γ0Nd ≤
0

ud ud

1
1 e

N M
+

 (5.4.4) 

式中   Nud——构件截面轴心抗拉承载力设计值，按本规范公式(5.4.1)计算，式中取等号，以

Nud 代替 γ0Nd； 

e0——轴向拉力对通过截面重心的偏心距； 

Mud——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设计值，按本规范公式（5.3.9-2）计算，式中取等号，以

Mud 代替 γ0Nde0。 

条文说明：5.4.3 条和 5.4.4 条参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7.4.3 条和 7.4.4 条编写。 

5.5 受扭构件 

5.5.1 矩形和箱形截面纯扭构件(图 5.5.1)，其抗扭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图 5.5.1 矩形和箱形受扭构件截面 
1-弯矩作用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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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35 1.2 sv sv cor

d a td t
v

f A AT f W
s

γ β ξ≤ +  (5.5.1-1) 

 
1

sd st v

sv sv cor

f A s
f A U

ξ =  (5.5.1-2) 

对钢筋混凝土构件，ζ值应符合 0.6 ≤ ζ ≤ 1.7 的要求，当 ζ > 1.7 时，取 ζ＝1.7。 

对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当 ep0 ≤ h/6 且 ζ ≥ 1.7 时，应在公式(5.5.1-1)的右边增加预应力影

响项 0.05
Np0
A0

Wt，取 ζ＝1.7。当 ep0＞h/6 或 ζ＜1.7 时，可不考虑预应力影响项，应按钢筋混凝

土构件计算。 
式中    Td ——扭矩组合设计值； 

ζ ——纯扭构件纵向钢筋与箍筋的配筋强度比； 

βa ——箱形截面有效壁厚折减系数。当 0.1b ≤t2 ≤0.25b 或 0.1h ≤t1 ≤0.25h 时，取 βa

＝4
t2
b或 βa＝4

t1
h两者较小值；当 t2 > 0.25b 和 t1 > 0.25h 时，取 βa＝1.0。对矩

形截面，βa＝1.0； 

b ——矩形截面或箱形截面宽度； 

h ——矩形截面或箱形截面高度； 

t1 ——箱形截面长边壁厚； 

t2 ——箱形截面短边壁厚； 

ftd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Wt ——矩形截面或箱形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按本规范第 5.5.2 条的规定计算； 

Asv1 ——纯扭计算中箍筋的单肢截面面积； 

fsv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3.2.3-1 采用； 

Ast ——纯扭计算中沿截面周边对称配置的全部普通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fsd ——纵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3.2.3-1 采用； 

Acor ——由箍筋内表面包围的截面核芯面积，Acor＝bcorhcor，此处，bcor 和 hcor 分别为

核芯面积的短边边长和长边边长； 

Ucor ——截面核芯面积的周长，Ucor＝2(bcor＋hcor)； 

sv ——纯扭计算中箍筋的间距； 

ep0 ——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的合力对换算截面重心轴的偏心距，先张法和后张法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征求意见稿 

－ 64 －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均按本规范公式(6.1.6-2)计算，但公式中 σp0、σ′p0，先张

法构件按本规范公式(6.1.5-2)计算；后张法构件按本规范公式(6.1.5-5)计算；

Np0 ——混凝土法向预应力等于零时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的合力，先张法和后张法

构件均按本规范公式(6.1.6-1)计算，但式中的 σp0、σ′p0，先张法构件和后张

法构件分别按本规范公式(6.1.5-2)和公式(6.1.5-5)计算。当 Np0＞0.3fcdA0 时，

取 Np0＝0.3fcdA0，此处，A0 为构件的换算截面面积。 

注：按本条计算的箱形截面构件，其箱壁厚应满足 t2 ≥ 0.1b 和 t1 ≥ 0.1h 的条件。 

5.5.2 矩形和箱形截面受扭构件的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矩形截面[图 5.5.1a)] 

 Wt＝
b2

6 (3h－b) (5.5.2-1) 

2 箱形截面[图 5.5.1b)] 

 Wt＝
b2

6 (3h－b)－
(b－2t1)2

6 [3(h－2t2)－(b－2t1)] (5.5.2-2) 

5.5.3 矩形和箱形截面承受弯、剪、扭的构件，其截面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γ0Vd
bh0

＋
γ0Td
Wt

 ≤ 0.51×10－3 fcu，k (kN/mm2) (5.5.3-1)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 

 
γ0Vd
bh0

＋
γ0Td
Wt

 ≤ 0.50×10－3α2ftd (kN/mm2) (5.5.3-2) 

可不进行构件的抗扭承载力计算，仅需按本规范第 9.3.13 条规定配置构造钢筋。 
式中 Vd——剪力组合设计值(kN)； 

Td——扭矩组合设计值(kN·mm)； 

b——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的矩形截面宽度或箱形截面腹板总宽度(mm)； 

h0——平行于弯矩作用平面的矩形或箱形截面的有效高度(mm)； 

Wt——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mm3)。 

公式(5.5.3-2)中的 α2 见本规范第 5.2.7 条，当按本规范第 5.5.1 条规定可不考虑预应力影

响时 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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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矩形和箱形截面剪扭构件，其抗剪扭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抗剪承载力 0 d 1 2 3 0 cu,k sv sv
(10 2 ) (2 0.6 ) ( )

20
tV bh P f f Nβγ α α α ρ−

≤ +  (5.5.4-1) 

抗扭承载力 p0 sv sv1 cor
0 d t a td t

0 v

0.35 0.5 1.2 ( )
N f A AT f W N mm
A s

γ β β ξ
⎛ ⎞

≤ + + ⋅⎜ ⎟
⎝ ⎠

 (5.5.4-2) 

 
d

d 0

1.5

1 0.5
t

tV W
T bh

β =
+

 (5.5.4-3) 

式中    βt——剪扭构件混凝土抗扭承载力降低系数，当 βt < 0.5 时，取 βt＝0.5；当 βt > 1.0

时，取 βt＝1.0； 

Wt——截面受扭塑性抵抗矩，当为箱形截面剪扭构件时，应以 βaWt代替； 

b——矩形截面宽度或箱形截面腹板宽度。 

其他符号意义参见本规范第 5.2.7 条和第 5.5.1 条。 

当按本规范第 5.5.1 条规定可不考虑预应力影响时，公式(5.5.4-1)中的 α2＝1，公式(5.5.4-2)

中右边括弧内第 2 项等于零。 

5.5.5 T 形、I 形和带翼缘箱形截面的受扭构件，可将其截面划分为矩形截面进行抗扭承载

力计算： 

1 腹板或矩形箱体、受压翼缘和受拉翼缘的扭矩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tw
wd d

t

WT T
W

=  (5.5.5-1) 

 tf
fd d

t

WT T
W
′

′ =  (5.5.5-2) 

 tf
fd d

t

WT T
W

=  (5.5.5-3) 

式中        Td ——T 形、I 形或带翼缘箱形截面构件承受的扭矩设计值； 

Twd ——分配给腹板或矩形箱体承受的扭矩设计值； 

T′fd、Tfd ——分配给受压翼缘、受拉翼缘承受的扭矩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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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w、W′tf、Wtf ——分别为腹板或矩形箱体、受压翼缘、受拉翼缘受扭塑性抵抗矩； 

Wt ——T 形、I 形或带翼缘箱形截面总的受扭塑性抵抗矩。 

2 各种截面的受扭塑性抵抗矩： 

1) 腹板和矩形箱体的受扭塑性抵抗矩应按本规范第 5.5.2 条计算； 

2) 受压翼缘的受扭塑性抵抗矩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2

f
tf f( )

2
hW b b
′

′ ′= −  (5.5.5-4) 

3) 受拉翼缘的受扭塑性抵抗矩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2
f

tf f( )
2
hW b b= −  (5.5.5-5) 

式中   b′f、h′f——T 形、I 形或带翼缘箱形截面受压翼缘的宽度和厚度(见图 5.5.5)，应符合 

b′f ≤ b＋6h′f； 

bf、hf——I 形截面受拉翼缘的宽度和厚度，应符合 bf ≤ b＋6hf。 

 

图 5.5.5 T 形和 I 形受扭构件截面 

1-弯矩作用平面 

3 各种截面总的受扭塑性抵抗矩： 

1) T 形和带翼缘箱形截面 

 Wt＝Wtw＋W′tf (5.5.5-6) 

2) I 形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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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Wtw＋W′tf＋Wtf (5.5.5-7) 

4 T 形、I 形截面的腹板和带翼缘箱形截面的矩形箱体作为剪扭构件，其承载力按本规范

第 5.5.4 条的规定计算，公式中的 Td和 Wt应以 Twd和 Wtw代替；受压翼缘或受拉翼缘作为纯

扭构件，其抗扭承载力应按本规范第 5.5.1 条规定计算，公式(5.5.1-1)中的 Td 和 Wt 应以 T′fd

和 W′tf 或 Tfd 和 Wtf 代替。 

5 T 形、I 形和带翼缘箱形截面弯剪扭构件的截面应符合本规范第 5.5.3 条的规定。 

注：T 形和 I 形截面受扭构件的腹板应符合 b/hw≥0.15 的条件。此处，b 和 hw分别为腹板宽度和净高(见图

5.5.5)。 

5.5.6 矩形、T 形、I 形和带翼缘箱形截面的弯剪扭构件，其纵向钢筋和箍筋应按下列规定

计算，并分别进行配置： 

1 按受弯构件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所需的钢筋截面面积配置纵向钢筋。 

2 矩形截面、T 形和 I 形截面的腹板、带翼缘箱形截面的矩形箱体，应按剪扭构件计算

纵向钢筋和箍筋： 

1) 按本规范第 5.5.4 条抗扭承载力计算所需的纵向钢筋截面面积，并沿周边均匀对称布

置； 

2) 按本规范第 5.5.4 条抗剪承载力和抗扭承载力计算箍筋截面面积。 

3 T 形、I 形和带翼缘箱形截面的受压翼缘或受拉翼缘应按本规范第 5.5.1 条抗扭承载力

计算所需纵向钢筋和箍筋截面面积，其中纵向钢筋应沿周边对称布置。 

5.6  受冲切构件 

5.6.1 在集中反力作用下不配置抗冲切钢筋的钢筋混凝土板，其抗冲切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图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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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1 板抗冲切承载力计算 

1-冲切破坏锥体的斜截面；2-距集中反力作用面 h0/2 处破坏锥体截面周长；3-冲切破坏锥体的底面线 

 γ0Fld ≤ (0.7βhftd＋0.15σpc,m)Umh0 (5.6.1) 

式中    Fld ——最大集中反力设计值。当计算由墩柱支承的板的抗冲切承载力时，可取墩

柱所承受的最大轴向力设计值减去柱顶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内的荷载设计

值； 

σpc,m ——设有预应力钢筋的板的截面上，由预加力引起的混凝土有效平均压应力，

其值宜控制在 1.0~3.5MPa 范围内； 

βh ——截面高度尺寸效应系数，当 h ≤ 300mm 时，取 βh＝1.0；当 h ≥ 800mm 时，

取 βh＝0.85，其间按直线插入取值，此处，h 为板的高度； 

Um ——距集中反力作用面 h0/2 处破坏锥体截面面积的周长，当墩柱为圆形截面时，

可将其换算为边长等于 0.8 倍直径的方形截面墩柱再取 Um； 

h0 ——板的有效高度。 

5.6.2  在集中反力作用下，当抗冲切承载力不满足本规范公式(5.6.1)的要求且板厚受到限制

时，可配置抗冲切钢筋，此时，受冲切截面应符合下列条件： 

 γ0Fld ≤ 1.05βhftdUmh0 (5.6.2-1) 

混凝土板配置抗冲切钢筋时的抗冲切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当配置箍筋时 

 γ0Fld ≤ (0.35βhftd＋0.15σpc,m)Umh0＋0.75fsvAsvu (5.6.2-2) 

2 当配置弯起钢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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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0Fld ≤ (0.35βhftd＋0.15σpc,m)Umh0＋0.75fsdAsbusinθ (5.6.2-3) 

式中 Asvu ——与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相交的全部箍筋截面面积； 

Asbu ——与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相交的全部弯起钢筋截面面积； 

fsv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fsd ——弯起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θ ——弯起钢筋与板底面的夹角。 

对配置抗冲切钢筋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外的截面，尚应按本规范第 5.6.1 条进行抗冲切承载

力验算，此时，Um应取冲切破坏锥体以外 0.5h0 处的最不利周长。 

注：混凝土板中配置的抗冲切箍筋或弯起钢筋的构造应符合本规范第 9.2.9 条规定。 

5.6.3  矩形截面墩柱的扩大基础，在墩柱与基础交接处及基础变阶处的抗冲切承载力可按下

列规定计算(图 5.6.3)： 

 
图 5.6.3 矩形扩大基础抗冲切承载力计算 

1-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的斜截面；2-冲切破坏锥体的底面线 

 γ0Fld ≤ 0.7βhftdbmh0 (5.6.3-1) 

 Fld＝psA (5.6.3-2) 

 bm＝
bt＋bb

2  (5.6.3-3) 

式中  bt——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斜截面的上边长：当计算墩柱与基础交接处的抗冲切

承载力时，取墩柱宽度；当计算基础变阶处的抗冲切承载力时，取上阶宽度； 

bb——冲切破坏锥体最不利一侧斜截面的下边长：当计算墩柱与基础交接处的抗冲切

承载力时，取墩柱宽加两倍基础有效高度；当计算基础变阶处的抗冲切承载力

时，取上阶宽加两倍该处以下基础的有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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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冲切破坏锥体内基础的有效高度； 

ps——在荷载设计值作用下基底单位面积上的反力(可扣除基础自重及其上的土重)，当

受偏心荷载时可取最大的单位反力； 

A ——考虑冲切荷载时取用的多边形基底面积(图 5.6.3 中的阴影面积 ABCDEF)。 

5.7  局部承压构件 

5.7.1  配置间接钢筋的混凝土构件，其局部受压区的截面尺寸应满足下列要求： 

 γ0Fld ≤ 1.3ηsβfcdAln (5.7.1-1) 

 β＝
Ab
Al

 (5.7.1-2) 

式中   Fld ——局部受压面积上的局部压力设计值，对后张法构件的锚头局压区，应取 1.2

倍张拉时的最大压力； 

fcd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对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应根据张拉时混

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cuf ′ 值按本规范表 3.1.4 的规定以直线内插求得； 

ηs ——混凝土局部承压修正系数，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50 及以下，取 ηs＝1.0；混凝

土强度等级为 C50~C80 取 ηs＝1.0~0.76，中间按直线插入取值； 

β ——混凝土局部承压强度提高系数； 

Ab ——局部受压时的计算底面积，可按图 5.7.1 确定； 

Aln、Al ——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当局部受压面有孔洞时，Aln 为扣除孔洞后的面积，Al

为不扣除孔洞的面积。当受压面设有钢垫板时，局部受压面积应计入在垫板

中按 45°刚性角扩大的面积；对于具有喇叭管并与垫板连成整体的锚具，Aln

可取垫板面积扣除喇叭管尾端内孔面积。 

 
图 5.7.1 局部承压时计算底面积 Ab 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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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配置间接钢筋的局部受压构件(图 5.7.2)，其局部抗压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γ0Fld ≤ 0.9(ηsβfcd＋kρvβcorfsd)Aln (5.7.2-1) 

 βcor＝
Acor
Al

 (5.7.2-2) 

间接钢筋体积配筋率(核心面积 Acor 范围内单位混凝土体积所含间接钢筋的体积)按下列

公式计算： 

 

图 5.7.2 局部承压配筋图 

方格网 ρv＝
n1As1l1＋n2As2l2

Acors  (5.7.2-3) 

此时，在钢筋网两个方向的钢筋截面面积相差不应大于 50%。 

螺旋筋 ρv＝
4Ass1
dcors  (5.7.2-4) 

式中 βcor ——配置间接钢筋时局部抗压承载力提高系数，当 Acor＞Ab 时，应取 

Acor＝Ab； 

k ——间接钢筋影响系数，按本规范第 5.3.2 条取用； 

Acor ——方格网或螺旋形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的混凝土核芯面积，其重心应与

Al的重心相重合，计算时按同心、对称原则取值； 

n1、As1 ——方格网沿 l1 方向的钢筋根数、单根钢筋的截面面积； 

n2、As2 ——方格网沿 l2 方向的钢筋根数、单根钢筋的截面面积； 

Ass1 ——单根螺旋形间接钢筋的截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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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or ——螺旋形间接钢筋内表面范围内混凝土核芯面积的直径； 

s ——方格网或螺旋形间接钢筋的层距。 

注：方格网钢筋不应少于 4 层，螺旋形钢筋不应少于 4 圈；带喇叭管的锚具垫板，板下螺旋筋圈数的长度

不应小于喇叭管长度。 

5.7.3  在后张法构件的锚头局压区，宜进行端部锚固区段内的局部应力分析，并结合本规范

第 9.4.1 条规定的构造要求，配置闭合式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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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持久状况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 

6.1  一般规定 

6.1.1 公路桥涵的持久状况设计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采用作用效应频遇组合、荷

载效应准永久组合或作用效应频遇组合并考虑作用长期效应的影响，对构件的抗裂、裂缝宽

度和挠度进行验算，并使各项计算值不超过本规范规定的各相应限值。在上述各种组合中，

汽车荷载效应可不计冲击系数。 

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预应力应作为荷载考虑，荷载分项系数取为 1.0。对连续梁等超

静定结构，尚应计入由预应力、温度作用等引起的次效应。 

6.1.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可根据桥梁使用和所处环境的要求，进行下列构件设计： 

1 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此类构件在作用效应频遇组合下控制的正截面的受拉边缘不允

许出现拉应力(不得消压)。 

2 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此类构件在作用效应频遇组合下控制的正截面受拉边缘可出

现拉应力：当拉应力加以限制时，为 A 类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当拉应力超过限值时，为 B 类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6.1.3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预应力钢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值 σcon(对后张法构件为梁体内锚下应

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丝、钢绞线的张拉控制应力值 

 σcon ≤ 0.75fpk (6.1.3-1) 

2 精轧螺纹钢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值 

 σcon ≤ 0.85fpk (6.1.3-2) 

式中 fpk——预应力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表 3.2.2-2 的规定采用。 

当对构件进行超张拉或计入锚圈口摩擦损失时，钢筋中最大控制应力(千斤顶油泵上显示

的值)对钢丝和钢绞线不应超过 0.80fpk；对精轧螺纹钢筋不应超过 0.90fpk。 

条文说明：鉴于精轧螺纹钢筋张拉时易出现钢筋断裂，参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适当降低了精轧螺纹钢筋的张拉控制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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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弹性阶段计算中，构件截面性质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先张法构件采用换算截面。 

2 后张法构件，当计算由作用(或荷载)引起的应力时，管道压浆前采用净截面，预应力

钢筋与混凝土粘结后采用换算截面；当计算由预加力引起的应力时，除指明者外采用净截面。 

3 截面性质对计算应力或控制条件影响不大时，也可采用毛截面。 

6.1.5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及相应阶段预应力钢筋的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先张法构件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 σpc和拉应力 σpt 

 σpc或 σpt＝
Np0
A0

 ± 
Np0ep0

I0
y0 (6.1.5-1) 

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钢筋应力 

 p0 con 4

p0 con 4

l l

l l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 − + ⎫
⎬′ ′ ′ ′= − + ⎭

 (6.1.5-2) 

相应阶段预应力钢筋的有效预应力 

 pe con

pe con

l

l

σ σ σ
σ σ σ

= − ⎫
⎬′ ′ ′= − ⎭

 (6.1.5-3) 

2 后张法构件 

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压应力 σpc和拉应力 σpt 

 σpc或 σpt＝
Np
An

 ± 
Npepn

In
yn ± 

Mp2
In

yn (6.1.5-4) 

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钢筋应力 

 p0 con EP pc

p0 con EP pc

l

l

σ σ σ α σ
σ σ σ α σ

= − + ⎫
⎬′ ′ ′ ′= − + ⎭

 (6.1.5-5) 

相应阶段预应力钢筋的有效预应力 

 pe con

pe con

l

l

σ σ σ
σ σ σ

= − ⎫
⎬′ ′ ′= − ⎭

 (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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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n ——净截面面积，即为扣除管道等削弱部分后的混凝土全部截面面积与纵向普通

钢筋截面面积换算成混凝土的截面面积之和；对由不同混凝土强度等级组成

的截面，应按混凝土弹性模量比值换算成同一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截面面积；

A0 ——换算截面面积，包括净截面面积 An 和全部纵向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换算成混

凝土的截面面积； 

Np0、Np ——先张法构件、后张法构件的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的合力，按本规范公式

(6.1.6-1)、(6.1.6-3)计算； 

I0、In ——换算截面惯性矩、净截面惯性矩； 

ep0、epn ——换算截面重心、净截面重心至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合力点的距离，按本规

范公式(6.1.6-2)、(6.1.6-4)计算； 

y0、yn ——换算截面重心、净截面重心至计算纤维处的距离； 

σcon、σ′con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的张拉控制应力，按本规范第 6.1.3 条的规定确定；

σl、σ′l ——受拉区、受压区相应阶段的预应力损失值，按本规范第 6.2.2 条至第 6.2.7 条

规定计算；使用阶段时为全部预应力损失值； 

σl4、σ′l4 ——受拉区、受压区由混凝土弹性压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值，按本规范公式

(6.2.5-2)计算； 

αEP ——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 EP与混凝土弹性模量 Ec的比值，EP和 Ec分别按本规范

表 3.2.4 和表 3.1.5 采用； 

Mp2 ——由预加力 Np 在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等超静定结构中产生的次弯矩。 

注：(1) 在公式(6.1.5-1)、(6.1.5-4)中，右边第二、第三项与第一项的应力方向相同时取正号，相反时取负

号，正号为压，负号为拉； 

(2) 公式(6.1.5-5)中的 σpc、σ′pc 系由 Np 产生的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重心处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压应力以正值代入，拉应力以负值代入，按本条公式(6.1.5-1)计算，但式中的 Np0 以 Np 代替；ep0

按本规范公式(6.1.6-2)计算，该式中的 σp0、σ′p0、Np0以 σpe、σ′pe、Np 代替。 

6.1.6 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的合力 Np0、Np 及合力的偏心距 ep0、epn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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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6 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合力及其偏心距 

1-换算截面重心轴；  2-净截面重心轴 

1 先张法构件 

 p0 p0 p p0 p l6 l6= s sN A A A Aσ σ σ σ′ ′ ′ ′+ − −  (6.1.6-1) 

 p0 p p p0 p p l6 s l6 s
p0

p0

= s sA y A y A y A y
e

N
σ σ σ σ′ ′ ′ ′ ′ ′− − +

 (6.1.6-2) 

2 后张法构件 

 p pe p pe p l6 l6= s sN A A A Aσ σ σ σ′ ′ ′ ′+ − −  (6.1.6-3) 

 pe p pn pe p pn l6 sn l6 sn
pn

p

= s sA y A y A y A y
e

N
σ σ σ σ′ ′ ′ ′ ′ ′− − +

 (6.1.6-4) 

式中  σp0、σ′p0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的预应力

钢筋应力，按本规范第 6.1.5 条公式计算； 

σpe、σ′pe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的有效预应力，按本规范第 6.1.5 条公式计

算； 

Ap、A′p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As、A′s ——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yp、y′p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换算截面重心轴的距离； 

ys、y′s ——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重心至换算截面重心轴的距离； 

ypn、y′pn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净截面重心轴的距离； 

ysn、y′sn ——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重心至净截面重心轴的距离； 

σl6、σ′l6 ——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在各自合力点处由混凝土收缩和徐变引起的

预应力损失值，按本规范第 6.2.7 条的规定计算。 

注：当公式(6.1.6-1)至公式(6.1.6-4)中的 Ap′＝0 时，应取式中 σl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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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对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端部区段进行正截面、斜截面抗裂验算时，预应力传递长

度 ltr范围内预应力钢筋的实际应力值，在构件端部取为零，在预应力传递长度末端取有效预

应力值 σpe，两点之间按直线变化取值(图 6.1.7)。预应力钢筋的预应力传递长度应按表 6.1.7

采用。 

 

图 6.1.7 预应力钢筋传递长度内有效应力值 

表 6.1.7 预应力钢筋的预应力传递长度 ltr（mm） （修订） 

预应力钢筋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钢绞线 1×2、1×3，σpe＝1000MPa 75d 68d 63d 60d 57d 55d 

1×7，σpe＝1000MPa 80d 73d 67d 64d 60d 58d 

螺旋肋钢丝，σpe＝1000MPa 70d 64d 58d 56d 53d 51d 

注：(1) 预应力传递长度应根据预应力钢筋放松时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f′cu 确定，当 f′cu 在表列混凝土强

度等级之间时，预应力传递长度按直线内插取用； 

(2) 当预应力钢筋的有效预应力值 σpe与表值不同时，其预应力传递长度应根据表值按比例增减； 

(3) 当采用骤然放松预应力钢筋的施工工艺时，ltr应从离构件末端 0.25ltr处开始计算。 

6.2  钢筋预应力损失 

6.2.1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中，应考虑由下列因素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预应力钢筋与管道壁之间的摩擦 σl1 

锚具变形、钢筋回缩和接缝压缩 σl2 

预应力钢筋与台座之间的温差  σl3 

混凝土的弹性压缩     σl4 

预应力钢筋的应力松弛    σl5 

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    σl6 

此外，尚应考虑预应力钢筋与锚圈口之间的摩擦、台座的弹性变形等因素引起的其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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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损失。 

预应力损失值宜根据实测数据确定，当无可靠实测数据时，可按本节的规定计算。 

6.2.2  后张法构件张拉时，预应力钢筋与管道壁之间摩擦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σl1＝σcon[1－e－(μθ＋kx)] (6.2.2) 

式中 σcon——预应力钢筋锚下的张拉控制应力(MPa)； 

μ——预应力钢筋与管道壁的摩擦系数，按表 6.2.2 采用； 

θ——从张拉端至计算截面曲线管道部分切线的夹角之和(rad)； 

k——管道每米局部偏差对摩擦的影响系数，按表 6.2.2 采用； 

x——从张拉端至计算截面的管道长度，可近似地取该段管道在构件纵轴上的投影

长度(m)。 

表 6.2.2 系数 k 和 μ值 

管道成型方式 k 
μ 

钢绞线、钢丝束 精轧螺纹钢筋 

预埋金属波纹管 0.0015 0.20~0.25 0.50 

预埋塑料波纹管 0.0015 0.14~0.17 — 

预埋铁皮管 0.0030 0.35 0.40 

预埋钢管 0.0010 0.25 — 

抽芯成型 0.0015 0.55 0.60 

注：系数 k 和 μ值可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条文说明：拟在条文说明中参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10.2.4 条，增加 θ

的计算方法：按抛物线、圆弧曲线变化的空间曲线及可分段后叠加的广义空间曲线，夹角之

和 θ可按下列近似公式计算 

抛弧线、圆弧曲线： 2 2
v hθ α α= +  

广义空间曲线： 2 2
v hθ α α= Δ + Δ∑  

式中 vα 、 hα ——按照抛物线、圆弧曲线变化的空间曲线预应力钢筋在竖直方向、水平方向

投影所形成抛物线、圆弧曲线的弯转角； 

vαΔ 、 hαΔ ——广义空间曲线预应力钢筋在竖直方向、水平方向投影所形成分段曲线的弯转

角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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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预应力直线钢筋由锚具变形、钢筋回缩和接缝压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σl2＝
∑Δl

l Ep (6.2.3) 

式中 Δl——张拉端锚具变形、钢筋回缩和接缝压缩值(mm)，按表 6.2.3 采用； 

l——张拉端至锚固端之间的距离(mm)。 

后张法构件预应力曲线钢筋由锚具变形、钢筋回缩和接缝压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应考

虑锚固后反向摩擦的影响，可参照附录 B 计算。 

表 6.2.3 锚具变形、钢筋回缩和接缝压缩值（mm） 

锚具、接缝类型 Δl 锚具、接缝类型 Δl 

钢丝束的钢制锥形锚具 6 镦头锚具 1 

夹片式锚具 
有顶压时 4 每块后加垫板的缝隙 2 

无顶压时 6 水泥砂浆接缝 1 

带螺帽锚具的螺帽缝隙 1~3 环氧树脂砂浆接缝 1 

注：带螺帽锚具采用一次张拉锚固时，Δl 宜取 2~3mm，当采用二次张拉锚固时，Δl 可取 1mm。 

6.2.4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当采用加热方法养护时，由钢筋与台座之间的温差引起的

预应力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σl3＝2(t2－t1) (MPa) (6.2.4) 

式中 t2——混凝土加热养护时，受拉钢筋的最高温度(℃)； 

t1——张拉钢筋时，制造场地的温度(℃)。 

注：（1）为了减少温差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可采用分阶段的养护措施； 

（2）当台座与构件共同受热时，不考虑温差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6.2.5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由混凝土弹性压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当采用分批张拉时，先张拉的钢筋由张拉后批钢筋所引起的

混凝土弹性压缩的预应力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σl4＝αEP∑Δσpc (6.2.5-1) 

式中  Δσpc——在计算截面先张拉的钢筋重心处，由后张拉各批钢筋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 

(MPa)； 

αEP——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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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放松钢筋时由混凝土弹性压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可按下

式计算： 

 σl4＝αEPσpc (6.2.5-2) 

式中  σpc——在计算截面钢筋重心处，由全部钢筋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应力(MPa)。 

注：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由混凝土弹性压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的简化计算方法列于附录 C。 

6.2.6 预应力钢筋由于钢筋松弛引起的预应力损失终极值，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预应力钢丝、钢绞线 

 pe
5 pe

pk

0.52 0.26l f
σ

σ ζ σ
⎛ ⎞

= Ψ ⋅ −⎜ ⎟⎜ ⎟
⎝ ⎠

 (6.2.6-1) 

式中 Ψ——张拉系数，一次张拉时，Ψ＝1.0；超张拉时，Ψ＝0.9； 

ζ——钢筋松弛系数，I 级松弛(普通松弛)，ζ＝1.0；II 级松弛(低松弛)，ζ＝0.3； 

σpe——传力锚固时的钢筋应力，对后张法构件 σpe＝σcon－σl1－σl2－σl4；对先张法构件，

σpe＝σcon－σl2。 

2 精轧螺纹钢筋 

一次张拉 σl5＝0.05σcon (6.2.6-2) 

超张拉 σl5＝0.035σcon (6.2.6-3) 

注：(1) 当取超张拉的应力松弛损失值时，张拉程序应符合我国有关规范要求； 

(2) 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当需分阶段计算应力松弛损失时，其中间值与终极值的比值可按附录 D 取

用。 

6.2.7 由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的构件受拉区和受压区预应力钢筋的预应力损失，可按下列

公式计算： 

 P cs 0 EP pc 0
6

ps

0.9[ ( , ) ( , )]
( )

1 15l

E t t t t
t

ε α σ φ
σ

ρρ
+

=
+

 (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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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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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σl6(t)、σ′l6(t)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重心处由混凝土收缩、徐变引

起的预应力损失； 

σpc、σ′pc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重心处由预应力产生的混凝土

法向压应力(MPa)，应按本规范第 6.1.5 条和第 6.1.6 条规定计算。此

时，预应力损失值仅考虑预应力钢筋锚固时(第一批)的损失，普通钢

筋应力 σl6、σ′l6 应取为零；σpc、σ′pc 值不得大于传力锚固时混凝土立

方体抗压强度 f′cu 的 0.5 倍；当 σ′pc为拉应力时，应取为零。计算 σpc、

σ′pc时，可根据构件制作情况考虑自重的影响； 

Ep ——预应力钢筋的弹性模量； 

αEP ——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ρ、ρ′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全部纵向钢筋配筋率； 

A ——构件截面面积，对先张法构件，A＝A0；对后张法构件，A＝An。此

处，A0 为换算截面，An 为净截面； 

i ——截面回转半径，i2＝I/A，先张法构件取 I＝I0，A＝A0；后张法构件取

I＝In，A＝An，此处，I0和 In 分别为换算截面惯性矩和净截面惯性矩；

ep、e′p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截面重心至构件截面重心的距离； 

es、e′s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截面重心至构件截面重心的距离；

eps、e′ps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截面重心至构件截面重心

轴的距离； 

εcs(t, t0) ——预应力钢筋传力锚固龄期为 t0，计算考虑的龄期为 t 时的混凝土收缩

应变，其终极值 εcs(tu，t0)可按表 6.2.7 取用； 

0( , )t tφ  ——加载龄期为 t0，计算考虑的龄期为 t 时的徐变系数，其终极值 0( , )ut tφ

可按表 6.2.7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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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7  混凝土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终极值 

混凝土收缩应变终极值 εcs(tu，t0)×103 

传力锚固 
龄期 
(d) 

40% ≤ RH < 70% 70% ≤ RH < 99% 

理论厚度 h(mm) 理论厚度 h(mm) 

100 200 300 ≥600 100 200 300 ≥600 

3~7 0.50 0.45 0.38 0.25 0.30 0.26 0.23 0.15 

14 0.43 0.41 0.36 0.24 0.25 0.24 0.21 0.14 

28 0.38 0.38 0.34 0.23 0.22 0.22 0.20 0.13 

60 0.31 0.34 0.32 0.22 0.18 0.20 0.19 0.12 

90 0.27 0.32 0.30 0.21 0.16 0.19 0.18 0.12 

混凝土徐变系数终极值 0( , )ut tφ  

加载 
龄期 
(d) 

40% ≤ RH < 70% 70% ≤ RH < 99% 

理论厚度 h(mm) 理论厚度 h(mm) 

100 200 300 ≥600 100 200 300 ≥600 

3 3.78 3.36 3.14 2.79 2.73 2.52 2.39 2.20 

7 3.23 2.88 2.68 2.39 2.32 2.15 2.05 1.88 

14 2.83 2.51 2.35 2.09 2.04 1.89 1.79 1.65 

28 2.48 2.20 2.06 1.83 1.79 1.65 1.58 1.44 

60 2.14 1.91 1.78 1.58 1.55 1.43 1.36 1.25 

90 1.99 1.76 1.65 1.46 1.44 1.32 1.26 1.15 

注：(1) 表中RH代表桥梁所处环境的年平均相对湿度(%)，表中数值按 40% ≤ RH < 70%取 55%，70% ≤ RH 

< 99%取 80%计算所得； 

(2) 表中理论厚度 h＝2A/u，A 为构件截面面积，u 为构件与大气接触的周边长度。当构件为变截面

时，A 和 u 均可取其平均值； 

(3) 本表适用于由一般的硅酸盐类水泥或快硬水泥配制而成的混凝土。表中数值系按强度等级 C40

混凝土计算所得，对 C50 及以上混凝土，表列数值应乘以
32.4
fck

，式中 fck 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

度标准值(MPa)； 

(4) 本表适用于季节性变化的平均温度−20℃~＋40℃； 

(5) 构件的实际传力锚固龄期、加载龄期或理论厚度为表列数值中间值时，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终极

值可按直线内插法取值； 

(6) 在分阶段施工或结构体系转换中，当需计算阶段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时，可按附录 D 提供的方

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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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其各阶段的预应力损失值可按表 6.2.8 的规定进行组合。 

表 6.2.8 各阶段预应力损失值的组合 

预应力损失值的组合 先张法构件 后张法构件 

传力锚固时的损失(第一批)σlI σl2＋σl3＋σl4＋0.5σl5 σl1＋σl2＋σl4 

传力锚固后的损失(第二批)σlII 0.5σl5＋σl6 σl5＋σl6 

6.3  抗裂验算 

6.3.1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正截面和斜截面抗裂验算： 

1 正截面抗裂应对构件正截面混凝土的拉应力进行验算，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作用效应频遇组合下 

预制构件 σst－0.85σpc ≤ 0 (6.3.1-1) 

分段浇筑或砂浆接缝的纵向分块构件  σst－0.80σpc ≤ 0 (6.3.1-2) 

2) A 类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作用效应频遇组合下 

 σst－σpc ≤ 0.7ftk (6.3.1-3) 

但在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下 

 σlt－σpc ≤ 0 (6.3.1-4) 

2 斜截面抗裂应对构件斜截面混凝土的主拉应力 σtp进行验算，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作用效应频遇组合下 

预制构件 σtp ≤ 0.6ftk (6.3.1-5) 

现场浇筑(包括预制拼装)构件 σtp ≤ 0.4ftk (6.3.1-6) 

2) A 类和 B 类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作用效应频遇组合下 

预制构件 σtp ≤ 0.7ftk (6.3.1-7) 

现场浇筑(包括预制拼装)构件 σtp ≤ 0.5ftk (6.3.1-8) 

式中   σst——在作用效应频遇组合下构件抗裂验算边缘混凝土的法向拉应力，按本规范公

式(6.3.2-1)计算； 

σlt——在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下构件抗裂验算边缘混凝土的法向拉应力，按本规范

公式(6.3.2-2)计算； 

σpc——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的预加力在构件抗裂验算边缘产生的混凝土预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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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按本规范第 6.1.5 条规定计算； 

σtp——由作用效应频遇组合和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主拉应力，按本规范第 6.3.3 条

规定计算； 

ftk——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表 3.1.3 采用。 

注：(1) 本条规定的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系指结构自重和直接施加于桥上的活荷载产生的效应组合，不考

虑间接施加于桥上的其他作用效应； 

(2) B 类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在结构自重作用下控制截面受拉边缘不得消压。 

6.3.2 受弯构件由作用(或荷载)产生的截面抗裂验算边缘混凝土的法向拉应力，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 

 σst＝
Ms
W0

 (6.3.2-1) 

 σlt＝
Ml
W0

 (6.3.2-2) 

式中   Ms——按作用效应频遇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Ml——按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值，在组合的活荷载弯矩中，仅考虑汽车、

人群等直接作用于构件的荷载产生的弯矩值。 

注：后张法构件在计算预施应力阶段由构件自重产生的拉应力时，公式(6.3.2-1)、(6.3.2-2)中的 W0 可改用

Wn，Wn 为构件净截面抗裂验算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6.3.3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由作用效应频遇组合和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主拉应力 σtp 和主

压应力 σcp，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2

tp cx cy cx cy 2

cp 2 2
σ σ σ σ σ

τ
σ

+ −⎛ ⎞
= +⎜ ⎟

⎝ ⎠
∓  (6.3.3-1) 

 σcx＝σpc＋
Msy0

I0
 (6.3.3-2) 

 pe pv
cy = 0.6

v

n A
bs
σ

σ
′

 (6.3.3-3) 

 0

0

sin
= pe pb p ns

n

A SV S
bI bI

σ θ
τ

′′ ⋅
− ∑  (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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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σcx ——在计算主应力点，由预加力和按作用效应频遇组合计算的弯矩 Ms产生的混

凝土法向应力； 

σcy ——由竖向预应力钢筋的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竖向压应力； 

τ ——在计算主应力点，由预应力弯起钢筋的预加力和按作用效应频遇组合计算

的剪力 Vs 产生的混凝土剪应力；当计算截面作用有扭矩时，尚应计入由扭

矩引起的剪应力；对后张预应力混凝土超静定结构，在计算剪应力时，尚

宜考虑预加力引起的次剪力； 

σpc ——在计算主应力点，由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的纵向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

向预压应力，按本规范公式(6.1.5-1)或(6.1.5-4)计算； 

y0 ——换算截面重心轴至计算主应力点的距离； 

n ——在同一截面上竖向预应力钢筋的肢数； 

σ′pe、σ″pe ——竖向预应力钢筋、纵向预应力弯起钢筋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后的有效预应

力； 

Apv ——单肢竖向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sv ——竖向预应力钢筋的间距； 

b ——计算主应力点处构件腹板的宽度； 

Apb ——计算截面上同一弯起平面内预应力弯起钢筋的截面面积； 

S0、Sn ——计算主应力点以上(或以下)部分换算截面面积对换算截面重心轴、净截面面

积对净截面重心轴的面积矩； 

θp ——计算截面上预应力弯起钢筋的切线与构件纵轴线的夹角。 

注：(1) 公式(6.3.3-1)、(6.3.3-2)中的 σcx、σcy、σpc和
Msy0

I0
，当为压应力时以正号代入，当为拉应力时以负

号代入； 

(2) 变高度预应力混凝土梁，当计算由作用(或荷载)引起的剪应力时，应计算截面上弯矩和轴向力产

生的附加剪应力。 

6.3.4 箱型截面的弯、斜、宽等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宜按表 6.3.4 进行抗裂验算。（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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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4  箱型结构应力验算要求 

构件/受力方向 部  位 验算应力 

箱梁顶板纵向面外 上缘 正应力 

箱梁顶板横向面外 
上缘 

正应力 
下缘 

箱梁顶板面内 中间层 主应力 

箱梁底板纵向面外 下缘 正应力 

箱梁底板横向面外 
上缘 

正应力 
下缘 

箱梁底板面内 中间层 主应力 

箱梁腹板面内 中间层 主应力 

注：正截面拉应力及斜截面主拉应力的限值可参照 6.3.1 条取值。 

条文说明： 

表 6.3.4 中箱型截面的应力部位如下图所示，表中的指标应力是与各种结构性裂缝相对应的。

各验算应力、对应产生的裂缝及其原因、以及可采用的计算模型如下表所示： 

1 采用空间网格模型或实体模型可同时获得各项验算应力，也可采用单梁模型+框架简化模

型等不同计算模型分别获取各项验算应力； 

2 表中单梁模型包括 3DOF/6DOF 单梁模型和 7DOF 单梁模型； 

3 当采用单梁计算模型时，需要考虑各空间效应。 

 

验算应力 对应裂缝示意图 产生原因 可采用的计算模型 

顶板上缘 
纵向正应力  

主梁截面负弯矩 单梁、梁格、网格、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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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算应力 对应裂缝示意图 产生原因 可采用的计算模型 

底板下缘 
纵向正应力  

主梁截面正弯矩 单梁、梁格、网格、实体 

顶板上缘 
横向正应力  

桥面板局部效应

负弯矩 
框架简化计算、 
网格、实体 

顶板下缘 
横向正应力  

桥面板局部效应

正弯矩 
框架简化计算、 
网格、实体 

*  底板上缘 
横向正应力  

预应力钢束 
外崩力 网格、实体 

*  底板下缘 
横向正应力 

预应力钢束 
外崩力 网格、实体 

顶板面内斜裂缝 
 

顶板主拉应力 7DOF 单梁、 
网格、实体 

底板面内斜裂缝 
 

底板主拉应力 7DOF 单梁、 
网格、实体 

腹板面内斜裂缝 腹板主拉应力 单梁、梁格 
网格、实体 

注* ： 仅在变高度预应力混凝土桥梁中存在底板纵向束时验算 

6.4  裂缝宽度验算 

6.4.1 钢筋混凝土构件和 B 类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裂缝宽度，应按

作用效应频遇组合并考虑长期效应的影响进行验算。 

6.4.2 钢筋混凝土构件和 B 类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其计算的最大裂缝宽度不应超过表 6.4.2

规定的限值。 

表 6.4.2  最大裂缝宽度限值（mm） （修订） 

环境类别 环境等级 
最大裂缝宽度限值（mm） 

钢筋混凝土构件 B 类预应力构件 

碳化环境 

Ⅰ-A 0.30 0.20 

Ⅰ-B 0.20 0.15 

Ⅰ-C 0.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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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别 环境等级 
最大裂缝宽度限值（mm） 

钢筋混凝土构件 B 类预应力构件 

冻融破坏环境 

Ⅱ-C 0.20 0.10 

Ⅱ-D 0.15 − 

Ⅱ-E 0.15 − 

海洋氯化物环境 

Ⅲ-C 0.20 0.10 

Ⅲ-D 0.20 − 

Ⅲ-E 0.15 − 

Ⅲ-F 0.15 − 

除冰盐等其它氯化物环

境 

Ⅳ-C 0.20 0.10 

Ⅳ-D 0.20 − 

Ⅳ-E 0.15 − 

盐结晶环境 
Ⅴ-E 0.15 − 

Ⅴ-F 0.15 − 

化学腐蚀环境 

Ⅵ-C 0.20 0.10 

Ⅵ-D 0.15 − 

Ⅵ-E 0.15 − 

磨蚀环境 
Ⅶ-C 0.15 0.10 

Ⅶ-D 0.20 − 

注：（1）表中“−”表示不允许出现裂缝； 

（2）有自防水要求的混凝土构件，其横向弯曲的表面裂缝计算宽度不应超过 0.20mm。 

6.4.3 矩形、T 形和 I 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构件及 B 类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其最大裂缝宽

度 Wfk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Wfk＝C1C2C3
σss
Es

te0.30 1.4
c d

ρ
⎛ ⎞+
⎜ ⎟+⎝ ⎠

 (mm) (6.4.3-1) 

 s
te

te

A
A

ρ =  (6.4.3-2) 

式中 C1 ——钢筋表面形状系数，对光面钢筋，C1＝1.4；对带肋钢筋，C1＝1.0； 

C2 ——长期效应影响系数，C2＝1＋0.5
Nl
Ns
，其中 Nl 和 Ns分别为按作用效应准永久组

合和作用效应频遇组合计算的内力值(弯矩或轴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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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与构件受力性质有关的系数，当为钢筋混凝土板式受弯构件时，C3＝1.15，其

他受弯构件 C3＝1.0，轴心受拉构件 C3＝1.2，偏心受拉构件 C3＝1.1，偏心受

压构件 C3＝0.9； 

σss ——钢筋应力，按本规范第 6.4.4 条的规定计算； 

c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mm)，当 c 大于 50mm 时，取 50mm； 

d ——纵向受拉钢筋直径(mm)，当用不同直径的钢筋时，d 改用换算直径 de，de＝

∑nid2
i

∑nidi
，式中，对钢筋混凝土构件，ni为受拉区第 i 种普通钢筋的根数，di 为受

拉区第 i 种普通钢筋的公称直径；对混合配筋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预应力钢

筋为由多根钢丝或钢绞线组成的钢丝束或钢绞线束，式中 di 为普通钢筋公称

直径、钢丝束或钢绞线束的等代直径 dpe，dpe＝ nd，此处，n 为钢丝束中钢

丝根数或钢绞线束中钢绞线根数，d 为单根钢丝或钢绞线的公称直径。对于钢

筋混凝土构件中的焊接钢筋骨架，公式(6.4.3-1)中的 d 或 de应乘以 1.3 系数；

ρte ——纵向受拉钢筋的有效配筋率，对钢筋混凝土构件，当 ρte > 0.1 时，取 ρte＝0.1；

当 ρte <0.01 时，取 ρte＝0.01； 

sA  ——受拉区纵向钢筋截面面积（mm2）：轴心受拉构件取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受弯、偏心受拉及大偏心受压构件取受拉区纵向钢筋截面面积或受拉较大一

侧的钢筋截面面积； 

teA  ——有效受拉混凝土截面面积（mm2）：轴心受拉构件取构件截面面积；受弯、

偏心受拉、偏心受压构件取2 sa b， sa 为受拉钢筋重心至受拉区边缘的距离，

对矩形截面，b 为截面宽度，对有受拉翼缘的倒 T 形、I 形截面，b 为受拉区

有效翼缘宽度。 

注：当配置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时，公式(6.4.3-1)中的 d 或 de应乘以 1.25 系数。 

箱形截面受弯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可参照本条的规定计算。 

6.4.4 对于矩形、T 形和 I 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构件及 B 类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由作用效

应频遇组合引起的开裂截面纵向受拉钢筋的应力 σss，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钢筋混凝土构件 

轴心受拉构件  (6.4.4-1) s
ss

s

N
A

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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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弯构件  (6.4.4-2) 

偏心受拉构件  (6.4.4-3) 

偏心受压构件  (6.4.4-4) 

 
2

0
f 00.87 0.12(1 )

s

hz h
e

γ
⎡ ⎤⎛ ⎞

′⎢ ⎥= − − ⎜ ⎟
⎢ ⎥⎝ ⎠⎣ ⎦

 (6.4.4-5) 

  (6.4.4-6) 

 f f
f

0

( )b b h
bh

γ
′ ′−′ =  (6.4.4-7) 

 
2

0
s

0 0

11
4000 /

l
e h h

η ⎛ ⎞= + ⎜ ⎟
⎝ ⎠

 (6.4.4-8) 

式中 As ——受拉区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e′s ——轴向拉力作用点至受压区或受拉较小边纵向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es ——轴向压力作用点至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z ——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且不大于 0.87h0； 

ηs ——使用阶段的轴向压力偏心距增大系数，当 l0/h ≤14 时，取 ηs＝1.0； 

ys ——截面重心至纵向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γ′f ——受压翼缘截面面积与腹板有效截面面积的比值； 

b′f、h′f ——受压区翼缘的宽度、厚度，在公式(6.4.4-7)中，当 h′f＞0.2h0 时，取 h′f＝0.2h0；

Ns、Ms ——按作用效应频遇组合计算的轴向力值、弯矩值。 

2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 

 s p2 p0 p
ss

p s

( )
( )

M M N z e
σ =

A A z
± − −

+
 (6.4.4-9) 

 e＝ep＋
Ms±Mp2

Np0
 (6.4.4-10) 

00.87
s

ss
s

M
A h

σ =

0( )
s s

ss
s s

N e
A h a

σ
′

=
′−

( )s s
ss

s

N e z
A z

σ −
=

0s s se e y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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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 ——受拉区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区合力点的距离，按公式

(6.4.4-5)计算，但式中的 es以公式(6.4.4-10)的 e 代入； 

ep ——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纵向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的合力 Np0 的作用点至受

拉区纵向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合力点的距离； 

Np0 ——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的合力，先张法构件和后张法

构件均按本规范公式(6.1.6-1)计算，该式中的 σp0 和 σ′p0，先张法构件按本规范

公式(6.1.5-2)计算；后张法构件按本规范公式(6.1.5-5)及第 6.1.5 条注 2 规定计

算； 

Mp2 ——由预加力 Np 在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等超静定结构中产生的次弯矩。 

注：在公式(6.4.4-9)、(6.4.4-10)中，当 Mp2与 Ms的作用方向相同时，取正号；相反时，取负号。 

6.4.5 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构件，其最大裂缝宽度 Wfk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修订条文） 

 Wfk＝C1C2C3
σss
Es

te0.30 1.4
c d

ρ
⎛ ⎞+
⎜ ⎟+⎝ ⎠

 (mm) (6.4.5-1) 

 2 2
1( )

s
te

A
r r
βρ

π
=

−
 (6.4.5-2) 

 1 2 sr r a= −  (6.4.5-3) 

式中 ρte ——纵向受拉钢筋的有效配筋率，对钢筋混凝土构件，当 ρte > 0.1 时，取 ρte＝0.1；

当 ρte <0.01 时，取 ρte＝0.01； 

σss ——钢筋应力，按本规范第 6.4.7 条的规定计算； 

β  ——构件纵向受拉钢筋对最大裂缝开展贡献的系数，按本规范第 6.4.6 条计算； 

sA  ——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mm2） 

r  ——圆形截面的半径（mm）； 

1r  ——圆形截面半径与钢筋中心到构件边缘 2 倍距离的差值（mm）； 

sa  ——钢筋中心到构件边缘的距离（mm）。 

其余符号意义同第 6.4.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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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对于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构件，纵向受拉钢筋对最大裂缝开展贡献的系数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新增条文） 

大偏心受压构件 

 ( )
2

00.4 2.5 1 0.353 se
r

ηβ ρ
−⎡ ⎤⎛ ⎞= + +⎢ ⎥⎜ ⎟

⎝ ⎠⎢ ⎥⎣ ⎦
 (6.4.6-1) 

 2
sA

r
ρ

π
=  (6.4.6-2) 

 
2

0

0

11
24000

2

s

s

l
e r

r a

η ⎛ ⎞= + ⎜ ⎟
⎝ ⎠

−

 (6.4.6-3) 

大偏心受拉构件 

 0.45β =  (6.4.6-4) 

小偏心受拉构件 

 
0

1

1 2 e
r

β =
+

 (6.4.6-5) 

轴心受拉构件 

 1.00β =  (6.4.6-6) 

式中  β  ——纵向受拉钢筋对最大裂缝开展贡献的系数； 

0e  ——构件初始偏心距（mm）； 

r  ——截面半径（mm）； 

ρ  ——纵向钢筋配筋率； 

sη  ——使用荷载下的偏心距增大系数，当 0 14.0
2
l
r
≤ 时，取 1.0； 

sa  ——钢筋中心到构件边缘的距离（mm）； 

0l  ——构件计算长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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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对于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构件，由作用效应频遇组合引起的开裂截面纵向受拉钢筋的

应力 σss，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新增条文） 

大偏心受压构件 

 

3
0

2
00.45 0.26 0.2

s

s
ss

ss s

e
Nr
Ar e

r r

η

σ
η

⎛ ⎞
⎜ ⎟
⎝ ⎠=

⎛ ⎞⎛ ⎞+ +⎜ ⎟⎜ ⎟
⎝ ⎠⎝ ⎠

 (6.4.7-1) 

 
2

0

0

11
24000

2

s

s

l
e r

r a

η ⎛ ⎞= + ⎜ ⎟
⎝ ⎠

−

 (6.4.7-2) 

大偏心受拉构件 

 

3
0

2
00.45 0.26 0.17

s
ss

ss

e
Nr
Ar e

r r

σ

⎛ ⎞
⎜ ⎟
⎝ ⎠=

⎛ ⎞⎛ ⎞+ −⎜ ⎟⎜ ⎟
⎝ ⎠⎝ ⎠

 0 0.365e
r

⎛ ⎞>⎜ ⎟
⎝ ⎠

 (6.4.7-3) 

小偏心受拉构件 

 01 1.3 s
ss

s s

e N
r A

σ
⎛ ⎞

= +⎜ ⎟
⎝ ⎠

 0 0.365e
r

⎛ ⎞≤⎜ ⎟
⎝ ⎠

 (6.4.7-4) 

轴心受拉构件 

 s
ss

s

N
A

σ =  (6.4.7-5) 

式中 As ——受拉区纵向钢筋截面面积； 

Ns ——按作用效应频遇组合计算的轴向力值； 

rs ——纵向钢筋重心所在圆周的半径。 

其余符号意义同第 6.4.6 条。 

条文说明：6.4.3 条 6.4.7 条参照《水运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JTS151-2011）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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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挠度验算 

6.5.1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挠度，可根据给定的

构件刚度用结构力学的方法计算。 

6.5.2 受弯构件的刚度可按下式计算： 

1 钢筋混凝土构件 

 0
2 2

cr cr 0

s s cr

1

BB
M M B
M M B

=
⎡ ⎤⎛ ⎞ ⎛ ⎞
⎢ ⎥+ −⎜ ⎟ ⎜ ⎟
⎢ ⎥⎝ ⎠ ⎝ ⎠⎣ ⎦

 (6.5.2-1) 

 Mcr＝γftkW0 (6.5.2-2) 

式中 B ——开裂构件等效截面的抗弯刚度； 

B0 ——全截面的抗弯刚度，B0＝0.95EcI0； 

Bcr ——开裂截面的抗弯刚度，Bcr＝EcIcr； 

Mcr ——开裂弯矩； 

γ ——构件受拉区混凝土塑性影响系数，按公式(6.5.2-7)计算； 

I0 ——全截面换算截面惯性矩； 

Icr ——开裂截面换算截面惯性矩； 

ftk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2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1) 全预应力混凝土和 A 类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B0＝0.95EcI0 (6.5.2-3) 

2) 允许开裂的 B 类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在开裂弯矩 Mcr作用下 B0＝0.95EcI0 (6.5.2-4) 

在(Ms－Mcr)作用下 Bcr＝EcIcr (6.5.2-5) 

开裂弯矩 Mcr按下式计算： 

 Mcr＝(σpc＋γftk)W0 (6.5.2-6) 

 γ＝
2S0
W0

 (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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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0 ——全截面换算截面重心轴以上(或以下)部分面积对重心轴的面积矩； 

σpc ——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合力 Np0 在构件抗裂边缘产生的

混凝土预压应力，先张法构件和后张法构件均按本规范公式(6.1.5-1)计算，但

后张法构件采用净截面；该式中的 Np0 与本规范第 6.4.4 条同样办理； 

W0 ——换算截面抗裂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注：对变截面连续梁，当支座截面刚度不大于跨中截面刚度的两倍时，构件刚度仍可采用跨中截面刚度。 

6.5.3 受弯构件在使用阶段的挠度应考虑长期效应的影响，即按荷载效应频遇组合和本规范

第 6.5.2 条规定的刚度计算的挠度值，乘以挠度长期增长系数 ηθ。挠度长期增长系数可按下

列规定取用： 

当采用 C40 以下混凝土时，ηθ＝1.60； 

当采用 C40~C80 混凝土时，ηθ＝1.45~1.35，中间强度等级可按直线内插法取值。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按上述计算的长期挠度值，在消除结构自重产生的

长期挠度后梁式桥主梁的最大挠度处不应超过计算跨径的 1/600；梁式桥主梁的悬臂端不应

超过悬臂长度的 1/300。 

6.5.4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由预加力引起的反拱值，可用结构力学方法按刚度 EcI0 进行计

算，并乘以长期增长系数。计算使用阶段预加力反拱值时，预应力钢筋的预加力应扣除全部

预应力损失，长期增长系数取用 2.0。 

6.5.5 受弯构件的预拱度可按下列规定设置： 

1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 

1) 当由荷载效应频遇组合并考虑长期效应影响产生的长期挠度不超过计算跨径的

1/1600 时，可不设预拱度； 

2) 当不符合上述规定时应设预拱度，且其值应按结构自重和 1/2 可变荷载频遇值计算的

长期挠度值之和采用。 

2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 

1) 当预加应力产生的长期反拱值大于按荷载效应频遇组合计算的长期挠度时，可不设预

拱度； 

2) 当预加应力的长期反拱值小于按荷载效应频遇组合计算的长期挠度时应设预拱度，其

值应按该项荷载的挠度值与预加应力长期反拱值之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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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重相对于活载较小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应考虑预加应力反拱值过大可能造成

的不利影响，必要时采取反预拱或设计和施工上的其他措施，避免桥面隆起直至开裂破坏。 

注：预拱的设置应按最大的预拱值沿顺桥向做成平顺的曲线。 

6.5.6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当需计算施工阶段的变形时，可按构件自重和预加力产生的初

始弹性变形乘以[1＋ 0( , )t tφ ]求得。此处 0( , )t tφ 为混凝土徐变系数，可根据加载龄期 t0 和计算

所需龄期 t 按本规范附录 D 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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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持久状况和短暂状况构件的应力计算 

7.1  持久状况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应力计算 

7.1.1 按持久状况设计的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应计算其使用阶段正截面混凝土的法向压

应力、受拉区钢筋的拉应力和斜截面混凝土的主压应力，并不得超过本节规定的限值。计算

时作用(或荷载)取其标准值，汽车荷载应考虑冲击系数。 

应考虑预加力效应，预加力的分项系数取为 1.0。对连续梁等超静定结构，尚应计及预加

力、温度作用等引起的次效应。 

7.1.2 计算使用阶段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应力时，由预加力产生的正截面混凝土压应力 σpc

和拉应力 σpt按本规范第 6.1.5 条和第 6.1.6 条规定计算。斜截面混凝土的主压应力 σcp和主拉

应力 σtp 按本规范第 7.1.6 条规定计算。 

7.1.3 全预应力混凝土和 A 类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由作用(或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混凝土

法向应力和预应力钢筋的应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混凝土法向压应力 σkc和拉应力 σkt 

 σkc或 σkt＝
Mk
I0

y0 (7.1.3-1) 

2 预应力钢筋应力 

 σp＝αEPσkt (7.1.3-2) 

式中  Mk——按作用(或荷载)标准组合计算的弯矩值； 

y0——构件换算截面重心轴至受压区或受拉区计算纤维处的距离。 

注：计算预应力钢筋的应力时，公式(7.1.3-2)中的 σkt 应为最外层钢筋重心处的混凝土拉应力。 

7.1.4 允许开裂的 B 类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由作用(或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混凝土法向压

应力和预应力钢筋的应力增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7.1.4)： 

1 开裂截面混凝土压应力 

 σcc＝
Np0
Acr

＋
Np0e0Nc

Icr
 (7.1.4-1) 

 e0N＝eN＋c (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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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 开裂截面及应力图 

1-开裂截面重心轴；2-开裂截面中性轴 

 eN＝⎝⎜
⎛

⎠⎟
⎞Mk±Mp2

Np0
－hps (7.1.4-3) 

 p0 p p 6 s s p0 p p 6 s s
ps

p0

l lA h A h A a A a
h

N
σ σ σ σ′ ′ ′ ′ ′ ′− + −

=  (7.1.4-4) 

2 开裂截面预应力钢筋的应力增量 

 p0 p0 0N p
p EP

cr cr

( )N N e h c
A I

σ α
−⎡ ⎤

= −⎢ ⎥
⎣ ⎦

 (7.1.4-5) 

式中  Np0 ——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预应力钢筋和普通钢筋的合力，先张法构件和后张

法构件均按本规范公式(6.1.6-1)及第 6.4.4 条规定计算； 

σp0、σ′p0 ——构件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预应力钢筋

的应力，先张法构件按本规范公式(6.1.5-2)；后张法构件按本规范公式(6.1.5-5)

及第 6.1.5 条注 2 规定计算； 

e0N ——Np0 作用点至开裂截面重心轴的距离； 

eN ——Np0 作用点至截面受压区边缘的距离，Np0 位于截面之外为正；Np0 位于截面之

内为负； 

c ——截面受压区边缘至开裂换算截面重心轴的距离； 

hps ——预应力钢筋与普通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hp、a′p ——截面受拉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hs、a′s ——截面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合力点至截面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Acr ——开裂截面换算截面面积； 

Icr ——开裂截面换算截面惯性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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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EP ——预应力钢筋弹性模量与混凝土弹性模量的比值。 

注：(1) 公式(7.1.4-4)中，当 Ap′＝0 时，式中的 σl6′应取为零； 

(2) 在公式(7.1.4-3)中当 Mp2与 Mk的方向相同时取正号，相反时取负号； 

(3) 按(7.1.4-5)计算的值应为负值，表示钢筋为拉应力； 

(4) 当截面受拉区设置多层预应力钢筋时，可仅计算最外层钢筋的拉应力增量，此时，公式(7.1.4-5)

中的 hp应为最外层钢筋重心至截面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5)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开裂截面的中性轴位置(受压区高度)可按本规范附录 E 求得。 

7.1.5 使用阶段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混凝土的压应力和预应力钢筋的拉应力，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受压区混凝土的最大压应力 

  ⎭
⎬
⎫未开裂构件σkc＋σpt

允许开裂构件σcc
 ≤ 0.50fck (7.1.5-1) 

2 受拉区预应力钢筋的最大拉应力 

1) 对钢绞线、钢丝 

  ⎭
⎬
⎫未开裂构件σpe＋σp

允许开裂构件σpo＋σp
 ≤ 0.65fpk (7.1.5-2) 

2) 对精轧螺纹钢筋 

  ⎭
⎬
⎫未开裂构件σpe＋σp

允许开裂构件σpo＋σp
 ≤ 0.80fpk (7.1.5-3) 

式中  σpe——全预应力混凝土和 A 类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受拉区预应力钢筋扣除全部预

应力损失后的有效预应力； 

σpt——由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先张法构件按本规范公式(6.1.5-1)计算，

后张法构件按本规范公式(6.1.5-4)计算。 

注：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受拉区的普通钢筋，其使用阶段的应力很小，可不必验算。 

7.1.6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由作用(或荷载)标准值和预加力产生的混凝土主压应力 σcp 和

主拉应力 σtp 应按本规范第 6.3.3 条公式计算，但公式(6.3.3-2)、(6.3.3-4)中的 Ms和 Vs应分别

以 Mk、Vk代替。此处，Mk 和 Vk 为按作用(或荷载)标准组合计算的弯矩值和剪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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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的主压应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σcp ≤ 0.6fck (7.1.6-1) 

根据计算所得的混凝土主拉应力，按下列规定设置箍筋： 

在 σtp ≤ 0.5ftk 的区段，箍筋可仅按构造要求设置； 

在 σtp＞0.5ftk 的区段，箍筋的间距 sv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sv＝ 
fskAsv
σtpb  (7.1.6-2) 

式中  fsk——箍筋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Asv——同一截面内箍筋的总截面面积； 

b——矩形截面宽度、T 形或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当按本条计算的箍筋用量少于按斜截面抗剪承载力计算的箍筋用量时，构件箍筋采用后

者。 

7.2  短暂状况构件的应力计算 

7.2.1 桥梁构件按短暂状况设计时，应计算其在制作、运输及安装等施工阶段，由自重、施

工荷载等引起的正截面和斜截面的应力，并不应超过本节规定的限值。施工荷载除有特别规

定外均采用标准值，当有组合时不考虑荷载组合系数。 

当用吊机(车)行驶于桥梁进行安装时，应对已安装就位的构件进行验算，吊机(车)应乘以

1.15 的荷载系数，但当由吊机(车)产生的效应设计值小于按持久状况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的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时，则可不必验算。 

7.2.2 当进行构件运输和安装计算时，构件自重应乘以动力系数。动力系数应按《公路桥涵

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的规定采用。 

7.2.3 对构件施加预应力时，混凝土的立方体强度不得低于设计混凝土强度等级的 75%。 

7.2.4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应力按下列公式计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压区混凝土边缘的压应力 

 σt
cc＝

Mt
kx0

Icr
 ≤ 0.80f′ck (7.2.4-1) 

2 受拉钢筋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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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 0.75
t

t k i
si ES sk

cr

M h x f
I

σ α −
= ≤  (7.2.4-2) 

式中   Mt
k ——由临时的施工荷载标准值产生的弯矩值； 

x0 ——换算截面的受压区高度，按换算截面受压区和受拉区对中性轴面积矩相等的

原则求得； 

Icr ——开裂截面换算截面的惯性矩，根据已求得的受压区高度 x0，按开裂换算截面

对中性轴惯性矩之和求得； 

σt
si ——按短暂状况计算时受拉区第 i 层钢筋的应力； 

h0i ——受压区边缘至受拉区第 i 层钢筋截面重心的距离； 

f′ck ——施工阶段相应于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f′cu 的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按本规范表 3.1.3 以直线内插取用； 

fsk ——普通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表 3.2.2-1 采用。 

7.2.5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中性轴处的主拉应力(剪应力)σt
tp应符合下列规定： 

 σt
tp＝

Vt
k

bz0
 ≤ f′tk (7.2.5) 

式中  Vt
k ——由施工荷载标准值产生的剪力值； 

b ——矩形截面宽度、T 形或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 

z0 ——受压区合力点至受拉钢筋合力点的距离，按受压区应力图形为三角形计算确

定； 

f′tk ——施工阶段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7.2.6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中性轴处的主拉应力，若符合下列条件： 

 σt
tp ≤ 0.25f′tk (7.2.6-1) 

该区段的主拉应力全部由混凝土承受，此时，抗剪钢筋按构造要求配置。 

中性轴处的主拉应力不符合公式(7.2.6-1)的区段，则主拉应力(剪应力)全部由箍筋和弯起

钢筋承受。箍筋、弯起钢筋可按剪应力图配置(图 7.2.6)，并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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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6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剪应力图分配 

a-箍筋、弯起钢筋承受剪应力的区段；b-混凝土承受剪应力的区段 

1 箍筋 

 τtv＝
nAsv1[σt

s]
bsv

 (7.2.6-2) 

2 弯起钢筋 

 Asb ≥ 
bΩ

[σt
s] 2

 (7.2.6-3) 

式中 τtv ——由箍筋承受的主拉应力(剪应力)值； 

n ——同一截面内箍筋的肢数； 

[σt
s] ——短暂状况时钢筋应力的限值，按本规范第 7.2.4 条规定取用 0.75fsk； 

Asv1 ——一肢箍筋的截面面积； 

sv ——箍筋的间距； 

Asb ——弯起钢筋的总截面面积； 

Ω ——相应于由弯起钢筋承受的剪应力图的面积。 

7.2.7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按短暂状况计算时，由预加力和荷载产生的法向应力可按本规

范第 6.1.5 条和第 7.1.3 条的公式进行计算。此时，预应力钢筋应扣除相应阶段的预应力损失，

荷载采用施工荷载，截面性质按本规范第 6.1.4 条的规定采用。 

7.2.8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在预应力和构件自重等施工荷载作用下截面边缘混凝土的法

向应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应力 

σt
cc ≤ 0.70f′ck 

2 拉应力 

1) 当 σt
ct ≤ 0.70f′tk 时，预拉区应配置其配筋率不小于 0.2%的纵向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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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 σt
ct＝1.15f′tk 时，预拉区应配置其配筋率不小于 0.4%的纵向钢筋； 

3) 当 0.70f′tk < σt
ct < 1.15f′tk 时，预拉区应配置的纵向钢筋配筋率按以上两者直线内插取

用。 

4) 拉应力 σt
ct不应超过 1.15f′tk。 

上述配筋率为 s pA A
A
′ ′+

，先张法构件计入 A′p，后张法构件不计 A′p，A′p 为预拉区预应力钢

筋截面面积；A′s为预拉区普通钢筋截面面积；A 为构件毛截面面积。 

式中 σt
cc、σt

ct——按短暂状况计算时截面预压区、预拉区边缘混凝土的压应力、拉应力； 

f′ck、f′tk——与制作、运输、安装各施工阶段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f′cu 相应的轴心抗

压强度、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可按本规范表 3.1.3 直线插入取用。 

预拉区的纵向钢筋宜采用带肋钢筋，其直径不宜大于 14 mm，沿预拉区的外边缘均匀布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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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构件计算的规定 

8.1  组合式受弯构件 

8.1.1 本节组合式受弯构件系指施工时把预制构件作为支撑，在其上浇筑混凝土层并与其组

合的受弯构件。 

对组合式受弯构件的预制构件，应按本规范第 7.2 节的规定进行制作、运输及安装等施

工阶段的验算。 

8.1.2 组合式受弯构件的作用(或荷载)效应应分别按下列两个阶段进行计算： 

1 第一阶段：现浇混凝土层达到强度标准值前，荷载应考虑预制构件自重、现浇混凝土

层自重及施工时附加的其他荷载。 

2 第二阶段：现浇混凝土层达到强度标准值后，组合梁按整体计算，作用(或荷载)应计

算组合构件自重、桥面系自重及使用阶段可变作用(或荷载)。 

8.1.3 组合式受弯构件当预制构件与现浇混凝土层组合时的混凝土龄期之差超过三个月时，

应计算混凝土收缩差效应。 

8.1.4 组合式受弯构件及其预制构件应按本规范第 5.2.2条或第 5.2.3条进行正截面抗弯承载

力计算，其弯矩设计值按下列规定采用： 

对预制构件 

 M1d＝M1Gd＋M1Qd (8.1.4-1) 

对组合构件(应考虑结构重要性系数 γ0) 

 Md＝M1Gd＋M2Gd＋M2Qd (8.1.4-2) 

式中  M1Gd——第一阶段预制构件和现浇混凝土层自重产生的弯矩设计值，取荷载标准值乘

以荷载效应分项系数 1.2； 

M1Qd——第一阶段施工时附加的其他荷载产生的弯矩设计值，取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

效应分项系数 1.4； 

M2Gd——第二阶段桥面系自重产生的弯矩设计值，取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效应分项系

数 1.2； 



8 构件计算的规定 

－ 105－ 

M2Qd——第二阶段可变作用(或荷载)产生的弯矩组合设计值，其作用(或荷载)效应分项

系数按《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取用。 

对组合构件当现浇混凝土层的强度等级与预制构件强度等级不同时，混凝土强度等级应

取现浇混凝土强度等级。 

8.1.5 预制构件和组合构件应按本规范第 5.2.6 条至第 5.2.12 条规定分别计算斜截面抗剪、

抗弯承载力，其中作用(或荷载)分项系数按本规范第 8.1.4 条取用，剪力设计值按下列规定采

用： 

对预制构件 

 V1d＝V1Gd＋V1Qd (8.1.5-1) 

对组合构件(应考虑结构重要性系数 γ0) 

 Vd＝V1Gd＋V2Gd＋V2Qd (8.1.5-2) 

式中  V1Gd——第一阶段预制构件和现浇混凝土层自重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V1Qd——第一阶段施工时附加的其他荷载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V2Gd——第二阶段桥面系自重产生的剪力设计值； 

V2Qd——第二阶段可变作用(或荷载)产生的剪力组合设计值。 

对组合构件，计算斜截面内混凝土和箍筋共同抗剪的承载力设计值Vcs[公式(5.2.7-2)]时，

如现浇混凝土层与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同，应取两者较低者，但按公式计算的组合

构件抗剪承载力设计值不应低于预制构件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对预应力混凝土组合构件，

取预应力提高系数 α2＝1.0。 

8.1.6 组合式受弯梁当符合本规范第 9.3.16 条和第 9.3.17 条构造要求时，预制构件与现浇混

凝土层之间结合面的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公式： 

 γ0Vd ≤ 0.12fcdbh0＋0.85fsv
Asv
sv

h0 (8.1.6) 

式中  Vd ——组合梁最大剪力组合设计值； 

fcd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当预制构件和现浇混凝土不同时，取两者较低者；

b ——组合梁的结合面宽度； 

h0 ——组合梁的有效高度； 

fsv ——组合梁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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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v ——组合梁上同一竖向截面的箍筋各肢总截面面积； 

sv ——箍筋的间距。 

8.1.7 结合面不配置抗剪钢筋的组合式受弯板，当符合本规范第 9.2.7 条的构造要求时，其

结合面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γ0Vd
bh0

 ≤ 0.45(MPa) (8.1.7-1) 

式中  Vd ——组合板最大剪力组合设计值； 

b ——预制板结合面的宽度； 

h0 ——组合板的有效高度。 

当结合面符合本规范第 9.2.7 条的构造要求，且同一竖向截面配置不少于 0.3
bs
fsd

(以 mm2

计)的竖向结合钢筋时(b 为结合面宽度以 mm 计，s 为结合钢筋纵向间距以 mm 计，fsd 以 MPa

计)，其结合面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γ0Vd
bh0

 ≤ 2MPa (8.1.7-2) 

8.1.8 使用阶段要求不出现裂缝的预应力混凝土组合式受弯构件，其预制构件和组合构件应

分别按本规范第 6.1.1 条、第 6.3.1 条的规定进行正截面抗裂验算。对组合构件，第 6.3.1 条有

关公式中的 σpc取预制构件抗裂边缘混凝土的预压应力，ftk 取预制构件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标准

值。作用效应频遇组合和准永久组合下构件抗裂验算边缘混凝土的法向拉应力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1 预制构件 

 σst＝
M1k
W01

 (8.1.8-1) 

2 组合构件 

 σst＝
M1Gk
W01

＋
M2s
W0

 (8.1.8-2) 

 σlt＝
M1Gk
W01

＋
M2l
W0

 (8.1.8-3) 

式中  M1k——第一阶段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M1k＝M1Gk＋M1Qk，此处，M1Gk 为第一阶段

预制构件和现浇混凝土层自重产生的弯矩标准值；M1Qk 为第一阶段施工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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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 

M2s——第二阶段按作用效应频遇组合计算的弯矩值，M2s＝M2Gk＋∑ψ1iM2Qik，此处，

M2Gk 为桥面系自重产生的弯矩标准值，M2Qik 为使用阶段第 i 个可变作用(或荷

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ψ1i为第 i 个可变作用(或荷载)的频遇值系数，按《公路

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取值； 

M2l——第二阶段按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计算的弯矩值，M2l＝M2Gk＋∑ψ2iM2Qik，此处，

ψ2i为汽车和人群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按《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

取值，M2Qik 为汽车和人群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 

W01——预制构件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 

W0 ——组合构件换算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当现浇混凝土层的强度等级与预制

构件不同时，计算时应将前者的截面按弹性模量比换算成后者的截面。 

8.1.9 预应力混凝土组合式受弯构件，应按本规范第 6.3.1 条对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预应

力混凝土 A 类构件的要求进行斜截面抗裂验算，混凝土主拉应力应考虑组合构件受力特点，

按本规范第 6.3.3 条的规定计算。 

8.1.10 钢筋混凝土组合构件应验算裂缝宽度。按作用效应频遇组合并考虑长期效应的影响

计算的最大裂缝宽度不应超过本规范第 6.4.2 条规定的限值。 

8.1.11 钢筋混凝土组合式受弯构件作为整体构件，其最大裂缝宽度可按本规范公式(6.4.3-1)、

(6.4.3-2)计算，式中的长期效应影响系数 C2 和钢筋应力 σss按下列公式计算： 

1 长期效应影响系数 C2 

 C2＝1＋0.5
M1Gk＋M2l

M1Gk＋M2s
 (8.1.11-1) 

式中符号意义见本规范第 8.1.8 条，但其中 M2l中的∑ψ2iM2Qik 为所有参与组合的可变作用

(或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与弯矩标准值乘积之和。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按《公路桥涵

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采用。 

2 钢筋混凝土组合式受弯构件纵向钢筋应力 σss 

 σss＝σs1＋σs2＝
M1Gk

0.87Ash01
＋

0.5⎝⎜
⎛

⎠⎟
⎞1＋

h1
h M2s

0.87Ash0
 ≤ 0.75fsk (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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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M1Gk < 0.35M1u 时，公式(8.1.11-2)中取 h1＝h，此处，M1u 为预制构件正截面抗弯承载

力设计值，按本规范公式(5.2.2-1)或公式(5.2.3-2)计算，但公式取等号，将 γ0Md 以 M1u 代替。 

式中    σs1 ——在弯矩标准值 M1Gk 作用下预制构件纵向钢筋的应力； 

σs2 ——在弯矩值 M2s作用下组合构件纵向钢筋的应力； 

h1 ——预制构件截面高度； 

h ——组合构件截面高度； 

h01 ——预制构件截面有效高度； 

h0 ——组合构件截面有效高度； 

As ——预制构件受拉区钢筋截面面积。 

8.1.12 组合式受弯构件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的挠度，可根据给定的刚度用结构力学的方

法计算。 

8.1.13 在作用效应频遇组合下组合式受弯构件的刚度，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1 钢筋混凝土组合构件作为整体构件按本规范公式(6.5.2-1)计算，但应乘以 0.9 的折减系

数；在该式中，全截面的抗弯刚度 B0＝0.95Ec1I0，开裂截面的抗弯刚度 Bcr＝Ec1Icr，此处，Ec1

为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弹性模量。 

2 全预应力混凝土和部分预应力混凝土 A 类构件作为整体构件，采用 B0＝0.80Ec1I0。 

8.1.14 组合式受弯构件的长期挠度，可在按本规范第 8.1.13 条刚度计算的挠度值基础上，

乘以长期增长系数 ηθ求得： 

混凝土强度等级在 C40 以下时，ηθ＝1.80； 

混凝土强度等级在 C40~C80 时，ηθ＝1.65~1.55，中间强度等级可按直线插入法取用。 

组合式受弯构件使用阶段的长期挠度，在消除结构自重产生的长期挠度值后，不应超过

本规范第 6.5.3 条规定的限值。 

注：当预制构件与现浇混凝土层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同时，上述混凝土强度等级系指前者。 

8.1.15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组合构件由预加力引起的反拱值，可用结构力学方法按预制构件

刚度 Ec1I01 计算；使用阶段预加力反拱值应将计算结果乘以长期增长系数 1.75。在计算中，

预应力钢筋的应力应扣除全部预应力损失。 

8.1.16 组合式受弯构件的预制构件预拱度可按本规范第 6.5.5 条的规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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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7 预应力混凝土组合式受弯构件持久状况应力计算，应考虑组合结构的受力特点，按

本规范第 7.1 节进行。 

8.2  墩台盖梁 

8.2.1 双柱或多柱式墩台盖梁与柱应按刚构计算。当盖梁与柱的线刚度(EI/l)之比大于 5 时，

双柱式墩台盖梁可按简支梁计算，多柱式墩台盖梁可按连续梁计算。以上 E、I、l 分别为梁

或柱混凝土的弹性模量、毛截面惯性矩、梁计算跨径或柱计算长度。 

计算连续梁盖梁支座的负弯矩时，可按本规范第 4.3.4 条的规定考虑柱支承宽度的影响，

圆形截面柱可换算为边长等于 0.8 倍直径的方形截面柱。 

独柱式墩台盖梁宜按拉压杆模型进行设计（图 8.2.1）。 （新增） 

 
图 8.2.1 独柱式墩台盖梁的拉压杆模型及顶部横向拉力计算式 

8.2.2 本节规定的钢筋混凝土盖梁，其跨高比 l/h 为：简支梁 2.0 < l/h ≤ 5.0；连续梁或刚构

2.5< l/h ≤ 5.0。当跨高比 l/h > 5.0 时，可按本规范第 5 章~第 7 章钢筋混凝土一般构件计算。

当简支梁的跨高比 l/h ≤ 2、连续梁或连续刚构的跨高比 l/h ≤ 2.5 时，可采用拉压杆模型方法

进行设计。此处，l 为盖梁的计算跨径，按本规范第 8.2.3 条规定取用；h 为盖梁的高度。 

条文说明：跨高比 l/h ≤ 2 的简支梁和 l/h ≤ 2.5 的连续梁属于深梁，可按拉压杆模型方法计算。 

8.2.3 按简支梁计算的盖梁，其计算跨径应取 lc和 1.15ln 两者较小者，其中 lc为盖梁支承中

心之间的距离，ln 为盖梁的净跨径。在确定盖梁的净跨径时，圆形截面柱可换算为边长等于

0.8 倍直径的方形截面柱。当盖梁作为连续梁或刚构分析时，计算跨径可取支承中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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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钢筋混凝土盖梁的正截面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γ0Md ≤ fsdAsz (8.2.4-1) 

 z＝⎝⎜
⎛

⎠⎟
⎞0.75＋0.05

l
h (h0－0.5x) (8.2.4-2) 

式中  Md ——盖梁最大弯矩组合设计值； 

fsd ——纵向普通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As ——受拉区普通钢筋截面面积； 

z ——内力臂； 

x ——截面受压区高度，按本规范公式(5.2.2-2)计算； 

h0 ——截面有效高度。 

8.2.5 钢筋混凝土盖梁的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γ0Vd ≤ 

l
h＋10.3

30 ·10－3 fcu，kbh0 (kN) (8.2.5) 

式中   Vd ——验算截面处的剪力组合设计值(kN)； 

b ——盖梁截面宽度(mm)； 

h0 ——盖梁截面有效高度(mm)； 

fcu,k ——边长 150mm 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MPa)，取设计的混凝土强度等

级。 

8.2.6 钢筋混凝土盖梁的斜截面抗剪承载力按下列规定计算： 

 γ0Vd ≤ a1
⎝
⎜
⎜
⎛

⎠
⎟
⎟
⎞14－

l
h

20
·10－3bh0 (2＋0.6P) fcu，kρsvfsv (kN) (8.2.6) 

式中  Vd ——验算截面处的剪力组合设计值(kN)； 

α1 ——连续梁异号弯矩影响系数，计算近边支点梁段的抗剪承载力时，α1＝1.0；计算

中间支点梁段及刚构各节点附近时，α1＝0.9； 

P ——受拉区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百分率，P＝100ρ，ρ＝As/bh0，当 P >2.5 时，取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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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sv ——箍筋配筋率，ρsv＝Asv/svb，此处，Asv 为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总截面面积，sv

为箍筋间距；箍筋配筋率应符合本规范第 9.3.12 条规定； 

fsv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MPa)； 

b ——盖梁的截面宽度(mm)； 

h0 ——盖梁的截面有效高度(mm)。 

8.2.7 钢筋混凝土盖梁两端位于柱外的悬臂部分设有外边梁时，当外边梁作用点至柱边缘的

距离(圆形截面柱可换算为边长等于 0.8 倍直径的方形截面柱)大于盖梁截面高度时，其正截面

和斜截面承载力按本规范第 5 章有关规定计算。当外边梁作用点至柱边缘的距离小于盖梁截

面高度时，盖梁短悬臂可按拉压杆模型方法计算。 

条文说明：盖梁两端位于柱外的悬臂部分设有外边梁，当边梁作用点至柱边缘的距离等于或

小于盖梁截面高度时，属于悬臂深梁，可按拉压杆模型方法计算。 

8.2.8 钢筋混凝土盖梁的最大裂缝宽度可按本规范第 6.4.3 条的公式计算，但其中系数 C3 取

为
1
3⎝⎜
⎛

⎠⎟
⎞0.4l

h ＋1 。最大裂缝宽度不应超过本规范第 6.4.2 条规定的限值。 

8.2.9 跨高比 l/h ≤ 5.0 的钢筋混凝土盖梁可不作挠度验算。 

8.3  铰 

8.3.1 线接触的圆柱形铰，其受压面抗压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γ0Fhd ≤ 
7.14(ηsβfcd)2l

Ec⎝⎜
⎛

⎠⎟
⎞1

r1
－

1
r2

 (8.3.1-1) 

 bA
bl

β =  (8.3.1-2) 

压力传递面的宽度 b 按下列公式计算： 

 0 hd

c
1 2

2.74
1 1

Fb
E l

r r

γ
=

⎛ ⎞
−⎜ ⎟

⎝ ⎠

 (8.3.1-3) 

式中  Fhd ——作用于受压面上铰的压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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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d ——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 

图 8.3.1 混凝土铰

Ab ——局部受压时的计算底面积，按本规范图 5.7.1 确定； 

ηs ——混凝土局部承压修正系数，按本规范第 5.7.1 条规定采用； 

l ——圆柱形铰的长度； 

Ec ——混凝土弹性模量； 
r1、r2 ——上、下圆柱体半径(图 8.3.1)，当上圆柱体与平面接触时，

取
1
r2
＝0； 

γ0 ——结构重要性系数，如在结构的荷载效应分析中已考虑了结

构重要性系数，γ0 取 1.0。 

8.3.2 铰的横向抗拉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见本规范图 8.3.1)： 

 γ0Fhd ≤ 
h

0.425(a－b) fsdAs (8.3.2) 

式中  fsd ——铰内横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a ——铰的宽度； 

h ——铰的高度，取 a 值的 0.80~1.25 倍； 

b ——铰的压力传递面宽度，按本规范公式(8.3.1-3)计算； 

As ——铰的横向抗拉钢筋截面面积。 

在铰的侧向，可按横向钢筋截面面积的 0.4 倍配置钢筋。 

8.4  橡胶支座 

8.4.1 板式橡胶支座的基本设计数据应按下列规定采用，其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等应符合《公路桥梁板式橡胶支座》(JT/T4)的规定。 

1 支座使用阶段的平均压应力限值 σc＝10.0MPa 

2 常温下橡胶支座剪变模量 Ge＝1.0MPa 

橡胶支座剪变模量随橡胶变冷而递增，当累年最冷月平均温度的平均值为 0~－10℃时，

Ge值应增大 20%；当低于－10℃时，Ge值应增大 50%; 当低于－25℃时，Ge为 2MPa。 

3 橡胶支座抗压弹性模量和支座形状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e＝5.4GeS2 (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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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支座 S＝
l0al0b

2tes(l0a＋l0b)
 (8.4.1-2) 

圆形支座 S＝
d0
4tes

 (8.4.1-3) 

式中  Ee ——支座抗压弹性模量(MPa)； 

Ge ——支座剪变模量； 

S ——支座形状系数； 

l0a ——矩形支座加劲钢板短边尺寸； 

l0b ——矩形支座加劲钢板长边尺寸； 

d0 ——圆形支座钢板直径； 

tes ——支座中间层单层橡胶厚度。 

支座形状系数应在 5≤ S ≤12 范围内取用。 

4 橡胶弹性体体积模量 Eb＝2000MPa。 

5 支座与不同接触面的摩擦系数 

1) 支座与混凝土接触时，μ＝0.3； 

2) 支座与钢板接触时，μ＝0.2； 

3) 聚四氟乙烯板与不锈钢板接触(加硅脂)时，μf＝0.06；当温度低于－25℃时，μf 值增

大 30%；当不加硅脂时，μf 值应加倍。当有实测资料时，也可按实测资料采用。 

6 橡胶支座剪切角 α正切值限值： 

1) 当不计制动力时，tanα ≤ 0.5； 

2) 当计入制动力时，tanα ≤ 0.7。 

8.4.2  板式橡胶支座的计算 

1 板式橡胶支座有效承压面积按下列公式计算： 

 Ae＝
Rck
σc

 (8.4.2-1) 

式中  Ae——支座有效承压面积(承压加劲钢板面积)； 

Rck——支座压力标准值，汽车荷载应计入冲击系数。 

2 板式橡胶支座橡胶层总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从满足剪切变形考虑，应符合下列条件： 

不计制动力时 te ≥ 2Δl (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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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制动力时 te ≥ 1.43Δl (8.4.2-3) 

当板式橡胶支座在横桥向平行于墩台帽横坡或盖梁横坡设置时，支座橡胶层总厚度应符

合下列条件： 

不计制动力时 te ≥ 2 Δ2
l＋Δ2

t  (8.4.2-4) 

计入制动力时 te ≥ 1.43 Δ2
l＋Δ2

t  (8.4.2-5) 

式中  te ——支座橡胶层总厚度； 

Δl ——由上部结构温度变化、混凝土收缩和徐变等作用标准值引起的剪切变形和纵向力

标准值(当计入制动力时包括制动力标准值)产生的支座剪切变形，以及支座直接

设置于不大于 1%纵坡的梁底面下，在支座顶面由支座承压力标准值顺纵坡方向

分力产生的剪切变形； 

Δt——支座在横桥向平行于不大于 2%的墩台帽横坡或盖梁横坡上设置，由支座承压力

标准值平行于横坡方向分力产生的剪切变形。 

2) 从保证受压稳定考虑，应符合下列条件： 

矩形支座 
la
10 ≤ te ≤ 

la
5 (8.4.2-6) 

圆形支座 
d
10 ≤ te ≤ 

d
5 (8.4.2-7) 

式中 la——矩形支座短边尺寸； 

d——圆形支座直径。 

3 板式橡胶支座竖向平均压缩变形应符合下列规定： 

 δc,m＝
Rckte
AeEe

＋
Rckte
AeEb

 (8.4.2-8) 

 θ·
la
2 ≤ δc,m≤ 0.07te (8.4.2-9) 

式中   δc,m ——支座竖向平均压缩变形； 

la ——矩形支座短边尺寸或圆形支座直径； 

θ ——由上部结构挠曲在支座顶面引起的倾角，以及支座直接设置于不大于 1%纵

坡的梁底面下，在支座顶面引起的纵坡坡角(rad)。 

4 板式橡胶支座加劲钢板应符合下列规定，且其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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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
KpRck(tes，u＋tes，l)

Aeσs
 (8.4.2-10) 

式中    ts ——支座加劲钢板厚度； 

Kp ——应力校正系数，取 1.3； 

tes,u、tes,l ——一块加劲钢板上、下橡胶层厚度； 

σs ——加劲钢板轴向拉应力限值，可取钢材屈服强度的 0.65 倍。 

加劲钢板与支座边缘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 5mm，上、下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2.5mm。 

8.4.3  板式橡胶支座抗滑稳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不计汽车制动力时 μRGk ≥ 1.4GeAg
Δl
te

 (8.4.3-1) 

计入汽车制动力时 μRck ≥ 1.4GeAg
Δl
te
＋Fbk (8.4.3-2) 

式中  RGk ——由结构自重引起的支座反力标准值； 

Rck ——由结构自重标准值和 0.5 倍汽车荷载标准值(计入冲击系数)引起的支座反力；

Δl ——见本规范第 8.4.2 条，但不包括汽车制动力引起的剪切变形； 

Fbk ——由汽车荷载引起的制动力标准值； 

Ag ——支座平面毛面积。 

8.4.4  聚四氟乙烯滑板式橡胶支座的摩擦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不计汽车制动力时 μfRGk ≤ GeAgtanα (8.4.4-1) 

计入汽车制动力时 μfRck ≤ GeAgtanα (8.4.4-2) 
式中  μf ——聚四氟乙烯与不锈钢板的摩擦系数，按本规范第 8.4.1 条采用； 

tanα ——橡胶支座剪切角正切值的限值，不计制动力或计入制动力分别按本规范第 8.4.1

条采用； 

Rck ——由结构自重标准值和汽车荷载标准值(计入冲击系数)引起的支座反力； 

Ag ——支座平面毛面积。 

8.4.5  盆式橡胶支座应按《公路桥梁盆式橡胶支座》(JT 391)选用，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按竖向荷载(汽车应计入冲击系数)标准值组合计算的支座承压力 Rck，与《公路桥梁盆

式橡胶支座》表中“设计承载力”比较选用。 

2 固定支座在各方向和单向活动支座非滑移方向的水平力标准值，不得大于该标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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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的 10%。 

3 计算的支座转动角度不得大于 0.02rad。 

8.5  桩基承台 

8.5.1  承台底面单桩竖向力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8.5.1)： 

 Nid＝
Fd
n  ± 

Mxdyi
∑y2

i
 ± 

Mydxi
∑x2

i
 (8.5.1) 

式中    Nid ——第 i 根桩的单桩竖向力设计值； 

Fd ——由承台底面以上的作用(或荷载)产生的竖向力组合设计值； 

Mxd、Myd ——由承台底面以上的作用(或荷载)绕通过桩群形心的 x 轴、y 轴的弯矩组合设

计值； 

n ——承台下面桩的总根数； 

xi、yi ——第 i 排桩中心至 y 轴、x 轴的距离。 

 

图 8.5.1 桩基承台计算 

1-墩身；2-承台；3-桩；4-剪切破坏斜截面 

8.5.2 当承台下面外排桩中心距墩台身边缘大于承台高度时，其正截面(垂直于 x 轴和 y 轴的

竖向截面)抗弯承载力可作为悬臂梁按本规范第 5.2.2 条“梁式体系”进行计算。 

1 承台截面计算宽度 

1) 当桩中距不大于三倍桩边长或三倍桩直径时，取承台全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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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桩中距大于三倍桩边长或三倍桩直径时 

 bs＝2a＋3D(n－1) (8.5.2-1) 

式中    bs ——承台截面计算宽度； 

a ——平行于计算截面的边桩中心距承台边缘距离； 

D ——桩边长或桩直径； 

n ——平行于计算截面的桩的根数。 

2 承台计算截面弯矩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本规范图 8.5.1)： 

 Mxcd＝∑Nidyci (8.5.2-2) 

 Mycd＝∑Nidxci (8.5.2-3) 

式中 Mxcd、Mycd ——计算截面外侧各排桩竖向力产生的绕 x 轴和 y 轴在计算截面处的弯矩组

合设计值； 

Nid ——计算截面外侧第 i 排桩的竖向力设计值，取该排桩根数乘以该排桩中最

大单桩竖向力设计值； 

xci、yci ——垂直于 y 轴和 x 轴方向，自第 i 排桩中心线至计算截面的距离。 

8.5.3 当外排桩中心距墩台身边缘等于或小于承台高度时，承台短悬臂可按附录 F 中的拉压

杆模型方法进行设计（图 8.5.3）。 

1 压杆抗压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0 id s ce,dD tb fγ ≤  (8.5.3-1) 

 c cd
ce,d c cd

1

0.85
0.8 170ε

ff fβ β= ≤
+

 (8.5.3-2) 

 2id id
1 i

s s s s

ε 0.002 cotT T
A E A E

θ
⎛ ⎞

= + +⎜ ⎟
⎝ ⎠

 (8.5.3-3) 

 i a isin cost b hθ θ= +  (8.5.3-4) 

 ha＝s＋6d (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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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id ——压杆压力设计值，包括 D1d＝N1d/sinθ1，D2d＝N2d/sinθ2，其中 N1d 和 N2d 分别为

承台悬臂下面“1”排桩和“2”排桩内该排桩的根数乘以该排桩中最大单桩竖向

力设计值，单桩竖向力按本规范公式(8.5.1)计算；按公式(8.5.3-1)计算压杆抗

压承载力时，式中 Did 取 D1d 和 D2d 两者较大者； 

fce,d ——压杆混凝土有效抗压强度设计值，计算时参数 βc按附录 F 取值； 

t ——压杆计算高度； 

bs ——压杆计算宽度，按本规范第 8.5.2 条有关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时对计算宽度

的规定； 

b ——桩的支撑宽度，方形截面桩取截面边长，圆形截面桩取直径的 0.8 倍； 

Tid ——与压杆相应的拉杆拉力设计值，包括 T1d＝N1d/tanθ1，T2d＝N2d/tanθ2； 

As ——在压杆计算宽度 bs(拉杆计算宽度)范围内拉杆钢筋截面面积； 

s ——拉杆钢筋的顶层钢筋中心至承台底的距离； 

d ——拉杆钢筋直径，当采用不同直径的钢筋时，d 取加权平均值； 

θi ——压杆压力线与拉杆拉力线的夹角，包括 θ1＝tan－1 h0

a＋x1
，θ2＝tan－1 h0

a＋x2
，其中

h0 为承台有效高度；a 为压杆压力线在承台顶面的作用点至墩台边缘的距离，

取 a＝0.15h0；x1 和 x2为桩中心至墩台边缘的距离。 

 

a）拉压杆模型              b）压杆计算高度 

图 8.5.3 承台按拉压杆模型计算 

1-墩台身；2-承台；3-桩；4-拉杆钢筋 

2 拉杆抗拉承载力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γ0Tid ≤ fsdAs (8.5.3-6) 

式中  Tid——拉杆拉力设计值，见本条第 1 款，取 T1d 与 T2d 两者较大者； 

fsd——拉杆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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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见本条第 1 款。 

在垂直于拉杆的承台全宽内，拉杆钢筋应按本规范第 9.6.8 条第 2 款布置。在拉杆计算宽

度 bs内的受拉钢筋的配筋百分率不应小于 0.15。 

条文说明：参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第 8.5.2 条，适当降低了承台受拉

钢筋的最小配筋率要求。 

8.5.4 承台的斜截面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见本规范图 8.5.1)： 

 γ0Vd ≤ 
0.9×10－4(2＋0.6P) fcu，k

m bsh0 (kN) (8.5.4) 

式中  Vd ——由承台悬臂下面桩的竖向力设计值产生的计算斜截面以外各排桩最大剪力设

计值(kN)的总和；每排桩的竖向力设计值，取其中一根最大值乘以该排桩的根

数； 

fcu,k ——边长为 150mm 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P ——斜截面内纵向受拉钢筋的配筋百分率，P＝100ρ，ρ＝As/bh0，当 P > 2.5 时，取

P＝2.5，其中 As为承台截面计算宽度(见本规范第 8.5.2 条)内纵向受拉钢筋截面

面积； 

m ——剪跨比，m＝axi/h0 或 m＝ayi/h0，当 m < 0.5 时，取 m＝0.5，其中 axi和 ayi 分别

为沿 x 轴和 y 轴墩台边缘至计算斜截面外侧第 i 排桩边缘的距离；当为圆形截

面桩时，可换算为边长等于 0.8 倍圆桩直径的方形截面桩； 

bs ——承台计算宽度(mm)，见本规范第 8.5.2 条有关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时对于计

算宽度的规定； 

h0 ——承台有效高度(mm)。 

当承台的同方向可作出多个斜截面破坏面时，应分别对每个斜截面进行抗剪承载力计算。 

8.5.5 承台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冲切承载力验算： 

1 柱或墩台向下冲切的破坏锥体应采用自柱或墩台边缘至相应桩顶边缘连线构成的锥体；

桩顶位于承台顶面以下一倍有效高度 h0 处。锥体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不应小于 45°，当小

于 45°时，取用 45°。 

柱或墩台向下冲切承台的冲切承载力按下列规定计算： 

 γ0Fld ≤ 0.6ftdh0[2αpx(by＋ay)＋2αpy(bx＋ax)] (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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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x＝
1.2

λx＋0.2 (8.5.5-2) 

 apy＝
1.2

λy＋0.2 (8.5.5-3) 

式中  Fld ——作用于冲切破坏锥体上的冲切力设计值，可取柱或墩台的竖向力设计值减去锥

体范围内桩的反力设计值； 

bx、by ——柱或墩台作用面积的边长[图 8.5.5a)]； 

ax、ay ——冲跨，冲切破坏锥体侧面顶边与底边间的水平距离，即柱或墩台边缘到桩边缘

的水平距离，其值不应大于 h0[图 8.5.5a)]； 

λx、λy ——冲跨比，λx＝ax/h0，λy＝ay/h0，当 ax < 0.2h0 或 ay < 0.2h0 时，取 ax＝0.2h0 或 

ay＝0.2h0； 

αpx、αpy ——分别与冲跨比 λx、λy对应的冲切承载力系数； 

ftd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2 对于柱或墩台向下的冲切破坏锥体以外的角桩和边桩，其向上冲切承台的冲切承载力

按下列规定计算： 

1) 角桩 

 0 d td 0 px py0.6
2 2

y x
l y x

a aF f h b bγ α α
⎡ ⎤⎛ ⎞ ⎛ ⎞′ ′≤ + + +⎢ ⎥⎜ ⎟ ⎜ ⎟

⎝ ⎠⎝ ⎠⎣ ⎦
 (8.5.5-4) 

 α′px＝
0.8

λx＋0.2 (8.5.5-5) 

 α′py＝
0.8

λy＋0.2 (8.5.5-6) 

式中  Fld ——角桩竖向力设计值； 

bx、by ——承台边缘至桩内边缘的水平距离[图 8.5.5b)]； 

ax、ay ——冲跨，为桩边缘至相应柱或墩台边缘的水平距离，其值不应大于 h0[图 8.5.5b)]；

λx、λy ——冲跨比，λx＝ax/h0，λy＝ay/h0，当 ax < 0.2h0 或 ay < 0.2h0 时，取 ax＝0.2h0 或 

ay＝0.2h0； 

α′px、α′py ——分别与冲跨比 λx、λy对应的冲切承载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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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5 承台冲切破坏锥体 

2) 边桩，当 bp＋2h0 ≤ b 时[b 见图 8.5.5b)] 

 γ0Fld ≤ 0.6ftdh0[α′px (bp＋h0)＋0.667·(2bx＋ax)] (8.5.5-7) 

式中  Fld ——边桩竖向力设计值； 

bx ——承台边缘至桩内边缘的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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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 ——方桩的边长； 

ax ——冲跨，为桩边缘至相应柱或墩台边缘的水平距离，其值不应大于 h0。 

按上述各款计算时，圆形截面桩可换算为边长等于 0.8 倍圆桩直径的方形截面桩。 

注：当承台为变厚度时，公式(8.5.5-1)中的 h0取沿柱或墩台边缘垂直截面的承台有效高度；公式(8.5.5-4)、

(8.5.5-7)中的 h0取承台边缘截面的有效高度。 

8.5.6 承台在承受局部荷载的部位，应按本规范第 5.7 节进行局部承压承载力的验算。 

8.5.7 承台可不进行裂缝宽度和挠度验算。 

8.6  桥梁伸缩装置 

8.6.1 桥梁伸缩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伸缩装置的材料及其成品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交通行业标准《公路桥梁伸缩装置》(JT/T 

327)的有关规定。 

2 采用定型生产的各类伸缩装置时，可根据桥梁所在地区的气温条件和施工季节，选择

伸缩装置的安装温度，按本规范第 8.6.2 条规定计算桥梁接缝处梁体的伸长量和缩短量(接缝

的闭口量和开口量)，据此选用伸缩装置的类型和型号。 

自行设计伸缩装置时，对于承受汽车荷载的钢构件，应考虑冲击作用及重复作用引起的

疲劳影响。 

3 根据伸缩装置的安装宽度，绘制桥梁接缝处的结构图，标明安装伸缩装置所必需的槽

口尺寸(深度及上、下口宽度)、伸缩装置连接所需的预埋件及其位置。同时，图纸上应标明

下列内容： 

1) 槽口内填筑的材料种类及其强度等级； 

2) 安装伸缩装置的温度范围，在该范围内安装伸缩装置，可保证在安装后伸缩装置工作

正常； 

3) 伸缩装置的类型和型号，该装置的最大及最小工作宽度(Bmax 及 Bmin)； 

4) 伸缩装置的安装宽度或出厂宽度(板式伸缩装置为压缩后的宽度，可由工厂临时固定

出厂)； 

5) 伸缩装置施工时应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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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伸缩装置安装以后的伸缩量，可考虑下列因素进行计算： 

1 由温度变化引起的伸缩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温度上升引起的梁体伸长量 Δl＋t  

 Δl＋t ＝αcl(Tmax－Tset,l) (8.6.2-1) 

温度下降引起的梁体缩短量 Δl－t  

 Δl－t ＝αcl(Tset,u－Tmin) (8.6.2-2) 

式中 Tmax、Tmin ——当地最高、最低有效气温值，按《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D60)取用；

Tset,u、Tset,l ——预设的安装温度范围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l ——计算一个伸缩装置伸缩量所采用的梁体长度，视桥梁长度分段及支座布置

情况而定； 

αc ——梁体混凝土材料线膨胀系数，采用 αc＝0.00001。 

2 由混凝土收缩引起的梁体缩短量 Δl－s ，按下列公式计算： 

 Δl－s ＝εcs(tu，t0)l (8.6.2-3) 

式中 εcs(tu，t0)——伸缩装置安装完成时梁体混凝土龄期 t0 至收缩终了时混凝土龄期 tu 之间的

混凝土收缩应变，可按本规范表 6.2.7 采用或按附录 D 计算。 

3 由混凝土徐变引起的梁体缩短量 Δl－c 按下列公式计算： 

 Δl－c ＝
σpc
Ec 0( , )ut tφ l (8.6.2-4) 

式中   σpc ——由预应力(扣除相应阶段预应力损失)引起的截面重心处的法向压应力，当计

算的梁为简支梁时，可取跨中截面与 1/4 跨径截面的平均值；当梁体为连续

梁或连续刚构时，可取若干有代表性截面的平均值； 

Ec ——梁体混凝土弹性模量，按本规范表 3.1.5 采用； 

0( , )ut tφ  ——伸缩装置安装完成时梁体混凝土龄期 t0 至徐变终了时混凝土龄期 tu之间的混

凝土徐变系数，可按本规范表 6.2.7 采用或按附录 D 计算。 

4 由制动力引起的板式橡胶支座剪切变形而导致的伸缩缝开口量 Δl－b 或闭口量 Δl＋b ，其值

可按 Δl－b 或 Δl＋b ＝Fkte/GeAg 计算，其中 Fk 为分配给支座的汽车制动力标准值，te为支座橡胶层

总厚度，Ge为支座橡胶剪变模量(按本规范第 8.4.1 条采用)，Ag 为支座平面毛面积。 

5 按照梁体的伸缩量选用伸缩装置的型号 

1) 伸缩装置在安装后的闭口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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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β(Δl＋t ＋Δl＋b ) (8.6.2-5) 

2) 伸缩装置在安装后的开口量 C－ 

 C－＝β(Δl－t ＋Δl－s ＋Δl－c ＋Δl－b ) (8.6.2-6) 

3) 伸缩装置的伸缩量 C 应满足： 

 C ≥ C＋＋C－ (8.6.2-7) 

式中 β ——伸缩装置伸缩量增大系数，可取 β＝1.2~1.4。 

注：(1) 对于影响伸缩装置伸缩量的其他因素，应视具体情况予以考虑。 

(2) 当施工安装温度在设计规定的安装温度范围以外时，伸缩装置应另行计算。 

8.6.3 伸缩装置的安装宽度(或出厂宽度)，可按本规范第 8.6.2 条计算得到的开口量 C－和闭

口量 C＋进行计算，其值可在[Bmin＋(C－C－)]与(Bmin＋C＋)两者中或两者之间取用，其中 C 为

选用的伸缩装置的伸缩量，Bmin 为选用的伸缩装置的最小工作宽度。 

8.7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锚固区  （新增节） 

8.7.1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端部锚固区的范围，在横向取锚固端截面尺寸（h×b），在纵向取

1.0 至 1.5 倍锚固端截面高度 h。端部锚固区又可划分为局部区和总体区（图 8.7.1）。局部区

位于锚垫板下方，在横向与锚垫板同宽同高，在纵向取 1.0 至 1.5 倍锚垫板宽度；总体区为除

局部区以外的端部锚固区。 

局部区和总体区的计算内容如下： 

1 局部区的锚下局部承压计算，可根据本规范第 5.7 节进行； 

2 总体区内劈裂力 Tb、边缘剥裂力 Ts和边缘拉力 Tet的计算，可根据拉压杆模型、有限

元模型或本规范第 8.7.2 条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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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1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端部锚固区内局部区和总体区的划分 

条文说明：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端部锚固区受到预应力锚固集中力的作用，存在局部承压和应力扩散问题，

是混凝土桥梁中的典型 D 区。本条参照美国 AASHTO 桥梁设计规范，进一步将后张锚固区

划分为局部区（local zone）和总体区（general zone）两个区域，以便根据其各自的受力特点

分别进行计算。 

局部区为锚具周围较小的区域，其主要矛盾是三向受压，应进行锚下局部承压验算；总体区

的范围为局部区之外的整个锚固区，其主要矛盾是预应力扩散引起的拉应力，应进行相关抗

裂钢筋的设计。 

8.7.2 当锚固端截面可以简化为狭长矩形截面（高宽比大于 3）时，单个集中锚固力所引起

的劈裂力、边缘剥裂力和边缘拉力（图 8.7.2）可按以下规定计算。 

1 锚下劈裂力： 

2
b d d0.22 (1 γ) (1 γ) 0.5 sinaT P P

h
α⎡ ⎤= + − − +⎢ ⎥⎣ ⎦

         （8.7.2-1） 

劈裂力的合力作用位置至锚固端面的水平距离： 

b 0.5( 2 ) 5 sind h e e α= − +                   （8.7.2-2） 

式中 Pd ——预应力锚固力设计值，取 1.2 倍张拉控制力； 

a ——锚垫板宽度； 

h ——锚固端截面高度； 

h

Pd

1.0h~1.5h

Ts Tet

Tb

局部区

总体区

总体区

局部区

b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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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锚固力偏心距，即锚固力作用点距截面形心的距离； 

γ ——锚固力在截面上的偏心率，γ = 2e/h； 

α——力筋倾角，一般在－5º～＋20º 之间。当锚固力指向截面形心时取正值，远离

截面形心时取负值。 

2 边缘拉力： 

et
d

0 γ 1/ 3
9γ 1/ γ 6 γ 1/ 3

12
T

P

≤⎧
⎪= ⎨ + −

>⎪⎩

              （8.7.2-3） 

3 边缘剥裂力： 

( )
d

s
et d

0.02 γ 1/ 3
max , 0.02 γ 1/ 3

P
T

T P
≤⎧

= ⎨ >⎩
             （8.7.2-4） 

 

a) 锚固力合力点在截面核心之内        b) 锚固力合力点在截面核心之外 

图 8.7.2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端部锚固区内的劈裂力 Tb、剥裂力 Ts 和边缘拉力 Tet 

条文说明： 

在后张预应力混凝土端部锚固区的总体区内，存在多种受拉效应（图 8.7.2），应进行相关抗

裂钢筋的设计： 

① 锚固力从锚垫板向全截面扩散过程中，会产生横向拉应力（或称劈裂应力），其合力称为

劈裂力； 

② 锚固面在受压的同时，为保持与锚垫板的变形协调，锚固面周边将产生剥裂应力，其合力

称为剥裂力； 

③ 对于锚固偏心较大的情况，锚固块外缘还存在纵向拉应力区域。 

本条劈裂力计算式（8.7.2-1）是在美国 AASHTO 桥梁设计规范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考

虑锚固偏心距影响并完善对力筋倾角的考虑，提出的修正公式。边缘拉力计算式（8.7.2-3）

和边缘剥裂力式（8.7.2-4）是依据 AASHTO 规范相关计算模型，进一步推导得到的解析式。 

h

Pd Tb

Ts

db

Tb

db

h

α

Pdα
e

Ts
Tet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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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裂应力

边缘拉应力

劈裂应力

劈裂应力

剥裂应力

 
图 8.7.2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端部锚固区内的受拉效应 

8.7.3 对一组密集间距的锚头，当锚固点中心距小于 2 倍锚垫板宽度时，可用单个集中力

Pd 等代一组锚固力，根据 8.7.2 条进行劈裂力、边缘拉力和边缘剥裂力计算。 

8.7.4 对两个对称布置的锚头（或密集锚头组），当锚固中心距 e 大于 h/2 时，边缘剥裂力可

按下式计算，且不小于 0.04Pd： 

( )s d0.44 2 / 1T P e h= ⋅ −                       （8.7.4）
 

 
图 8.7.4 多锚情况下的边缘剥裂力及拉压杆模型 

8.7.5 后张预应力齿板锚固区宜进行五个应力集中部位（见图 8.7.5）的拉力计算，即：锚

下劈裂区的拉力 Tb、齿块悬臂根部区的拉力 Ts、锚后牵拉区的拉力 Ttb、边缘局部弯曲区的

拉力 Tet以及径向力作用区的拉力 TR。Tb、Ts、Ttb、Tet 和 TR可采用有限元模型或者拉压杆模

型方法计算。 

 
图 8.7.5 后张预应力齿板锚固区的受拉效应 

h/35h/9h/9

h

e

Pd

Ts h

Pd

Pd

T tb
Tet

Ts
TR α

力筋中心线

Tb a d

e

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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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后张预应力齿板锚固区存在着集中锚固力的作用、几何形体上的突变、以及预应

力钢束弯曲引起的径向力作用，是混凝土桥梁中的典型 D 区，需要适当地配置钢筋以满足抗

裂和承载力的要求。 

三维实体有限元分析表明，齿板内存在如下五种典型局部作用： 

1 齿板锚下横向拉应力分布，起因于“锚下劈裂效应”； 

2 齿块与底板交接处的拉应力集中，起因于“牛腿效应”； 

3 锚后拉应力集中现象，缘于“锚后牵拉效应”； 

4 底板下缘拉应力区，缘于“局部弯曲效应”； 

5 预应力钢束转向区域拉应力集中的现象，来源于“径向力效应”。 

5.径向力效应

4.局部弯曲效应

1.锚下劈裂效应

2.牛腿效应

3.锚后牵拉效应

 

图 8.7.5 后张预应力齿板锚固区内的五种局部作用 

8.7.6 对于独立的齿板锚固区，Tb、Ts、Ttb、Tet和 TR可采用下列公式进行简化计算： 

1 锚下劈裂区的拉力： 

b d0.25 1
2
aT P
d

⎛ ⎞= −⎜ ⎟
⎝ ⎠

                    （8.7.6-1）
 

式中  d ——锚固力中心至齿板上边缘的垂直距离。 

2 齿块悬臂根部区的拉力： 

s d0.02T P≥                           （8.7.6-2）
 

3 锚后牵拉区的拉力： 

tb d0.25T P≥                           （8.7.6-3）
 

4 边缘局部弯曲区的拉力： 

( )2

et d

2
12 ( )

e d
T P

e e d
−

=
+

                      （8.7.6-4）
 

式中  e ——锚固力作用点至壁板中心的距离。 

5 径向力作用区的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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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d d2 sin /2T P Pα α= ≈ ⋅                  （8.7.6-5） 

式中  α ——力筋倾角（rad）。 

8.8  横隔梁  （新增节） 

8.8.1 当支座中心线与邻近腹板中线之间的距离超过 1 倍梁高时，宜采用浅梁计算图示。浅

梁截面除应计入横隔板梁的截面外，还可参照本规范第 4.3.2 条规定计入有效翼缘宽度。 

条文说明：横隔梁通过横向受力，将上部结构的恒载、活载等产生的部分竖向力传递至支座。

箱梁顶板和底板亦共同参与作用，可按本规范第 4.3.2 条规定考虑其有效宽度。 

8.8.2 当支座中心线与邻近腹板中线之间的距离小于 1 倍梁高时，宜采用拉压杆模型方法按

深梁进行构造和配筋设计。亦可按下式计算由横向弯曲效应产生的横隔梁顶部拉力（不同跨

高比情形，可按线性内插考虑）： 

( )
( )

d

d d

d

0.20 / 1/ 2
0.15 4 3 / / 1

0.75 / / 2

V l h
T V e l l h

V l e h l h

⎧ ≤
⎪

= ⋅ − =⎨
⎪ ⋅ − ≥⎩

             （8.8.2） 

式中  Vd ——由单个腹板传递至横隔梁的竖向剪力设计值。对于双支座支撑情形，Vd 为单个

支座反力设计值；对于单支座支撑情形，Vd 为 1/2 支座反力设计值； 

e ——对于双支座支撑横隔梁，e 为支座间距；对于单支座支撑横隔梁，e 为 1/2 支

座垫板宽度； 

h ——支座处箱梁梁高； 

l ——支座处箱梁腹板中心线中点之间的距离。 

 
a）采用双支座支撑的横隔梁 

l

e
Vd

l h

e
Fd Fd

Td

h/
2

Vd

h 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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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采用单支座支撑的横隔梁 

图 8.8.2 支座处横隔梁的简化计算图式 

条文说明：当支座中心线与邻近腹板中线之间的距离超过 1 倍梁高时，为悬臂深梁，宜按拉

压杆模型计算。 

本条式（8.8.2）是按深梁受力图示，推导的由截面横向弯曲产生的上缘拉力简化计算式。该

公式有较好的计算精度（图 8.8.2），并可以统一考虑不同的剪跨比情形、不同的支承情况（双

支座支承或单支座支承）。 

 

图 8.8.2  式（8.8.2）计算结果与有限元分析结果的对比 

l h

Fd
e

Vd
e = a/2

l

h/
2

Vd

h

Td

V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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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构造规定 

9.1  一般规定 

9.1.1  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直线形钢筋的最小混凝土保护层厚度(钢筋外缘或管道外缘至混凝

土表面的距离)不应小于钢筋公称直径，后张法构件预应力直线形钢筋不应小于其管道直径的

1/2，且应符合表 9.1.1 的规定。 

表 9.1.1 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直线形钢筋最小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Cmin (mm) （修订） 

暴露环境 

构件类别 

桥梁上部结构 桥梁下部结构 

梁、板、拱圈、涵洞（上部） 墩身、挡土结构、涵洞（下部） 承台、基础（桥、涵） 

混凝土强度等级 Cmin 混凝土强度等级 Cmin 混凝土强度等级 Cmin

一般环境 

Ⅰ-A 
C30 

≥C35 
30 

C30 

≥C35 

30 

25 

C30 

≥C35 

55 

50 

Ⅰ-B 
C35 

≥C40 

35 

30 

C35 

≥C40 

35 

30 

C30 

≥C35 

60 

55 

Ⅰ-C 

C40 

C45 

≥C50 

45 

40 

35 

C40 

C45 

≥C50 

45 

40 

35 

C30 

≥C35 

65 

60 

冻融破坏

环境 

Ⅱ-C 

C45 

≥C50 

Ca35 

40 

35 

35 

C35 

≥C40 

Ca35 

45 

40 

40 

C30 

≥C35 

Ca30 

75 

70 

70 

Ⅱ-D Ca40 40 Ca40 45 Ca30 75 

Ⅱ-E Ca45 50 Ca45 55 Ca35 80 

海洋氯化

物环境 

Ⅲ-C C45 45 C35 50 C30 75 

Ⅲ-D 
C45 

≥C50 

55 

50 

C35 

≥C40 

60 

55 

C30 

≥C35 

80 

75 

Ⅲ-E 
C50 

≥C55 

60 

55 

C40 

≥C45 

65 

60 

C35 

≥C40 

85 

80 

Ⅲ-F C55 60 C45 65 C40 85 

除冰盐等

其它氯化

物环境 

Ⅳ-C C45 45 C35 50 C30 75 

Ⅳ-D 
C45 

≥C50 

55 

50 

C35 

≥C40 

60 

55 

C30 

≥C35 

80 

75 

Ⅳ-E 
C50 

≥C55 

60 

55 

C40 

≥C45 

65 

60 

C35 

≥C40 

85 

80 

盐结晶 Ⅴ-E C50 55 C40 60 C35 80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征求意见稿 

－ 132 － 

暴露环境 

构件类别 

桥梁上部结构 桥梁下部结构 

梁、板、拱圈、涵洞（上部） 墩身、挡土结构、涵洞（下部） 承台、基础（桥、涵） 

混凝土强度等级 Cmin 混凝土强度等级 Cmin 混凝土强度等级 Cmin

环境 Ⅴ-F C50 60 C45 65 C40 85 

化学腐蚀

环境 

Ⅵ-C 
C45 

≥C50 

45 

40 

C35 

≥C40 

50 

45 

C30 

≥C35 

75 

70 

Ⅵ-D 
C50 

≥C55 

50 

45 

C40 

≥C45 

55 

50 

C35 

≥C40 

80 

75 

Ⅵ-E 
C55 

≥C60 

50 

45 

C45 

≥C50 

60 

55 

C40 

≥C45 

85 

80 

磨蚀环境 
Ⅶ-C ≥C45 45 ≥C40 50 ≥C30 70 

Ⅶ-D ≥C50 50 ≥C45 55 ≥C35 75 

注：(1) 表中保护层厚度数值为净保护层厚度,最小保护层厚度最低不应小于 20mm；在任何条件下，梁

的混凝土保护层不小于 30mm，对于板可有条件地放宽到 25mm； 

(2) 表中数值对应设计使用寿命为 100 年的桥涵结构，若设计使用寿命为 50 年，则最小保护层厚度

可相应表中数值减小 5mm； 

(3) 对于工厂预制的混凝土构件，其最小保护层厚度可将表中相应数值减小 5mm； 

(4) 先张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最小保护层厚度应在表中数值基础上增加 10mm； 

(5) 采用机械连接的钢筋，连接套筒外表面的混凝土厚度与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规定相同； 

(6) 承台和基础的最小保护层厚度针对基坑底面无垫层或侧面无模板的情况，对于有垫层或有模板的

情况，最小保护层厚度可将表中相应数值减少 20mm 最低不应小于 40mm。 

(7) 人行道、栏杆等附属构件的保护层厚度值遵循以下规律：碳化环境、磨蚀环境下，取 20mm；冻

融和除冰盐环境等其他氯化物环境下，取 25mm；海洋氯化物、化学腐蚀和盐结晶环境下，取

30mm； 

(8) 环氧涂层钢筋最小保护层厚度参考同类环境下的最小值； 

(9) 对处于作用等级为 E、F 级的海洋氯化物环境或除冰盐等其他氯化物环境下的配筋混凝土构件，

当采取可靠的防腐蚀附加措施并经过专门论证后，其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可适当低于本表规定，

但不得低于 55mm。 

当混凝土梁顶面设置防水层或铺装层时，顶面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可适当减小，但减少

后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25mm。 

9.1.2 当受拉区主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大于50mm时，应在保护层内设置直径不小于6mm、

间距不大于 100mm 的钢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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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组成束筋的单根钢筋直径不应大于 36mm。组成束筋的单根钢筋根数，当其直径不大

于 28mm 时不应多于三根，当其直径大于 28mm 时应为两根。束筋成束后的等代直径为 

de= nd，其中 n 为组成束筋的钢筋根数，d 为单根钢筋直径。 

当单根钢筋直径或束筋的等代直径大于 36mm 时，受拉区应设表层钢筋网，在顺束筋长

度方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0mm，其间距不应大于 100mm，在垂直于束筋长度方向，钢筋

直径不应小于 6mm，其间距不应大于 100mm。上述钢筋网的布置范围，应超出束筋的设置

范围，每边不小于 5 倍钢筋直径或束筋等代直径。 

9.1.4  当计算中充分利用钢筋的强度时，其最小锚固长度应符合表 9.1.4 的规定。 

表 9.1.4 钢筋最小锚固长度 la(mm)  （修订） 

钢筋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项目 

HPB235 HPB300 HRB335、HRBF335 

C20 C25 C30 ≥C40 C20 C25 C30 ≥C40 C20 C25 C30 ≥C40

受压钢筋(直端) 40d 35d 30d 25d 50d 45d 40d 35d 35d 30d 25d 20d 

受拉 

钢筋 

直端 — — — — — — — — 40d 35d 30d 25d 

弯钩端 35d 30d 25d 20d 45d 40d 35d 30d 30d 25d 25d 20d 

钢筋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级 

项目 

HRB400、HRBF400、RRB400 HRB500、HRBF500  

C20 C25 C30 ≥C40 C20 C25 C30 ≥C40     

受压钢筋(直端) 40d 35d 30d 25d 45d 40d 35d 30d     

受拉 

钢筋 

直端 45d 40d 35d 30d 60d 50d 45d 40d     

弯钩端 35d 30d 30d 25d 40d 35d 35d 30d     

注：(1) d 为钢筋直径(mm)； 

(2) 对于受压束筋和等代直径 de ≤ 28mm 的受拉束筋的锚固长度，应以等代直径按表值确定，束筋的

各单根钢筋在同一锚固终点截断；对于等代直径 de > 28mm 的受拉束筋，束筋内各单根钢筋，应

自锚固起点开始，以表内规定的单根钢筋的锚固长度的 1.3 倍，呈阶梯形逐根延伸后截断，即自

锚固起点开始，第一根延伸 1.3 倍单根钢筋的锚固长度，第二根延伸 2.6 倍单根钢筋的锚固长度，

第三根延伸 3.9 倍单根钢筋的锚固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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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用环氧树脂涂层钢筋时，受拉钢筋最小锚固长度应增加 25%； 

(4) 当混凝土在凝固过程中易受扰动时，锚固长度应增加 25%。 

9.1.5  受拉钢筋端部弯钩应符合表 9.1.5 规定。 

表 9.1.5 受拉钢筋端部弯钩 

弯曲部位 弯曲角度 形状 钢筋 弯曲直径(D) 平直段长度

末端弯钩 

180° HPB235、HPB300 ≥2.5d ≥3d 

135° 

HRB335、HRBF335 ≥4d 

≥5d HRB400、HRB500 
HRBF400、HRBF500

RRB400 
≥5d 

90° 

HRB335、HRBF335 ≥4d 

≥10d HRB400、HRB500 
HRBF400、HRBF500

RRB400 
≥5d 

中间弯折 ≤90° 各种钢筋 ≥20d — 

注：采用环氧树脂涂层钢筋时，除应满足表内规定外，当钢筋直径 d ≤ 20mm 时，弯钩内直径 D 不应小于

4d；当 d > 20mm 时，弯钩内直径 D 不应小于 6d；直线段长度不应小于 5d。 

9.1.6  箍筋的末端应做成弯钩。弯钩角度可取 135°。弯钩的弯曲直径应大于被箍的受力主

钢筋的直径，且 HPB235、HPB300 钢筋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 2.5 倍，HRB335 钢筋不应小于

箍筋直径的 4 倍。弯钩平直段长度，一般结构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 5 倍，抗震结构不应小于

箍筋直径的 10 倍。 

9.1.7  钢筋接头宜采用焊接接头和钢筋机械连接接头(套筒挤压接头、镦粗直螺纹接头)，当

施工或构造条件有困难时，也可采用绑扎接头。钢筋接头宜设在受力较小区段，并宜错开布

置。绑扎接头的钢筋直径不宜大于 28mm，但轴心受压和偏心受压构件中的受压钢筋，可不

大于 32mm。轴心受拉和小偏心受拉构件不应采用绑扎接头。 

9.1.8  钢筋焊接接头宜采用闪光接触对焊；当闪光接触对焊条件不具备时，也可采用电弧焊

(帮条焊或搭接焊)、电渣压力焊和气压焊。电弧焊应采用双面焊缝，不得已时方可采用单面

焊缝。帮条焊接的帮条应采用与被焊接钢筋同强度等级的钢筋，其总截面面积不应小于被焊

接钢筋的截面面积。采用搭接焊时，两钢筋端部应预先折向一侧，两钢筋轴线应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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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弧焊接接头的焊缝长度，双面焊缝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 5 倍，单面焊缝不应小于钢筋直径

的 10 倍。 

在任一焊接接头中心至长度为钢筋直径的 35 倍，且不小于 500mm 的区段 l 内(图 9.1.8)，

同一根钢筋不得有两个接头；在该区段内有接头的受力钢筋截面面积占受力钢筋总截面面积

的百分数，普通钢筋在受拉区不宜超过 50%，在受压区和装配式构件间的连接钢筋不受限制。 

帮条焊或搭接焊接头部分钢筋的横向净距不应小于钢筋直径，且不应小于 25mm，同时

非焊接部分钢筋净距仍应符合本规范第 9.3.3 条规定。 

 

图 9.1.8 焊接接头设置 

1-焊接接头中心(图中所示 l 区段内接头钢筋截面面积按两根计) 

9.1.9  受拉钢筋绑扎接头的搭接长度，应符合表 9.1.9 的规定；受压钢筋绑扎接头的搭接长

度，应取受拉钢筋绑扎接头搭接长度的 0.7 倍。 

在任一绑扎接头中心至搭接长度 ls的 1.3 倍长度区段 l(图 9.1.9-1)内，同一根钢筋不得有

两个接头；在该区段内有绑扎接头的受力钢筋截面面积占受力钢筋总截面面积的百分数，受

拉区不宜超过 25%，受压区不宜超过 50%。当绑扎接头的受力钢筋截面面积占受力钢筋总截

面面积超过上述规定时，应按表 9.1.9 的规定值，乘以下列系数：当受拉钢筋绑扎接头截面面

积大于 25%，但不大于 50%时，乘以 1.4，当大于 50%时，乘以 1.6；当受压钢筋绑扎接头截

面面积大于 50%时，乘以 1.4(受压钢筋绑扎接头长度仍为表中受拉钢筋绑扎接头长度的 0.7

倍)。 

表 9.1.9 受拉钢筋绑扎接头搭接长度（mm） （修订） 

钢 筋 
混凝土强度等级 

C20 C25 >C25 

HPB235 35d 30d 25d 

HPB300 45d 40d 35d 

HRB335、HRBF335 45d 40d 35d 

HRB400，HRBF400，RRB400 — 50d 45d 

HRB500，HRBF500 — 55d 50d 

注：(1) 当带肋钢筋直径 d 大于 25mm 时，其受拉钢筋的搭接长度应按表值增加 5d 采用；当带肋钢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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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小于 25mm 时，搭接长度可按表值减少 5d 采用； 

(2) 当混凝土在凝固过程中受力钢筋易受扰动时，其搭接长度应增加 5d； 

(3) 在任何情况下，受拉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300mm；受压钢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200mm； 

(4) 环氧树脂涂层钢筋的绑扎接头搭接长度，受拉钢筋按表值的 1.5 倍采用； 

(5) 受拉区段内，HPB235、HPB300 钢筋绑扎接头的末端应做成弯钩，HRB335、HRB400、HRB500、

HRBF335、HRBF400、HRBF500 和 RRB400 钢筋的末端可不做成弯钩。 

 

图 9.1.9-1 受力钢筋绑扎接头 

1-绑扎接头搭接长度中心(图中所示 l 区段内有接头的钢筋截面面积按两根计) 

绑扎接头部分钢筋的横向净距不应小于钢筋直径且不应小于 25mm，同时非接头部分钢

筋净距仍应符合本规范第 9.3.3 条规定。 

束筋的搭接接头应先由单根钢筋错开搭接，接头中距为 1.3 倍表 9.1.9 规定的单根钢筋搭

接长度；再用一根其长度为 1.3(n＋1)ls的通长钢筋进行搭接绑扎，其中 n 为组成束筋的单根

钢筋根数，ls为单根钢筋搭接长度(图 9.1.9-2)。 

 

图 9.1.9-2 束筋的搭接 

1、2、3-组成束筋的单根钢筋；4-通长钢筋 

9.1.10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适用于 HRB335、HRB400、HRB500、HRBF335、HRBF400、

HRBF500 和 RRB400 带肋钢筋的连接。机械连接接头应符合《钢筋机械连接通用技术规程》

(JGJ 107)的有关规定。 

钢筋机械连接件的最小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宜符合本规范表 9.1.1 受力主筋保护层厚度的

规定，但不得小于 20mm。 

连接件之间或连接件与钢筋之间的横向净距不应小于 25mm；同时，非接头部分钢筋净

距仍应符合本规范第 9.3.3 条和第 9.6.1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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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 钢筋套筒挤压接头和镦粗直螺纹接头应分别符合《带肋钢筋套筒挤压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8)和《镦粗直螺纹钢筋接头》(JG/T 3057)的有关规定。 

9.1.12  钢筋混凝土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百分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轴心受压构件、偏心受压构件（沉桩、钻/挖孔灌注桩除外）全部纵向钢筋的配筋百分

率不应小于 0.5，当混凝土强度等级 C50 及以上时不应小于 0.6；同时，一侧钢筋的配筋百分

率不应小于 0.2。当大偏心受拉构件的受压区配置按计算需要的受压钢筋时，其配筋百分率

不应小于 0.2。 

2 受弯构件、偏心受拉构件及轴心受拉构件的一侧受拉钢筋的配筋百分率不应小于

45ftd/fsd，同时不应小于 0.20。 

轴心受压构件、偏心受压构件全部纵向钢筋的配筋百分率和一侧纵向钢筋(包括大偏心受

拉构件受压钢筋)的配筋百分率应按构件的毛截面面积计算。轴心受拉构件及小偏心受拉构件

一侧受拉钢筋的配筋百分率应按构件毛截面面积计算。受弯构件、大偏心受拉构件的一侧受

拉钢筋的配筋百分率为 100As/bh0，其中 As为受拉钢筋截面面积，b 为腹板宽度(箱形截面梁

为各腹板宽度之和)，h0为有效高度。当钢筋沿构件截面周边布置时，“一侧的受压钢筋”或“一

侧的受拉钢筋”系指受力方向两个对边中的一边布置的纵向钢筋。 

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最小配筋率应满足下列条件： 

 
Mud
Mcr

 ≥ 1.0 (9.1.12) 

式中 Mud——受弯构件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设计值，按本规范第 5.2.2 条、第 5.2.3 条和第 5.2.5

条有关公式的等号右边式子计算； 

Mcr——受弯构件正截面开裂弯矩值，按本规范公式(6.5.2-6)计算。 

部分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中普通受拉钢筋的截面面积，不应小于 0.003bh0。 

注：沉桩、钻/挖孔灌注桩纵向钢筋的配筋百分率要求应符合《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2007）相关规定。 

9.2  板 

9.2.1  空心板桥的顶板和底板厚度，均不应小于 80mm。空心板的空洞端部应予填封。人行

道板的厚度，就地浇筑的混凝土板不应小于 80mm；预制混凝土板不应小于 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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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行车道板内主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0mm。人行道板内的主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

在简支板跨中和连续板支点处，板内主钢筋间距不应大于 200mm，其最小净距和层距应符合

本规范第 9.3.3 条规定。 

9.2.3  行车道板内主钢筋可在沿板高中心纵轴线的 1/4~1/6 计算跨径处按 30°~45°弯起。通

过支点的不弯起的主钢筋，每米板宽内不应少于三根，并不应少于主钢筋截面面积的 1/4。 

9.2.4  行车道板内应设置垂直于主钢筋的分布钢筋。分布钢筋设在主钢筋的内侧，其直径不

应小于 8mm，间距不应大于 200mm，截面面积不宜小于板的截面面积的 0.1%。在主钢筋的

弯折处，应布置分布钢筋。人行道板内分布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其间距不应大于 200mm。 

9.2.5  布置四周支承双向板钢筋时，可将板沿纵向及横向各划分为三部分。靠边部分的宽度

均为板的短边宽度的 1/4。中间部分的钢筋应按计算数量设置，靠边部分的钢筋按中间部分

的半数设置，钢筋间距不应大于 250mm，且不应大于板厚的两倍。 

9.2.6  斜板的钢筋可按下列规定布置(图 9.2.6)： 

 

图 9.2.6 斜板桥钢筋布置 

1-桥纵轴线；   2-支承轴线；   3-顺桥纵轴线钢筋；   4-与支承轴线正交钢筋； 
5-自由边钢筋带； 6-垂直于钝角平分线的钝角钢筋； 7-平行于钝角平分线的钝角钢筋 

1 当整体式斜板的斜交角(板的支座轴线的垂直线与桥纵轴线的夹角)不大于 15°时，主钢

筋可平行于桥纵轴线方向布置。当整体式斜板斜交角大于 15°时，主钢筋宜垂直于板的支座

轴线方向布置，此时，在板的自由边上下应各设一条不少于三根主钢筋的平行于自由边的钢

筋带，并用箍筋箍牢。在钝角部位靠近板顶的上层，应布置垂直于钝角平分线的加强钢筋，

在钝角部位靠近板底的下层，应布置平行于钝角平分线的加强钢筋，加强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2mm，间距 100~150mm，布置于以钝角两侧 1.0m~1.5m 边长的扇形面积内。 

2 斜板的分布钢筋宜垂直于主钢筋方向设置，其直径、间距和数量可按本规范第 9.2.4

条办理。在斜板的支座附近宜增设平行于支座轴线的分布钢筋；或将分布钢筋向支座方向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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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分布，过渡到平行于支承轴线。 

3 预制斜板的主钢筋可与桥纵轴线平行，其钝角部位加强钢筋及分布钢筋宜按照第 1 款

及第 2 款布置。 

9.2.7  由预制板与现浇混凝土结合的组合板，预制板顶面应做成凹凸不小于 6mm 的粗糙面。

如结合面配置竖向结合钢筋，钢筋应埋入预制板和现浇层内，其埋置深度不应小于 10 倍钢筋

直径；钢筋纵向间距不应大于 500mm。 

9.2.8  装配式板当采用铰接时，铰的上口宽度应满足施工时使用插入式震捣器的需要，铰槽

的深度宜为预制板高的 2/3。预制板内应预埋钢筋伸入铰内。铰接板顶面应铺设现浇混凝土

层，其厚度不宜小于 80mm。 

9.2.9  以独立墩柱作为支承的板，及其按抗冲切计算需要配置的箍筋或弯起钢筋，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板厚度不应小于 150mm。 

2 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其间距不应大于 1/3h0。箍筋应采用闭合式，并箍住架立钢

筋；按计算所需的箍筋，应配置在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内，此外，应以等直径和等间距的箍筋

自冲切破坏斜截面向外延伸配置在不小于 0.5h0范围内[每侧布设箍筋的长度大于或等于 1.5h0，

见图 9.2.9a)]。 

 

图 9.2.9  独立墩柱顶面抗冲切钢筋配置 

a)箍筋布置；b)弯起钢筋布置 
1-冲切破坏锥体斜截面；2-架立钢筋；3-弯起钢筋；4-集中反力作用面积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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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弯起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mm，弯起角可根据板的厚度采用 30°~45°，每一方向不应少

于五根；弯起钢筋的倾斜段应与冲切破坏斜截面相交，其交点应在离集中反力作用面积周边

以外
1
2h ~ 

2
3h 范围内[图 9.2.9b)]。 

9.3  梁 

9.3.1  T 形、I 形截面梁应设跨端和跨间横隔梁。当梁横向刚性连接时，横隔梁间距不应大

于 10m。 

箱形截面梁应设箱内端横隔板。内半径小于 240m 的弯箱梁应设跨间横隔板，其间距对

于钢筋混凝土箱形截面梁不应大于 10m；对于预应力箱形截面梁则需经结构分析确定。共同

受力的多箱梁桥，梁间应设跨端横隔梁，需要时尚宜设跨间横隔梁，其设置及间距可按 T 形

截面梁办理。 

箱形截面悬臂梁桥除应设箱内端横隔板外，悬臂跨径 50m 及以上的箱形截面悬臂梁桥在

悬臂中部尚应设跨间横隔板。 

条件许可时箱形截面梁横隔板应设检查用人孔。 

9.3.2  预制 T 形截面梁或箱形截面梁翼缘悬臂端的厚度不应小于 100mm；当预制 T 形截面

梁之间采用横向整体现浇连接时或箱形截面梁设有桥面横向预应力钢筋时，其悬臂端厚度不

应小于 140mm。T 形和 I 形截面梁，在与腹板相连处的翼缘厚度，不应小于梁高的 1/10，当

该处设有承托时，翼缘厚度可计入承托加厚部分厚度；当承托底坡 tanα大于 1/3 时，取 1/3。 

箱形截面梁顶板与腹板相连处应设置承托；底板与腹板相连处应设倒角，必要时也可设

置承托。箱形截面梁顶、底板的中部厚度，不应小于板净跨径的 1/30，且不应小于 200mm。

当箱形截面梁承受扭矩时，尚应符合本规范第 5.5.1 条注的要求。 

T 形、I 形截面梁或箱形截面梁的腹板宽度不应小于 160mm；其上下承托之间的腹板高

度，当腹板内设有竖向预应力钢筋时，不应大于腹板宽度的 20 倍，当腹板内不设竖向预应力

钢筋时，不应大于腹板宽度的 15 倍。当腹板宽度有变化时，其过渡段长度不宜小于 10 倍腹

板宽度差。当 T 形、I 形截面梁或箱形截面梁承受扭矩时，其腹板平均宽度尚应符合本规范

第 5.5.5 条注和第 5.5.1 条注的要求。 

9.3.3  受弯构件的钢筋净距应考虑浇筑混凝土时，振捣器可以顺利插入。 

各主钢筋间横向净距和层与层之间的竖向净距，当钢筋为三层及以下时，不应小于 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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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小于钢筋直径；当钢筋为三层以上时，不应小于 40mm，并不小于钢筋直径的 1.25 倍。

对于束筋，此处直径采用等代直径。 

9.3.4  T 形截面梁或箱形梁的顶板内承受局部荷载的受拉钢筋，应符合本规范第 9.2.2 条规

定。垂直于受拉钢筋应设分布钢筋，可按本规范第 9.2.4 条规定设置。 

箱形截面梁顶板承受局部荷载的受拉钢筋，其部分可在近腹板处弯起，通过腹板直伸至

悬臂端，并做成弯钩。不弯起钢筋根数不应少于每米三根，并应伸至翼缘悬臂端；当翼缘悬

臂长度按本规范第 4.2.5 条规定的 c 值大于 2.5m 时，上述不弯起钢筋的截面面积尚应不少于

悬臂根部负弯矩钢筋截面面积的 60%。 

9.3.5  箱形截面梁的底板上、下层，应分别设置平行于桥跨和垂直于桥跨的构造钢筋。钢筋

截面面积为：对于钢筋混凝土桥，不应小于配置钢筋的底板截面面积的 0.4%；对于预应力混

凝土桥，不应小于配置钢筋的底板截面面积的 0.3%。以上钢筋尚可充作受力钢筋。当底板厚

度有变化时可分段设置。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0mm，其间距不宜大于 300mm。 

9.3.6  钢筋混凝土 T 形截面梁或箱形截面梁的受力主钢筋，宜设于本规范第 4.3.2 条或第

4.3.3 条规定的翼缘有效宽度内；超出上述分布范围的宽度，可设置不小于超出部分截面面积

0.4%的构造钢筋。预应力混凝土 T 形截面梁或箱形截面梁的预应力钢筋，亦宜大部分设于有

效宽度内。 

9.3.7  T 形、I 形截面梁或箱形截面梁的腹板两侧，应设置直径为 6~8mm 的纵向钢筋，每

腹板内钢筋截面面积宜为(0.001~0.002)bh，其中 b 为腹板宽度，h 为梁的高度，其间距在受拉

区不应大于腹板宽度，且不应大于 200mm，在受压区不应大于 300mm。在支点附近剪力较

大区段和预应力混凝土梁锚固区段，腹板两侧纵向钢筋截面面积应予增加，纵向钢筋间距宜

为 100~150mm。 

9.3.8  钢筋混凝土梁内纵向受拉钢筋不宜在受拉区截断；如需截断时，应从按正截面抗弯承

载力计算充分利用该钢筋强度的截面至少延伸(la＋h0)长度(见图 9.3.8)，此处 la为受拉钢筋最

小锚固长度，h0 为梁截面有效高度；同时应考虑从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

面至少延伸 20d(环氧树脂涂层钢筋 25d)，此处 d 为钢筋直径。纵向受压钢筋如在跨间截断时，

应延伸至按计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以外至少 15d(环氧树脂涂层钢筋 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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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8 纵向受拉钢筋截断时的延伸长度 
A-A：钢筋①、②、③、④强度充分利用截面； 

B-B：按计算不需要钢筋①的截面；①、②、③、④-钢筋批号；1-弯矩图 

9.3.9  钢筋混凝土梁的支点处，应至少有两根且不少于总数 1/5 的下层受拉主钢筋通过。

两外侧钢筋，应延伸出端支点以外，并弯成直角，顺梁高延伸至顶部，与顶层纵向架立钢筋

相连。两侧之间的其他未弯起钢筋，伸出支点截面以外的长度不应小于 10 倍钢筋直径(环氧

树脂涂层钢筋为 12.5 倍钢筋直径)；HPB235、HPB300 钢筋应带半圆钩。 

9.3.10  钢筋混凝土梁当设置弯起钢筋时，其弯起角宜取 45°。受拉区弯起钢筋的弯起点，

应设在按正截面抗弯承载力计算充分利用该钢筋强度的截面以外不小于 h0/2 处，此处 h0 为梁

有效高度；弯起钢筋可在按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不需要该钢筋截面面积之前弯起，但弯起

钢筋与梁中心线的交点应位于按计算不需要该钢筋的截面(图 9.3.10)之外。弯起钢筋的末端应

留有锚固长度：受拉区不应小于 20 倍钢筋直径，受压区不应小于 10 倍钢筋直径，环氧树脂

涂层钢筋增加 25%；HPB235、HPB300 钢筋尚应设置半圆弯钩。 

靠近支点的第一排弯起钢筋顶部的弯折点，简支梁或连续梁边支点应位于支座中心截面

处，悬臂梁或连续梁中间支点应位于横隔梁(板)靠跨径一侧的边缘处，以后各排(跨中方向)

弯起钢筋的梁顶部弯折点，应落在前一排(支点方向)弯起钢筋的梁底部弯折点处或弯折点以

内。 

弯起钢筋不得采用浮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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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0 弯起钢筋弯起点位置 

1-梁中心线；2-受拉区钢筋弯起点；3-正截面抗弯承载力图形； 
4-钢筋①~④强度充分利用的截面； 

5-按计算不需要钢筋①的截面(钢筋②~④强度充分利用截面)； 
6-按计算不需要钢筋②的截面(钢筋③~④强度充分利用截面)； 

7-弯矩图；①、②、③、④—钢筋批号 

9.3.11  钢筋混凝土梁采用多层焊接钢筋时，可用侧面焊缝使之形成骨架(图 9.3.11)。侧面

焊缝设在弯起钢筋的弯折点处，并在中间直线部分适当设置短焊缝。 

焊接钢筋骨架的弯起钢筋，除用纵向钢筋弯起外，亦可用专设的弯起钢筋焊接。 

斜钢筋与纵向钢筋之间的焊接，宜用双面焊缝，其长度应为 5 倍钢筋直径，纵向钢筋之

间的短焊缝应为 2.5 倍钢筋直径；当必须采用单面焊缝时，其长度应加倍。 

焊接骨架的钢筋层数不应多于六层，单根钢筋直径不应大于 32mm。 

 

图 9.3.11 焊接骨架图 

9.3.12  钢筋混凝土梁中应设置直径不小于 8mm 且不小于 1/4 主钢筋直径的箍筋，其配筋

率 ρsv(见本规范第 5.2.7 条)，HPB235、HPB300 钢筋不应小于 0.18%，HRB335 钢筋不应小于

0.12%。当梁中配有按受力计算需要的纵向受压钢筋或在连续梁、悬臂梁近中间支点位于负

弯矩区的梁段，应采用闭合式箍筋，同时，同排内任一纵向受压钢筋，离箍筋折角处的纵向

钢筋的间距不应大于 150mm 或 15 倍箍筋直径两者中较大者，否则，应设复合箍筋(参阅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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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图 9.6.1)。相邻箍筋的弯钩接头，沿纵向其位置应交替布置。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梁高的 1/2 且不大于 400mm；当所箍钢筋为按受力需要的纵向受压钢

筋时，不应大于所箍钢筋直径的 15 倍，且不应大于 400mm。在钢筋绑扎搭接接头范围内的

箍筋间距，当绑扎搭接钢筋受拉时不应大于主钢筋直径的 5 倍，且不大于 100mm；当搭接钢

筋受压时不应大于主钢筋直径的 10 倍，且不大于 200mm。在支座中心向跨径方向长度相当

于不小于一倍梁高范围内，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100mm。 

近梁端第一根箍筋应设置在距端面一个混凝土保护层距离处。梁与梁或梁与柱的交接范

围内可不设箍筋；靠近交接面的一根箍筋，其与交接面的距离不宜大于 50mm。 

9.3.13  承受弯剪扭的构件的箍筋和纵向钢筋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箍筋应采用闭合式，箍筋末端做成 135°弯钩。弯钩应箍牢纵向钢筋，相邻箍筋的弯钩

接头，其纵向位置应交替布置。 

2 承受扭矩的纵向钢筋，应沿截面周边均匀对称布置，其间距不应大于 300mm。在矩形

截面基本单元的四角应设有纵向钢筋，其末端应留有按本规范第 9.1.4 条规定的受拉钢筋最小

锚固长度。 

3 箍筋的配筋率 ρsv，对剪扭构件(梁的腹板)不应小于⎣⎢
⎡

⎦⎥
⎤(2βt－1)⎝⎜

⎛
⎠⎟
⎞0.055

fcd
fsv
－c ＋c ，其中 βt

按本规范第 5.5.4 条规定计算，c 值当采用 HPB235、HPB300 钢筋时取 0.0018，当采用 HRB335

钢筋时取 0.0012；对纯扭构件(梁的翼缘)ρsv不应小于 0.055fcd/fsv。 

4 纵向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受弯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与受扭构件纵向受

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之和。对受弯构件，其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应按本规范第 9.1.12

条采用；对受扭构件，其纵向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Ast,min/bh)，当受剪扭时可取 

0.08(2βt－1)fcd/fsd，当受纯扭时可取 0.08fcd/fsd，此处，Ast,min 为纯扭构件全部纵向钢筋最小截

面面积，h 为矩形截面基本单元长边长度，b 为短边长度，fsd 为纵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9.3.14  具有曲线形的梁腹，近凹面的纵向受拉钢筋应用箍筋固定。箍筋间距不应大于所箍

主钢筋直径的 10 倍，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8mm。每单肢箍筋截面面积按下列公式计算： 

 Asv1 ≥ m As 
sv
2r (9.3.14-1) 

 r＝
l
2 ⎝⎜
⎛

⎠⎟
⎞1

4β＋β  (9.3.14-2) 

式中  Asv1 ——每单肢箍筋截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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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主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与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的比值； 

As ——一根箍筋(两肢)所箍的主钢筋截面面积； 

r ——凹面圆曲线半径，当为其他曲线时，可近似地按公式(9.3.14-2)计算； 

sv ——箍筋间距[图 9.3.14a)]； 

l ——曲线弦长[图 9.3.14a)]； 

β ——曲线矢高 f 与弦长 l 之比。 

设于拐角处的交叉受力钢筋，自拐角处的交叉点起应各延伸一段锚固长度[图 9.3.14 b)]。 

 

图 9.3.14 凹面曲线的箍筋和拐角处交叉受力钢筋设置 

9.3.15  预制 T 形截面梁的桥面板横向连接，宜采用现浇混凝土整体连接，主钢筋可采用环

形连接。预制 T 形截面梁的横隔梁连接，宜采用现浇混凝土整体连接。 

预制梁混凝土与用于整体连接的现浇混凝土龄期之差不应超过三个月。 

9.3.16  组合梁中，在与预制梁结合处的现浇混凝土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150mm。预制梁顶

面应做成凹凸不小于 6mm 的粗糙面。 

9.3.17  组合梁中预制梁箍筋应伸入现浇桥面板，其伸入长度应不小于 10 倍箍筋直径。 

9.4  预应力混凝土上部结构 

9.4.1 预应力混凝土梁当设置竖向预应力钢筋时，其纵向间距宜为 500~1000mm。 

预应力混凝土 T 形、I 形截面梁和箱形截面梁腹板内应分别设置直径不小于 10mm 和

12mm 的箍筋，且应采用带肋钢筋，间距不应大于 250mm；自支座中心起长度不小于一倍梁

高范围内，应采用闭合式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100mm。 

在 T 形、I 形截面梁下部的马蹄内，应另设直径不小于 8mm 的闭合式箍筋，间距不应

大于 200mm。此外，马蹄内尚应设直径不小于 12mm 的定位钢筋。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征求意见稿 

－ 146 － 

9.4.2 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梁应采用混合配筋。位于受拉区边缘的普通钢筋宜采用直径较小的

带肋钢筋，以较密的间距布置。 

9.4.3 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宜采用钢绞线、螺旋肋钢丝用作预应力钢筋。当采用光面钢

丝作预应力钢筋时，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钢丝在混凝土中可靠地锚固。 

9.4.4 在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预应力钢绞线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其直径的 1.5 倍，

且对二股、三股钢绞线不应小于 20mm，对七股钢绞线不应小于 25mm。预应力钢丝间净距

不应小于 15mm。 

9.4.5 在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对于单根预应力钢筋，其端部应设置长度不小于

150mm 的螺旋筋；对于多根预应力钢筋，在构件端部 10 倍预应力钢筋直径范围内，应设置

3~5 片钢筋网。 

9.4.6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端部锚固区，在锚具下面应设置厚度不小于 16mm 的垫板

或采用具有喇叭管的锚具垫板。锚垫板下应设间接钢筋，其体积配筋率 ρv(见本规范第 5.7.2

条)不应小于 0.5%。 

9.4.7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梁(包括连续梁和连续刚构边跨现浇段)的部分预应力钢筋，应在

靠近端支座区段横桥向对称成对弯起，宜沿梁端面均匀布置，同时沿纵向可将梁腹板加宽。

在梁端部附近，宜按本规范第 9.3.7 条及第 9.4.1 条要求，设置间距较密的纵向钢筋和箍筋。 

9.4.8 对外形呈曲线形且布置有曲线预应力钢筋的构件，其曲线平面内、外管道的最小混凝

土保护层厚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曲线平面内 

 Cin ≥ d

cu0.266
P
r f ′

－
ds
2  (9.4.8-1) 

式中   Cin ——曲线平面内最小混凝土保护层厚度（mm）； 

Pd ——预应力钢筋的张拉力设计值(N)，可取扣除锚圈口摩擦、钢筋回缩及计算截面

处管道摩擦损失后的张拉力乘以 1.2； 

r ——管道曲线半径(mm)，可按本规范公式(9.3.15-2)计算； 

f′cu ——预应力钢筋张拉时，边长为 150mm 立方体混凝土抗压强度(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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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 ——管道外缘直径（mm）。 

当按公式(9.4.8-1)计算的保护层厚度较大时，也可按直线管道设置最小保护层厚度，但应

在管道曲线段弯曲平面内设置箍筋。箍筋单肢的截面面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sv1 ≥ 
Pdsv
2rfsv

 (9.4.8-2) 

式中 Asv1——箍筋单肢截面面积(mm2)； 

sv ——箍筋间距(mm)； 

fsv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MPa)，按本规范表 3.2.3-1 采用。 

2 曲线平面外 

 Cout ≥ d

cu0.266
P

r fπ ′
－

ds
2  (9.4.8-3) 

式中 Cout——曲线平面外最小混凝土保护层厚度（mm）。 

3 当按上述公式计算的保护层厚度小于本规范表 9.1.1 内各类环境的直线管道的保护层

厚度时，应取相应环境条件的直线管道保护层厚度。 

9.4.9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其预应力钢筋管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线管道的净距不应小于 40mm，且不宜小于管道直径的 0.6 倍；对于预埋的金属或

塑料波纹管和铁皮管，在竖直方向可将两管道叠置。 

2 曲线形预应力钢筋管道在曲线平面内相邻管道间的最小净距应按本规范第 9.4.8条第 1

款计算，其中 Pd 和 r 分别为相邻两管道曲线半径较大的一根预应力钢筋的张拉力设计值和曲

线半径，Cin 为相邻两曲线管道外缘在曲线平面内净距。当上述计算结果小于其相应直线管道

外缘间净距时，应取用直线管道最小外缘间净距。 

曲线形预应力钢筋管道在曲线平面外相邻外缘间的最小净距，应按本规范第 9.4.8 条第 2

款计算，其中 Cout为相邻两曲线管道外缘在曲线平面外净距。 

3 管道内径的截面面积不应小于两倍预应力钢筋截面面积。 

4 按计算需要设置预拱度时，预留管道也应同时起拱。 

9.4.10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曲线形预应力钢筋的曲线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丝束、钢绞线束的钢丝直径等于或小于 5mm 时，不宜小于 4m；钢丝直径大于 5mm

时，不宜小于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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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轧螺纹钢筋的直径等于或小于 25mm 时，不宜小于 12m；直径大于 25mm 时，不宜

小于 15m。 

9.4.11 预应力钢筋管道压浆用水泥浆，按 70mm×70mm×70mm 立方体试件，标准养护 28d

测得的抗压强度不应低于 30MPa。其水灰比宜为 0.40~0.45。为减少收缩，可通过试验掺入适

量膨胀剂。 

9.4.12 在预加应力施加完毕后，埋封于梁体内的锚具其周围应设置构造钢筋与梁体连接，

然后浇筑混凝土封锚。封锚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构件本身混凝土强度等级的 80%，且不

低于 C30。 

9.4.13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在选用预应力体系和布置预应力钢筋时，应采取措施减少摩擦

损失。 

9.4.14 在连续梁全长上，预应力钢筋不宜在某个截面或某个区段急剧增加或减少。梁的正

负弯矩交替区，可设置较长的预应力钢筋重叠搭接段，并宜分散布置。 

在连续梁中间支承处，腹板及其下方翼缘内应设置顺桥向的普通钢筋。 

9.4.15 当预应力钢筋需在构件中间锚固时，其锚固点宜设在截面重心轴附近或外荷载作用

下的受压区。如因锚固而削弱梁截面，应用普通钢筋补强。当箱形截面梁的顶、底板内的预

应力钢筋引出板外时，应在专设的齿板上锚固，此时，预应力钢筋宜采用较大弯曲半径，并

按本规范第 9.4.8 条设置箍筋。 

9.4.16 采用预制块件拼装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预制块件端部应配置直径不小于 10mm 的

钢筋网，接缝间应采用环氧树脂粘结或用细石混凝土填充。环氧树脂接缝，块件端头应密贴

平整，涂层厚度均匀，接缝应进行挤压。细石混凝土接缝的缝宽不应小于 60mm，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应低于预制块件混凝土强度等级。预制块件拼装结构不应作部分预应力混凝土设计。 

9.4.17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端部锚固区钢筋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新增条文） 

1 抗劈裂力钢筋的长度应覆盖整个锚固端高度 h，沿预应力筋方向应布置在端部至 2.5db

范围内（且不大于 1.5h），各排钢筋的形心应与爆裂应力合力点位置（db）一致；钢筋间距不

应大于 24 倍钢筋直径和 300mm。 

2 抗边缘剥裂力及边缘纵向拉力的钢筋应分布于横截面的全宽范围内，并在满足保护层

厚度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靠截面边缘布置；在大偏心锚固情况下，锚固端面钢筋宜弯起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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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纵向受拉边缘。 

条文说明：本条参照美国 AASHTO 桥梁设计规范，对后张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端部锚固区

普通钢筋的布置提出了要求。 

9.4.18 齿板锚固区宜布置伸入板壁内的竖向箍筋；角隅处三角形齿板锚固区宜通过布置水

平向和竖向箍筋形成正交的钢筋网，两个方向的箍筋均应伸入腹板和底板内锚固，并保证有

足够的锚固长度（见图 9.4.18）。（新增条文） 

 

图 9.4.18 齿板锚固区钢筋布置示意图 

条文说明：为保证齿板锚固力向箱梁板壁的可靠传递，宜布置深入其中的箍筋。在预应力筋

弯曲区域，除应布置箍筋抵抗径向力向四周扩散产生的竖向和横向拉力外，还宜设置沿预应

力管道的 U 形防崩钢筋，并确保与板壁内钢筋网可靠连接。 

9.4.19 齿板锚固区的锚后受拉钢筋应布置在力筋轴线两侧各一倍锚垫板宽度范围之内，并

且受拉钢筋应具有足够的锚固长度；同时，抗裂钢筋的重心应与力筋轴线一致。（新增条文） 

9.4.20 体外预应力钢筋一般锚固于端部横梁、支座处横梁上；体外预应力钢筋的转向构造

一般采用横肋式；位于梁底的体外束水平段应设计定位构造；体外预应力钢筋在锚固位置、

转向构造、定位构造和减震装置之间的自由长度不宜大于 8.0m，取用更大长度时应根据计算

确定。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的其他构造要求详见附录 H。  （新增条文） 

9.5  拱桥 

9.5.1  钢筋混凝土拱的矢跨比，宜采用 1/5~1/8。空腹拱的拱上建筑跨径应根据主拱受力条

件确定。悬链线拱的拱轴系数，宜采用 2.814~1.167，该值应随跨径的增大或矢跨比的减小而

减小取用。 

竖向箍筋：抵抗径向拉力

U形拉筋：防崩钢筋

正交箍筋：抵抗锚下劈裂力

和水平剪力

力筋弯曲区域 锚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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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空腹式拱桥的拱上建筑应能适应拱圈的变形，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拱上建筑的板或梁宜采用简支结构，其支座可采用具有弹性约束的橡胶支座。桥跨两

端应设滑动支座和伸缩缝。 

2 拱上建筑的立柱，需要时可设置横系梁，其截面高度和宽度分别可取立柱长边边长的

0.8~1.0 倍和 0.6~0.8 倍。横系梁四角应配置直径不小于 16mm 的纵向钢筋，并设直径不小于

8mm 的箍筋，其间距不应大于横系梁的短边尺寸或 400mm。 

3 立柱钢筋按结构受力要求配置，其向上应延伸至盖梁中线以上，向下伸入拱轴线以下，

并应具有足够的锚固长度。 

4 板拱上的立柱底部应设横向通长的垫梁，其高度不宜小于立柱间净距的 1/5。箱式板

拱在拱上建筑的立柱或墙式墩下方应设箱内横隔板。 

9.5.3  无铰拱拱圈或拱肋的主钢筋应伸入墩台内锚固，其锚固长度除应满足本规范表 9.1.4

规定的最小锚固长度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于矩形截面，不小于拱脚截面高度的 1.5 倍。 

2 对于 T 形、I 形或箱形截面，不小于拱脚截面高度的一半。 

三铰拱或双铰拱应在设铰点的墩台内和拱肋内设置不少于三层的钢筋网。 

9.5.4  肋拱的拱肋间应设置横系梁。在三铰拱、双铰拱设铰处和拱上建筑的立柱下方，拱肋

间必须设置横系梁。横系梁高度可取 0.8~1.0 倍拱肋高度，宽度可取 0.6~0.8 倍拱肋高度。横

系梁四角应设置直径不小于 16mm 的纵向钢筋，并设直径不小于 8mm 的箍筋，其间距不应

大于横系梁的短边尺寸或 400mm。 

9.5.5  中承拱和系杆拱应设置横向联结系，其中包括：桥面以上拱顶处设横系梁，其他部位

设横系梁或 K 形撑；拱肋与桥面系交叉处设桥面横梁；中承拱桥面以下设 K 形撑或剪刀撑。 

9.5.6  桁架拱应设置横向联结系，其中包括：拱顶实体段和上弦杆、下弦杆的每一节点处设

横系梁；桥端第一根上弦杆节点的横系梁应予加强；端部设竖向剪刀撑；端节间设水平剪刀

撑；跨间其他处，应视跨径大小设置竖向和水平剪刀撑；设有剪刀撑的水平或竖向平面的节

点处，均应设横系梁。 

9.5.7  桁式组合拱桥的上、下弦杆和斜杆、竖杆可分别做成多室和单室箱形截面；杆件节点

处用横系梁联结。拱顶部分应设实腹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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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式组合拱桥边跨长度与主跨长度之比，宜采用 0.2~0.4；下弦杆可采用二次抛物线；上

弦杆断点位置，宜设于距拱顶 0.25~0.30 倍主跨长度处。 

9.5.8  拱桥的横系梁、K 形撑和剪刀撑的截面短边尺寸，不宜小于支承点或交点间长度的

1/15。杆件内应设置直径不小于 16mm 的纵向钢筋，并设置直径不小于 8mm 的箍筋。横系梁、

K 形撑和剪刀撑与拱肋相联处，应设置配有斜向钢筋的倒角。 

9.5.9  桁架拱、桁式组合拱的杆件(包括 K 形撑和剪刀撑)，当在同一平面内相交时，相交杆

件的邻接边缘应用弧线或折线过渡，同一杆件两边的过渡线起点宜接近于同一截面。沿过渡

段边缘应设置包络钢筋，且在杆件内有足够的锚固长度。各相交杆件的主钢筋在顺杆件长度

方向应伸过节点中心，且应具备足够的锚固长度。 

在节点附近的箍筋应适当加密。 

9.5.10  刚架拱的跨径小于 25m 时，可仅设斜腿，不设斜撑；当跨径在 25~70m 之间时，宜

加设斜撑；如跨径大于 70m 时，宜再增设一根斜撑。刚架拱实腹段长度，可采用 0.4~0.5 倍

计算跨径。刚架拱的拱片中距宜在 2.0~3.5m 之间，拱片之间纵向每 3~5m 应设置一根横系梁。 

9.5.11  修建在软土地基上或严寒地区的桁架拱桥、刚架拱桥，拱脚附近下弦主钢筋宜适量

增加，其箍筋也宜加密。 

9.5.12  多孔拱桥应根据使用要求设置单向推力墩或采用其他抗单向推力措施。单向推力墩

宜每隔三孔至五孔设置一个。 

9.6  柱、墩台和桩基承台 

9.6.1  配有普通箍筋(或螺旋筋)的轴心受压构件(沉桩、钻/挖孔桩除外)，其钢筋设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图 9.6.1)： 

1 纵向受力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 12mm，净距不应小于 50mm 且不应大于 350mm；水平

浇筑的预制件的纵向钢筋的最小净距可按本规范第 9.3.3 条规定执行。构件的最小配筋百分率

应符合本规范第 9.1.12 条的规定。构件的全部纵向钢筋配筋率不宜超过 5%。 

2 纵向受力钢筋应伸入基础和盖梁，伸入长度不应小于本规范表 9.1.4 规定的锚固长度。 

3 箍筋应做成闭合式，其直径不应小于纵向钢筋的直径的 1/4，且不小于 8mm。 

4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纵向受力钢筋直径的 15 倍、不大于构件短边尺寸(圆形截面采用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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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直径)并不大于 400mm。纵向受力钢筋搭接范围内的箍筋间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9.3.12 条

的规定。 

纵向钢筋截面面积大于混凝土截面面积 3%时，箍筋间距不应大于纵向钢筋直径的 10 倍，

且不大于 200mm。 

5 构件内纵向受力钢筋应设置于离角筋中心距离 s(图 9.6.1)不大于 180mm 或 18 倍箍筋

直径(取较大者)范围内，如超出此范围设置纵向受力钢筋，应设复合箍筋。相邻箍筋的弯钩

接头，在纵向应错开布置。 

 

a) s 内设三根纵向受力钢筋   b) s 内设二根纵向受力钢筋 

图 9.6.1 柱内复合箍筋布置 

1-箍筋；2-角筋；A、B、C、D-箍筋编号 
[图 a)、b)内，箍筋 A、B 与 C、D 两组设置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9.6.2  配有螺旋式或焊接环式间接钢筋的轴心受压构件，其钢筋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纵向受力钢筋的截面面积，不应小于箍筋圈内核心截面面积的 0.5%。核心截面面积不

应小于构件整个截面面积的 2/3。 

2 间接钢筋的螺距或间距不应大于核心直径的 1/5，亦不应大于 80mm，且不应小于 40mm。 

3 纵向受力钢筋应伸入与受压构件连接的上下构件内，其长度不应小于受压构件的直径

且不应小于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长度。 

4 间接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纵向钢筋直径的 1/4，且不小于 8mm。 

9.6.3  偏心受压构件钢筋的设置应按本规范第 9.6.1 条规定办理。当偏心受压构件的截面高

度 h ≥ 600mm 时，在侧面应设置直径为 10~16mm 的纵向构造钢筋，必要时相应设置复合箍

筋。 

9.6.4  薄壁式桥墩或肋板式桥台，在墩身表层、桥台的背墙和肋板表层宜设置钢筋网，其截

面面积在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分别不应小于每米 250mm2(包括受力钢筋)，间距不应大于

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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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  跨高比不大于 5 的盖梁宜采用强度等级较高的混凝土，并不应低于 C25。盖梁截面内

应设箍筋，其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宜大于 200mm。盖梁两侧面应设纵向水平钢筋，

其直径不宜小于 12mm，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柱式墩台的柱身间设置横系梁时，其截面高度和宽度可分别取 0.8~1.0 倍和 0.6~0.8 倍的

柱直径或长边边长。横系梁四角应设置直径不小于 16mm 的纵向钢筋，并设直径不小于 8mm

的箍筋，箍筋间距不应大于横系梁的短边尺寸或 400mm。 

9.6.6  设计采用橡胶支座时，应预留更换支座所需的位置和空间。 

9.6.7  在通航河流或有大量漂浮物下泄的河流上采用柔性排架墩时，宜在桥上游设置防护设

施。 

9.6.8  桩基承台的构造要求除应符合《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2007)有关

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桩基承台的高度宜为桩直径的 1.0~2.0 倍，且不小于 1.5m。 

 

图 9.6.8 承台吊筋布置 

1-墩台身；2-承台；3-桩；4-吊筋；5-主筋；D-桩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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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桩中距不大于 3 倍桩直径时，承台受力钢筋应均匀布置于全宽度内；当桩中距大于

3 倍桩直径时，受力钢筋应均匀布置于距桩中心 1.5 倍桩直径范围内，在此范围以外应布置配

筋率不小于 0.1%的构造钢筋。钢筋横向净距和层距应符合本规范第 9.3.3 条规定，最小混凝

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第 9.1.1 条的规定。 

3 如承台仅有一个方向的受力钢筋时，在垂直于该各层受力钢筋方向，应设直径不小于

12mm，间距不大于 250mm 的构造钢筋。 

4 承台的顶面和侧面应设置表层钢筋网，每个面在两个方向的截面面积，均不宜小于每

米 400mm2，钢筋间距不应大于 400mm。在桩身顶端的承台平面内宜设一层钢筋网，平面内

每一方向的每米宽度钢筋用量 1200~1500mm2，钢筋直径采用 12~16mm。 

5 承台竖向连系钢筋，其直径不应小于 16mm。 

6 承台的桩中距等于或大于桩直径的三倍时，宜在两桩之间，距桩中心各一倍桩直径的

中间区段内设置吊筋(图 9.6.8)，其直径不应小于 12mm，间距不应大于 200mm。 

9.7  支座 

9.7.1  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如无特殊要求，宜选用橡胶支座，其材料质量

和技术性能，板式橡胶支座和盆式橡胶支座应分别符合《公路桥梁板式橡胶支座》(JT/T 4)

和《公路桥梁盆式橡胶支座》(JT 391)的要求。 

9.7.2  橡胶支座应根据地区气温条件选用，－25~＋60℃地区可选用氯丁橡胶支座；－40~

＋60℃地区可选用三元乙丙橡胶支座或天然橡胶支座。 

9.7.3  在梁的单个支承点上，纵桥向只能设置一个支座，横桥向不宜设置多于两个支座。 

9.7.4  板式橡胶支座的安装，应使其与梁底及墩台密贴，传力均匀。在板桥的同一块板的多

个支座中，不得有支座脱空。活动支座应设防尘罩。 

9.7.5  当桥梁纵坡不大于 1%时，板式橡胶支座可直接设于墩帽上；当桥梁纵坡大于 1%时，

应在梁底采取措施，使支座保持水平。当板桥桥面横坡不大于 2%时，板式橡胶支座可直接

设于墩帽顶面横坡上，当板桥桥面横坡大于 2%时，应采取措施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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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涵洞、吊环和铰 

9.8.1  孔径 1m 及以上的圆管涵应采用双层钢筋。钢筋的混凝土最小保护层厚度应符合本规

范第 9.1.1 条的规定。预制的各类涵洞构件，应进行搬运、安装时的受力验算。 

9.8.2  预制构件的吊环应采用 HPB235、HPB300 钢筋制作，严禁使用冷加工钢筋。每个吊

环按两肢截面计算，在构件自重标准值作用下，吊环的拉应力不应大于 50MPa（HPB235）、

65MPa（HPB300）。当一个构件设有四个吊环时，设计时仅考虑三个吊环同时发挥作用。吊

环埋入混凝土的深度不应小于 35 倍吊环直径，端部应做成 180°弯钩，且应与构件内钢筋焊

接或绑扎。吊环内直径不应小于三倍钢筋直径，且不应小于 60mm。 

9.8.3  钢筋混凝土铰的凸面半径 r1(见本规范图 8.3.1)宜为 1.5~3.0m。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

应低于 C30。在铰的接触面应垫以包有薄锌片、铜片或铝片的厚为 4~6mm 的铅板，其周围

应采取防腐措施。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征求意见稿 

－ 156 － 

附录 A 温差作用效应计算公式 

 

图 A 温差计算 

1 简支梁温差应力 

 Nt＝∑AytyαcEc (A-1) 

 M0
t＝－∑AytyαcEcey (A-2) 

1) 正温差应力 

 σt＝
－Nt

A0
＋

M0
t

I0
y＋tyαcEc (A-3) 

2) 反温差应力，(A-1)、(A-2)、(A-3)内 ty取负值，按(A-3)式计算。 

式中 Ay ——截面内的单元面积； 

ty ——单元面积 Ay内温差梯度平均值，均以正值代入； 

αc ——混凝土线膨胀系数，按《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 的规定采用； 

Ec ——混凝土弹性模量； 

y ——计算应力点至换算截面重心轴的距离，重心轴以上取正值，以下取负值； 

ey ——单元面积 Ay重心至换算截面重心轴的距离，重心轴以上取正值，以下取负值；

A0、I0 ——换算截面面积和惯性矩。 

2 连续梁温差应力尚应计入温度作用次弯矩 M′t，此时公式(A-3)右边第 2 项内弯矩 M0
t应

改以 Mt＝M′t＋M0
t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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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预应力曲线钢筋由锚具变形、钢筋回缩和接缝压缩引起的考

虑反摩擦后的预应力损失简化计算 

B.0.1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应计算由锚具变形、钢筋回缩等引起反摩擦后的预应力

损失。反向摩擦的管道摩擦系数可假定与正向摩擦的相同。 

B.0.2 反摩擦影响长度 lf(见图 B.0.2)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p
f

d

l E
l

σ
∑Δ ⋅

=
Δ

(mm) (B.0.2-1) 

式中，Δσd 为单位长度由管道摩擦引起的预应力损失，按下列公式计算： 

 Δσd＝
σ0－σl

l  (B.0.2-2) 

式中  σ0 ——张拉端锚下控制应力，按本规范第 6.1.3 条的规定采用（MPa）； 

σl ——预应力钢筋扣除沿途摩擦损失后锚固端应力（MPa）； 

l ——张拉端至锚固端的距离（mm）。 

当 lf ≤ l 时，预应力钢筋离张拉端 x 处考虑反摩擦后的预应力损失 Δσx(σl2)，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 

 Δσx(σl2)＝Δσ
lf－x

lf  (B.0.2-3) 

 Δσ＝2Δσdlf (B.0.2-4) 

式中，Δσ为当 lf ≤ l 时在 lf 影响范围内，预应力钢筋考虑反摩擦后在张拉端锚下的预应力损

失值。 

如 x ≥ lf，表示 x 处预应力钢筋不受反摩擦的影响。 

当 lf > l 时，预应力钢筋离张拉端 x′处考虑反摩擦后的预拉力损失 Δσ′x(σ′l2)，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 

 Δσ′x (σ′l2)＝Δσ′－2x′Δσd (B.0.2-5) 

式中 Δσ′为当 lf > l 时在 l 范围内，预应力钢筋考虑反摩擦后在张拉端锚下的预应力损失值，

可按以下方法求得：令图 B.0.2 中“ca′bd”等腰梯形面积 A＝ΣΔl·Ep，试算得到 cd，则 Δσ′＝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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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0.2 考虑反摩擦后钢筋预应力损失计算简图 

图中 caa′表示预应力钢筋扣除管道正摩擦损失后的应力分布线。 

eaa′表示 lf ≤ l 时，预应力钢筋扣除管道正摩擦和回缩(考虑反摩擦)损失后的应力分布线。 

db 表示 lf > l 时，预应力钢筋扣除管道正摩擦和回缩(考虑反摩擦)损失后的应力分布线。 

cae 为等腰三角形；ca′bd 为等腰梯形。 

B.0.3 同一根预应力钢筋两端张拉(分别张拉或同时张拉)且反摩擦损失影响长度有重叠时，

在重叠范围内同一截面扣除正摩擦和回缩反摩擦损失后预应力钢筋的应力可取：两端分别张

拉、锚固，分别计算正摩擦和回缩反摩擦损失，分别将张拉端锚下控制应力减去上述应力计

算结果所得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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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弹性压缩损失的简化计算 

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构件，当同一截面的预应力钢筋逐束张拉时，由混凝土弹性压缩引

起的预应力损失，可按下列简化公式计算： 

σl4＝
m－1

2 αEPΔσpc 

式中  m ——预应力钢筋的束数； 

Δσpc ——在计算截面的全部预应力钢筋重心处，由张拉一束预应力钢筋产生的混凝土法

向压应力(MPa)，取各束的平均值。 

本附录公式也可用于按截面分批张拉预应力钢筋(如纵向分块悬臂浇筑的构件)时，由混

凝土弹性压缩引起的预应力损失。此时，每个截面作为一批，式中 m 为通过计算截面的预应

力钢筋的批数；Δσpc 为在计算截面全部预应力钢筋重心处，由张拉一批预应力钢筋产生的混

凝土法向压应力(MPa)，取各批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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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混凝土收缩应变和徐变系数计算及钢筋松弛损失中间值与终

极值的比值 

D.1 收缩应变 

D.1.1  混凝土的收缩应变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εcs(t, ts)＝εcso·βs(t－ts) (D.1.1-1) 

 εcso＝εs(fcm)·βRH (D.1.1-2) 

 εs(fcm)＝[160＋10βsc(9－fcm/fcmo)]·10－6 (D.1.1-3) 

 βRH＝1.55[1－(RH/RH0) 3] (D.1.1-4) 

 
0.5

1
2

0 1

( )( )
350( ) ( )

s
s s

s

t t tt t
h h t t t

β
⎡ ⎤−

− = ⎢ ⎥+ −⎣ ⎦
 (D.1.1-5) 

式中   t ——计算考虑时刻的混凝土龄期(d)； 

ts ——收缩开始时的混凝土龄期(d)，可假定为 3~7d； 

εcs(t, ts) ——收缩开始时的龄期为 ts，计算考虑的龄期为 t 时的收缩应变； 

εcso ——名义收缩系数； 

βs ——收缩随时间发展的系数； 

fcm ——强度等级 C20~C50 混凝土在 28d 龄期时的平均立方体抗压强度(MPa)，fcm＝

0.8fcu，k＋8MPa； 

fcu,k ——龄期为 28d，具有 95%保证率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βRH ——与年平均相对湿度相关的系数，公式(D.1.1-4)适用于 40% ≤ RH < 90%； 

RH ——环境年平均相对湿度(%)； 

βsc ——依水泥种类而定的系数，对一般的硅酸盐类水泥或快硬水泥，βsc＝5.0； 

h ——构件理论厚度(mm)，h＝2A/u，A 为构件截面面积，u 为构件与大气接触的周边

长度； 

RH0 ＝100%； 

h0 ＝100mm； 

t1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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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mo ＝10MPa。 

D.1.2 强度等级 C20~C50 混凝土的名义收缩系数 εcs0，可按由公式(D.1.1-2)算得的表 D.1.2

所列数值采用。 

表 D.1.2 混凝土名义收缩系数 εcs0·103 

40% ≤ RH < 70% 70% ≤ RH < 99% 

0.529 0.310 

注：(1) 本表适用于一般硅酸盐类水泥或快硬水泥配制而成的混凝土； 

(2) 本表适用于季节性变化的平均温度－20℃~＋40℃； 

(3) 本表数值系按 C40 混凝土计算所得，对强度等级为 C50 及以上混凝土，表列数值应乘以
32.4
fck

，

式中 fck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4) 计算时，表中年平均相对湿度 40% ≤ RH < 70%，取 RH＝55%；70 ≤ RH < 99%，取 RH＝80%。 

D.1.3 在桥梁设计中当需考虑收缩影响或计算阶段预应力损失时，混凝土收缩应变值可按下

列步骤计算： 

1 按公式(D.1.1-5)计算从 ts到 t、ts到 t0的收缩应变发展系数 βs(t－ts)、βs(t0－ts)，当计算

βs(t0－ts)时，公式中的 t 均改用 t0。其中 t 为计算收缩应变考虑时刻的混凝土龄期(d)，t0为桥

梁结构开始受收缩影响时刻或预应力钢筋传力锚固时刻的混凝土龄期(d)，ts为收缩开始时(养

护期结束时)的混凝土龄期，设计时可取 3~7d，t > t0 ≥ ts。 

2 按下列公式计算自 t0 至 t 时的收缩应变值 εcs(t, t0)： 

 εcs(t, t0)＝εcs0[βs(t－ts)－βs(t0－ts)] (D.1.3) 

式中的名义收缩系数 εcs0 按表 D.1.2 采用。 

D.2 徐变系数 

D.2.1 混凝土的徐变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0 0 c 0( , ) ( )t t t tφ φ β= ⋅ −  (D.2.1-1) 

 0 RH cm 0( ) ( )f tφ φ β β= ⋅ ⋅  (D.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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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1-3) 

 β(fcm)＝
5.3

(fcm/fcm0)0.5  (D.2.1-4) 

 β(t0)＝
1

0.1＋(t0/t1)0.2 (D.2.1-5) 

 
0.3

0 1
c 0

H 0 1

( )( )
( )

t t tt t
t t t

β
β
⎡ ⎤−

− = ⎢ ⎥+ −⎣ ⎦
 (D.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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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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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 h

β
⎡ ⎤⎛ ⎞
⎢ ⎥= + + ≤⎜ ⎟
⎢ ⎥⎝ ⎠⎣ ⎦

 (D.2.1-7) 

式中    t0 ——加载时的混凝土龄期(d)； 

t ——计算考虑时刻的混凝土龄期(d)； 

0( , )t tφ  ——加载龄期为 t0，计算考虑龄期为 t 时的混凝土徐变系数； 

0φ  ——名义徐变系数； 

βc ——加载后徐变随时间发展的系数。 

式中 fcm、fcm0、RH、RH0、h、h0、t1 的意义及其采用值与第 D.1.1 条相同。 

D.2.2 强度等级 C20~C50 混凝土的名义徐变系数 0φ ，可按由公式(D.2.1-2)算得的表 D.2.2

值采用。 

表 D.2.2 混凝土名义徐变系数 0φ  

加载龄期(d) 

40% ≤ RH < 70% 70% ≤ RH < 99% 

理论厚度 h(mm) 理论厚度 h(mm) 

100 200 300 ≥600 100 200 300 ≥600 

3 3.90 3.50 3.31 3.03 2.83 2.65 2.56 2.44 

7 3.33 3.00 2.82 2.59 2.41 2.26 2.19 2.08 

14 2.92 2.62 2.48 2.27 2.12 1.99 1.92 1.83 

28 2.56 2.30 2.17 1.99 1.86 1.74 1.69 1.60 

60 2.21 1.99 1.88 1.72 1.61 1.51 1.46 1.39 

90 2.05 1.84 1.74 1.59 1.49 1.39 1.35 1.28 

注：(1) 本表适用于一般硅酸盐类水泥或快硬水泥配制而成的混凝土； 

(2) 本表适用于季节性变化的平均温度－20℃~＋40℃； 

0
1
3

1 /1
0.46( / )

RH

o

RH RH

h h
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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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表数值系按 C40 混凝土计算所得，对强度等级 C50 及以上混凝土，表列数值应乘以
32.4
fck

，

式中 fck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4) 计算时，表中年平均相对湿度 40% ≤ RH < 70%，取 RH＝55%；70 ≤ RH < 99%，取 RH＝80%； 

(5) 构件的实际理论厚度和加载龄期为表列中间值时，混凝土名义徐变系数可按直线内插法求得。 

D.2.3 在桥梁设计中需考虑徐变影响或计算阶段预应力损失时，混凝土的徐变系数值可按下

列步骤计算： 

1 按公式(D.2.1-7)计算 βH，计算时公式中的年平均相对湿度 RH，当在 40% ≤ RH < 70%

时，取 RH＝55%；当在 70% ≤ RH < 99%时，取 RH＝80%。 

2 根据计算徐变所考虑的龄期 t、加载龄期 t0 及已算得的 βH，按公式(D.2.1-6)计算徐变

发展系数 βc(t－t0)。 

3 根据 βc(t－t0)和表 D.2.2 所列名义徐变系数(必要时用内插求得)，按公式(D.2.1-1)计算

徐变系数 0( , )t tφ 。 

注：当实际的加载龄期超过表 D.2.2 给出的 90d 时，其混凝土名义徐变系数可按 0 0 0 0( ) / ( )t tφ φ β β′ ′= 求得，

式中 0φ 为表 D.2.2 所列名义徐变系数，β(t′0)和 β(t0)按公式(D.2.1-5)计算，其中 t0为表列加载龄期，t′0

为 90d 以外计算所需的加载龄期。 

D.3 钢筋松弛损失中间值与终极值的比值 

当需分阶段计算钢筋松弛损失时，其中间值应根据建立预应力的时间按表 D.3 确定。钢

筋松弛损失的终极值按本规范第 6.2.6 条计算。 

表 D.3 钢筋松弛损失中间值与终极值的比值 

时间(d) 2 10 20 30 40 

比值 0.50 0.61 0.74 0.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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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允许开裂的 B 类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受压区高度计算 

T形和 I形截面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其受压区高度 x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参见图 7.1.4)： 

Ax3＋Bx2＋Cx＋D＝0                       (E-1) 

A＝b                                (E-2) 

B＝3beN                              (E-3) 

C＝3b0h′f (2eN＋h′f)＋6αEP(Apgp＋A′pg′p)＋6αES(Asgs＋A′sg′s)          (E-4) 

D＝－b0h′2f (3eN＋2h′f)－6αEP(Aphpgp＋A′pa′pg′p)－6αES(Ashsgs＋A′sa′sg′s)      (E-5) 

计算 A、B、C、D 后，代入公式(E-1)解得 x。 

对于矩形截面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令公式(E-4)、(E-5)中的 h′f 等于零。 
式中    b ——T 形和 I 形截面的腹板宽度或矩形截面的宽度； 

eN ——Np0 作用点至截面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b0 ——T 形和 I 形截面受压翼缘宽度与腹板宽度之差，b0＝b′f－b； 

h′f ——T 形和 I 形截面受压翼缘厚度； 

hp、hs ——受拉区预应力钢筋重心、普通钢筋重心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gp、gs ——受拉区预应力钢筋重心、普通钢筋重心至 Np0 作用点的距离，gp＝hp

＋eN，gs＝hs＋eN； 

a′p、a′s ——受压区预应力钢筋重心、普通钢筋重心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g′p、g′s ——受压区预应力钢筋重心、普通钢筋重心至 Np0 作用点的距离，g′p＝a′p

＋eN，g′s＝a′s＋eN。 

注：(1) 受压区普通钢筋的应力应符合 αESσcc ≤ f′sd的要求，当 αESσcc > f′sd时，公式(E-4)、(E-5)中的 A′s 应

以 sd
s

ES cc

f
A

α σ

′
′代替，此处 f′sd 为普通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σcc为受压区普通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压

应力，可按本规范公式(7.1.4-1)计算，但式中 C 改用该钢筋合力点至开裂截面重心轴的距离； 

(2) 当受压区预应力钢筋为拉应力[(αEPσcc－σ′p0)]为负时，公式(E-4)、(E-5)中含 A′p项前面的正号应改

为负号，此处 σcc为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的压应力； 

(3) 当受压区未设预应力钢筋或普通钢筋时，公式(E-4)、(E-5)中的 A′p项或 A′s 项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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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拉压杆模型分析方法  （新增） 

F.1 一般规定 

F.1.1 拉压杆模型是从混凝土连续体内抽象出的虚拟桁架模型，由压杆、拉杆和节点组成，

用以反映结构内部力流传递。 

F.1.2 在进行混凝土结构局部区（D 区）设计时，可根据拉压杆模型进行构造尺寸及配筋验

算。 

F.1.3 在拉压杆模型中，拉杆与压杆之间的最小夹角不宜小于 25°。 

F.2 拉压杆模型的验算内容 

F.2.1 拉压杆模型中的压杆、拉杆和节点，应按下式进行承载力验算： 

0 d STM,dF Fγ ≤                           （F.2.1） 

式中  0γ  ——桥梁结构的重要性系数，按 5.1.2 和 5.1.5 条规定取值。 

dF  ——压杆、拉杆或节点的作用效应基本组合设计值，对于后张预应力锚固

区，作用设计值取为 1.2 倍的预应力张拉控制力； 

STM,dF  ——压杆、拉杆或节点的承载力设计值。 

F.2.2 压杆按下列规定进行承载力验算 

1 无配筋压杆的承载力设计值： 

S,dF ce,d csf A=                          （F.2.2-1） 

c cd
ce,d c cd

1

0.85
0.8 170

ff fβ β
ε

= ≤
+

                   （F.2.2-2） 

2
1 s s s( 0.002)cotε ε ε α= + +                    （F.2.2-3） 

式中  csA  ——混凝土压杆的有效横截面积，其值通过同时考虑可利用的混凝土面积

和压杆端部的锚固条件确定，当压杆通过钢筋锚固时，混凝土的有效

面积可考虑从锚点向外延伸至 6 倍钢筋直径处（图 F.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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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f  ——压杆有效抗压强度设计值； 

cd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cβ  ——与混凝土强度等级有关参数，按表 F.2.2 取值； 

1ε  ——压杆中垂直于压杆方向的混凝土横向拉应变； 

sα  ——压杆和相邻拉杆间的最小角度，且 sα ≥ 25°； 

sε  ——拉杆方向混凝土的拉应变。当拉杆由普通钢筋组成时，按拉杆的作用

效应组合内力设计值计算；若拉杆为预应力钢筋，在其周边混凝土未

消压前取 sε =0.0，在消压之后取 sε = pd pe p( ) /f f E− 。 

 
（a）仅由钢筋锚固的压杆 

 

（b）由钢筋和支座共同约束的压杆   （c）由支座和压杆共同约束的压杆 

图 F.2.2  约束锚固条件对压杆有效横截面积的影响 

表 F.2.2  参数 βc取值 

混凝土强

度等级 
C15 C20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βc 1.29 1.29 1.29 1.29 1.29 1.29 1.32 1.33 1.34 1.34 1.35 1.36 1.36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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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筋压杆的承载力设计值： 

 如果压杆中配置了平行于压杆轴线的钢筋，则压杆的承载力设计值： 

S,d ce,d cs sd ssF f A f A′= +                     （F.2.2-4） 

式中 ce,df  ——混凝土压杆有效抗压强度设计值； 

csA  ——混凝土压杆的有效横截面积； 

sdf ′  ——普通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ssA  ——压杆中平行于压杆轴线的钢筋面积。 

F.2.3 充当拉杆的钢筋应锚固在节点区，并满足规定的埋置长度、弯钩或机械锚固的要求。

拉杆的承载力设计值为： 

T,d sd st pe sd ps(0.9 )F f A f f A= + +                  （F.2.3） 

式中 sdf ——普通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pef ——预应力钢筋中扣除预应力损失的有效应力； 

stA ——拉杆中纵向普通钢筋总面积； 

psA ——预应力钢筋面积。 

F.2.4 拉压杆模型中的节点可分为三种类型：CCC、CCT 及 CTT，如表 F.2.4。节点界面的

承载力设计值为： 

,N dF = ncdn Afβ                         （F.2.4） 

式中  nβ ——节点界面的混凝土强度软化系数，按表 F.2.4 取值； 

nA ——节点的界面面积，根据节点类型和图 F.2.4 计算。 
 

表 F.2.4  三类典型节点的界面混凝土强度软化系数 

节点类型 意 义 nβ  

CCC（压-压-压） 杆件和支承面包围的节点区域 0.85βc 

CCT（压-压-拉） 单向拉杆锚固的节点区域 0.75βc 

CTT（压-拉-拉） 双向拉杆锚固的节点区域 0.65βc 

注：对节点区配有约束钢筋的情况，若经过分析或试验验证其有约束增强效果，在本表基础上取值可有所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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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C 节点                    （b）CCT 节点                 （c）CTT 节点 

图 F.2.4  节点的界面几何形状及尺寸 

F.2.5 按照拉压杆模型设计的结构、构件或区域，应在其表面配置正交的钢筋网，网格间距

不得超过 300mm，钢筋面积对混凝土毛截面积的比值在每个方向不应小于 0.3%。 

F.3 拉压杆模型的构形方法 

F.3.1 拉压杆模型的构形方法一般包括：荷载路径法、应力迹线法、拓扑优化法等。 

F.4 基于拉压杆模型的局部区设计步骤 

F.4.1 用拉压杆模型进行结构设计的一般步骤： 

1）根据结构边界条件及受力情况，确认结构中 D 区的范围。  
2）构建 D 区的拉压杆模型。 
3）根据节点受力平衡条件确定拉压杆模型中各杆件的内力；对于超静定的拉压杆模型，

还必须估计各杆件的相对刚度。 
4）根据第 F.2 节进行拉杆配筋，以及压杆和节点的强度验算。如果压杆和节点的应力超

出限值，或是压杆或节点超出 D 区的范围，则需要对结构尺寸进行调整。 
5）最后根据构造要求布置一定的分布钢筋，以控制裂缝的宽度和保证结构具有一定的延

性。 



附录 G  桥梁结构的实用精细化分析模型    （新增） 

－ 169－ 

附录 G 桥梁结构的实用精细化分析模型  （新增） 

G.1 空间网格模型 

G.1.1 空间网格模型由 6DOF 梁单元组成，各纵横梁为刚性连接；计算结果采用“阶梯”型

的应力分布模拟连续的正应力和剪应力分布，如图 G.1.1 所示。 

  
a) 反映剪力滞效应的截面正应力 b) 弯曲剪应力 

图 G.1.1  光滑的应力由网格模型阶梯状表达 

G.1.2 建立空间网格模型时，可将腹板作为整体，也可将腹板分块。前者称为部分空间网

格模型，对应的截面划分及网格模型如图 G.1.2 a）所示，顶底板划分，腹板不划分，主要适

用于预应力混凝土箱梁结构；后者称为完全空间网格模型，对应的截面划分及网格模型如图

G.1.2 b）所示，腹板与顶底板均划分，主要适用于钢筋混凝土箱梁结构。 

 

a) 部分空间网格模型 

 
b) 完全空间网格模型 

图 G.1.2 结构离散及空间网格模型示意图 

G.1.3 空间网格模型中，单元截面有以下三种（如图 G.1.3 所示）：腹板整体截面、腹板划

分截面和纵横向顶底板划分截面；单元截面特性按实际截面尺寸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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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腹板整体截面      b) 腹板划分截面       c) 顶底板划分截面 

图 G.1.3 空间网格模型常用截面 

条文说明：这里以图 G.1.3 c）所示的矩形截面为例，说明网格模型中常用截面的截面特性计

算方法： 

                                       

                     图 G.1.3-1 空间网格模型常用截面截面特性计算示意 

轴向面积                          bhAx =                                （G.1.3-1） 

剪切面积                        bhAA zy ==                             （G.1.3-2） 

抗弯惯矩                       
12

;
12

33 bhIhbI yz ==                          （G.1.3-3） 

抗扭惯矩                  
)(

4

yz

yz
T II

II
I

+
=
β

; 6.1~3.1=β                     （G.1.3-4） 

G.1.4 空间网格模型中，单元内力按照单元刚度进行分配，单元应力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对于腹板整体截面，正应力 σx及剪应力 τxz分别按式（G.1.4-1）、（G.1.4-2）计算： 

y

y

x

x
x I

zM
A
N

+=σ                          （G.1.4-1） 

bh
V

xz ητ =                            （G.1.4-2） 

式中 Ax ——腹板截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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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 ——轴向力； 

My ——绕截面重心轴弯矩； 

z ——计算正应力应力点至截面重心轴的距离，重心轴以上为正值； 

Iy ——绕截面重心轴惯性矩； 

η ——剪应力不均匀系数，建议取值 1.2； 

V ——沿截面高度方向剪力； 

b ——截面腹板宽度； 

h ——截面高度。 

 
图 G.1.4-1  空间网格模型中“腹板整体截面”应力计算示意图 

2 对于划分截面，单元应力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图 G.1.4-2  空间网格模型中“划分截面”应力计算示意图 

1) 面外正应力 

y

y
x I

zM
=σ                            （G.1.4-3） 

   
x

x
y I

zM
=σ                            （G.1.4-4） 

式中  σx ——截面 x 向正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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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y ——截面 y 向正应力； 

z ——计算正应力应力点至截面重心轴的距离，重心轴以上取正值； 

Ix、Iy ——垂直于 y 轴或 x 轴的截面绕各自截面重心轴惯性矩； 

Mx、My ——垂直于 y 轴或 x 轴的截面绕各自截面重心轴弯矩。 

2) 面内正应力 

xx

x

x

x
mx hb

N
A
N

==−σ                           （G.1.4-5） 

   
yy

y

y

y
my hb

N
A
N

==−σ                           （G.1.4-6） 

式中  σx-m ——截面中间层 x 向正应力； 

σy-m ——截面中间层 y 向正应力； 

bx、by ——截面中垂直于 x 向或 y 向截面的宽度； 

hx、hy ——截面中垂直于 x 向或 y 向截面的高度。 

3) 面内剪应力 

xx

xy
xy hb

V
=τ                            （G.1.4-7） 

4) 面内主拉应力 σt和主压应力 σc 

2
2

22 xy
mymxmymx

c

t τ
σσσσ

σ
σ +⎟⎟

⎠

⎞
⎜⎜
⎝

⎛ −
±

+
= −−−−             （G.1.4-8） 

G.2 折面梁格模型 

G.2.1 梁格模型由 6DOF 梁单元组成，各纵横梁为刚性连接；计算结果采用“阶梯”型的正

应力分布模拟连续的正应力分布，如图 G.2.1 所示。 

 
图 G.2.1  光滑的正应力由梁格模型阶梯状表达 

G.2.2 折面梁格划分时保持整个截面的形心轴位置不变，将截面离散后的纵梁单元布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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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形心位置处，截面划分及模型示意如图 G.2.2 所示： 

 
图 G.2.2 结构离散及折面梁格模型示意图 

条文说明：梁格划分的疏密程度可以人为确定。针对图G.2.2-1的多室宽箱梁，可以采用G.2.2-2

的稀疏划分方式，B1~B4 为 4 道腹板位置；也可以采用 G.2.2-3 的致密划分方式，b1~b4 为 4

道腹板位置。前者划分方式对每根划分梁可能需要根据本规范考虑剪力滞效应；后者的所有

划分梁均无需考虑剪力滞效应。 

                      

                                    图 G.2.2-1  多室宽箱梁截面 

                         

                  图 G.2.2-2  采用稀疏划分的宽箱梁截面（可能还需要考虑剪力滞效应）   

                

                       图 G.2.2-3  采用致密划分的宽箱梁截面（剪力滞效应无需单独考虑） 

G.2.3 折面梁格模型中，单元截面有以下四种（如图 G.2.3 所示）：腹板截面、二字型截面、

翼缘板截面和工字型截面；单元截面特性按实际截面尺寸计算。 

 
图 G.2.3 折面梁格模型常用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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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4 折面梁格模型中，单元内力按照单元刚度进行分配，单元应力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对于工字型截面，正应力 σx按公式（G.1.4-1）计算； 

剪应力计算按下列规定计算： 

稀疏划分的截面                  
y

xz bI
VS

=τ                               （G.2.4） 

式中 V——沿截面高度方向剪力； 

b——截面腹板宽度； 

S——截面计算剪应力点以上部分截面对截面重心轴的面积矩； 

Iy——绕截面重心轴惯性矩。 

致密划分的截面，剪应力可按公式（G.1.4-2）计算。 

2 对于二字型截面，正应力 σx按公式（G.1.4-1）计算。二字型可不计算剪应力。 

G.2.5 梁格模型应用于斜交桥梁时，划分的纵梁应顺着行车方向，横梁则应垂直于纵梁。 

  
图 G.2.5 斜交桥的梁格划分 

G.3 7 自由度单梁模型 

G.3.1 7 自由度单梁模型可考虑“双向弯曲、扭转、轴向、双向剪切、翘曲位移”七个自由度。 

G.3.2 7 自由度单梁模型中，单元截面特性及构件内力按照薄壁杆件结构力学计算。 

G.3.3 连续弯箱梁桥可采用 7 自由度单梁模型分析得到翘曲双力矩、约束扭转扭矩和自由

扭转扭矩，解析得到薄壁箱梁截面各点的超静定剪力流（包括约束扭转翘曲正应力和约束扭

转剪应力），如图 G.3.3 所示。 

行车方向

纵梁横梁

水
流
方
向

河
岸

河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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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弯曲正应力                             b) 翘曲正应力 

 

c) 弯曲剪应力 

 

d) 自由扭转剪应力 

 

e) 约束扭转剪应力 
图 G.3.3  7 自由度单梁模型分析效应图示 

条文说明：7 自由度单梁模型适合于整体分析，即最终产生面内薄壁效应的整体荷载，对于

产生面外效应的局部荷载效应，如桥面板分析、预应力钢束在箱梁底板产生的外崩力效应等，

则需要另外建立模型计算；另外，分析满足全截面的平截面假定，所以不能计算剪力滞效应，

需要在效应中另外增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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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设计  （新增） 

H.1 一般规定 

H.1.1 体外预应力系统由体外预应力索、锚固系统、转向装置和附属构造（减震装置和定

位装置）四部分组成。 

 
图 H.1.1 体外预应力系统 

H.1.2 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应留有供体外预应力系统维护、更换的空间和设备进出的通

道。 

H.1.3 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应根据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所处的环境类别及其作用等级，

选定体内、体外预应力钢束的比例，选用体外预应力钢索的防腐蚀措施。 

H.1.4 本附录仅适用于体外预应力钢束布置在梁高范围内的梁式结构桥梁。 

H.2 结构计算 

H.2.1 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承载力极限状态计算时，受拉区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应力

取其抗拉强度设计值 sdf 、 pdf ，受压区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应力取其抗压强度设计值 sdf ′、

pdf ′ ，体外预应力钢束应力取其使用阶段扣除预应力损失后的有效应力 pe,exσ 。 

注： pe,exσ 可参照第 6.1.5 条计算。 

H.2.2 矩形截面或翼缘位于受拉边的 T 形截面体外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其正截面抗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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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图 H.2.2)： 

 0 d cd 0 sd s 0 s pd p0 p 0 p( ) ( ) ( ) ( )
2
xM f bx h f A h a f A h aγ σ′ ′ ′ ′ ′ ′ ′≤ − + − + − −  (H.2.2-1) 

 
图 H.2.2 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x 应按下式计算： 

 sd s pd p pe,ex ex cd sd s pd p0 p( )f A f A A f bx f A f Aσ σ′ ′ ′ ′ ′+ + = + + −  (H.2.2-2) 

截面受压区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x ≤ ξbh0 (H.2.2-3) 

当受压区配有纵向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且预应力钢筋受压即 pd p0( )f σ′ ′− 为正时 

 x ≥ 2a′ (H.2.2-4) 

当受压区仅配纵向普通钢筋或配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且预应力钢筋受拉即 pd p0( )f σ′ ′−

为负时 

 x ≥ 2a′s (H.2.2-5) 
式中   0γ  ——桥梁结构的重要性系数，按本规范第 5.1.5 条的规定采用； 

dM  ——弯矩组合设计值； 

cd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3.1.4 采用； 

sdf 、 sdf ′  ——纵向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和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3.2.3-1 采

用； 

pdf 、 pdf ′  ——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和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3.2.3-2 采

用； 

sA 、 s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普通钢筋的截面面积； 

pA 、 pA′  ——受拉区、受压区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b ——矩形截面宽度或 T 形截面腹板宽度； 

σpe,exAex 
A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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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截面有效高度，h0＝h－a，此处 h 为截面全高； 

a、a′ ——受拉区、受压区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筋的合力点至受拉区边缘、受压区边缘

的距离； 

a′s、a′p ——受压区普通钢筋合力点、预应力钢筋合力点至受压区边缘的距离； 

p0σ ′  ——受压区预应力钢筋合力点处混凝土法向应力等于零时预应力钢筋的应力，先

张法构件按本规范公式(6.1.5-2)计算；后张法构件按本规范公式(6.1.5-5)及第

6.1.5 条注 2 规定计算； 

pe,exσ  ——使用阶段体外预应力钢筋扣除预应力损失后的有效应力； 

exA  ——体外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注：当桥梁为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等超静定结构时，公式(H.2.2-1)中的 Md，应改用按本规范第 5.1.5 条的

规定进行作用(或荷载)效应组合。 

H.2.3 翼缘位于受压区的 T 形截面或 I 形截面体外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其正截面抗弯

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1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 

 sd s pd p pe,ex ex cd  f  f sd s pd p0 p( )f A f A A f b h f A f Aσ σ′ ′ ′ ′ ′ ′ ′+ + ≤ + + −  (H.2.3-1) 

应以宽度为 b′f的矩形截面[图 H.2.3 a)]，按本规范第 H.2.2 条公式计算正截面抗弯承载力。 

 

图 H.2.3 T 形截面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2 当不符合公式(H.2.3-1)的条件时，计算中应考虑截面腹板受压的作用，其正截面抗弯

承载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图 H.2.3 b)]： 

 f
0 d cd 0  f  f 0 sd 0 pd p0 p 0 p( ) ( ) ( ) ( ) ( ) ( )

2 2 s s
hxM f bx h b b h h f A h a f A h aγ σ
′⎡ ⎤′ ′ ′ ′ ′ ′ ′ ′ ′≤ − + − − + − + − −⎢ ⎥⎣ ⎦

  (H.2.3-2) 

此时，受压区高度 x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并应符合本规范公式(H.2.2-3)、(H.2.2-4)、(H.2.2-5)

AexA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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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sd s pd p pe,ex ex cd  f  f sd pd p0 p[ ( ) ] ( )sf A f A A f bx b b h f A f Aσ σ′ ′ ′ ′ ′ ′ ′+ + = + − + + −  (H.2.3-3) 

式中 h′f——T 形或 I 形截面受压翼缘厚度； 

b′f——T 形或 I 形截面受压翼缘的有效宽度，按本规范第 4.3.2 条的规定采用。 

箱形截面体外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抗弯承载力可参照本条计算。 

注：图 H.2.3 截面内力作用方向与本规范图 H.2.2 相同。 

H.2.4 矩形、T 形和 I 形截面的体外预应力混凝土受弯构件，当配置箍筋和弯起钢筋时，其

斜截面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γ0Vd ≤ Vcs＋Vsb＋Vpb＋Vpb,ex (H.2.4-1) 

Vcs、Vsb、Vpb 分别按照公式（5.2.7-2）、公式（5.2.7-3）、公式（5.2.7-4）计算，Vpb,ex 按

下式计算： 

 Vpb,ex＝0.75×10－3∑ pe,exσ Aexsinθex (H.2.4-2) 

式中 Vpb,ex ——与斜截面相交的体外预应力弯起钢筋抗剪承载力设计值(kN)； 

pe,exσ  ——使用阶段体外预应力钢筋扣除预应力损失后的有效应力； 

exA  ——体外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θex ——体外预应力弯起钢筋(在斜截面受压端正截面处)的切线与水平线的夹角。 

H.2.5 体外预应力锚固横梁宜采用实体模型分析计算，或按照附录 F 进行构造尺寸和配筋

验算。 

H.2.6 体外预应力钢绞线的张拉控制应力 σcon按下式取值： 

 σcon ≤ 0.65fpk ~ 0.70fpk (H.2.6) 

式中 fpk——预应力钢绞线抗拉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表 3.2.2-2 的规定采用。 

H.2.7 持久状况体外预应力钢绞线的最大拉应力限值为： 

 σpe,ex +σp ≤ 0.60 fpk (H.2.7) 

式中 σpe,ex 
——使用阶段体外预应力钢筋扣除预应力损失后的有效应力，可参照第 6.1.5 条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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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p ——作用标准值产生的体外预应力钢筋应力，可按第 7.1.3 条或第 7.1.4 条计算；

fpk ——预应力钢绞线抗拉强度标准值，按本规范表 3.2.2-2 的规定采用。 

条文说明：体外预应力钢绞线的张拉控制应力可先按 H.2.6 式估算初值，再根据持久状况钢

束最大拉应力限值的规定进行适当调整。 

H.2.8 体外预应力钢绞线的预应力损失可按照 6.2 节的相关规定计算，其中摩擦损失仅计体

外钢绞线在转向装置和锚固装置管道内的摩擦损失，系数 k 和 u 宜根据实测数据确定，当无

可靠实测数据时，系数 k 可取 0，系数 u 按照表 H.2.8 取值。 

表 H.2.8 体外预应力钢绞线的系数 u 值 

钢绞线和管道种类 u 

无粘结钢绞线 钢管 0.08~0.10 

光面钢绞线 
钢管 0.20~0.30 

HDPE 管 0.12~0.15 

H.3 构造措施 

H.3.1 体外预应力钢绞线的的最小转向半径应符合第 9.4.10 条的要求。 

H.3.2 预制节段式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梁应在接缝处设置密接匹配的复合剪力键。复合剪力

键分为下列四类（如图 H.3.2）： 

1 腹板剪力键：由多个矩形键块（槽）组成，主要承受正常使用阶段接缝截面的剪力； 

2 顶板剪力键：由多个长条形键块（槽）组成，主要用于节段拼装时对接定位； 

3 底板剪力键：由多个长条形键块（槽）组成，主要用于节段拼装时对接定位； 

4 结合区剪力键：设置在腹板与顶板结合区，或腹板与底板结合区，主要用于接缝截面

裂缝开展后的剪力传递。 

 
H.3.2  复合剪力键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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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5 块式转向构造应设置内环箍筋和外环箍筋：前者围住单个转向器，后者沿转向构造

周边围住所有转向器。 

内环箍筋离转向器上缘的最小距离约为 25mm，直径不宜小于 20mm；内环箍筋和外环

箍筋沿转向器纵向布置，纵向间距不宜小于 100mm。 

 

图 H.3.5 块式转向构造配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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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要

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时，写法为“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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